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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出版物为负责制定各自学术或研究机构的政策、规则和条例的高级官员提供实用指导，以促进定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模板》（《模板》）。《知识产权政策模板定制指南》（《指南》）阐述了模板中每一拟议条款的内容并说明了其背景。在可能的情况下，会用实时机构政策和有用参考的实例和摘录来对各条款文章的文本进行说明。

预计《指南》将帮助政策起草者根据机构的个性化需求、活动和理念制定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

《指南》是在知名专家的帮助下准确制定的。但是，《指南》包含一般性信息，仅旨在概述所包含主题的各个方面，并非旨在详尽无遗，也不应被视为详尽无遗。不应依赖于《指南》，将其作为就任何特定事项提出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的替代，也不应依赖于《指南》做出任何特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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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是“产权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知识产权工具包——将学术研究与经济和社会相结合[footnoteRef:1]”的一部分，其中亦包括： [1:  该工具包为在制定和实施机构知识产权政策过程中寻求指导的学术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可在产权组织网站上查阅副本。] 

· 大学和研究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模板：知识产权政策中必要关键问题汇编。作者：利安·范保伟德·考格林女士、里夏尔·卡洪先生、穆罕默德·贾法里先生、哈吉特·梅塞尔-亚龙女士、巴泰勒米·尼亚斯先生、玛丽亚·德尔皮拉尔·诺列加·埃斯科瓦尔女士和塔娜·皮斯托瑞斯女士。

· 知识产权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关于制定或改进知识产权政策过程中通常涉及的不同阶段实用指导和分步信息。作者：利安·范保伟德·考格林女士。
· 学术知识资产地图：旨在了解学术机构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潜在资产的广泛范围，以及战略性地使用这些资产的方式。项目负责人：奥尔加·斯帕西奇女士，作者：史蒂文·谭先生和约翰·弗拉泽博‍士。 
· 示范协议：学术机构之间以及与商业伙伴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示范协议汇编。项目负责人：奥尔加·斯帕西奇女士，作者：丹·帕特里克·奥赖利先生。
· 案例研究：一种培训技术管理人员的工具，参考了若干示范协议。项目负责人：奥尔加·斯帕西奇女士，作者：哈吉特·梅塞尔-亚龙女士和克伦·普里莫尔博士。

[bookmark: _Toc516160031][bookmark: _Toc516219374][bookmark: _Toc516496016][bookmark: _Toc516829388]
[bookmark: _Toc183623388]一、《指南》简介 
《指南》可作为《知识产权政策模板》的实用起草指南。

《模板》并非旨在作为“范本”，而是作为机构知识产权政策中应涵盖的最基本领域的汇编。因此，《模板》提供了一套条款，构成有效的、定义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可按原样使用。不过，也可以使用多种政策选择和条款来替代《模板》中提供的选择和条款。《指南》现通过不同国家的实例，提供了这些替代方案和备选案文，并分析了各种方法的利弊。

《指南》的独特之处在于：

· 《指南》是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专家协作撰写所得的成果，他/她们测试过各种不同的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和知识产权管理结构；
· 《指南》帮助使用者在自身背景下确定知识产权政策中各项条款的适用性，并了解现有的备选案‍文；
· 《指南》旨在鼓励负责任的知识产权商业化[footnoteRef:2]，力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承认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传统使命。 [2:  在本《指南》的背景下，负责任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是指在学术环境中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商业化，以实现学术机构传播知识的使命；增强当地经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另见第1.3.1条。] 

[bookmark: _Toc516496017][bookmark: _Toc516160032][bookmark: _Toc516219375][bookmark: _Toc516829389][bookmark: _Toc183623389]二、起草知识产权政策的通用指南
评论意见
在起草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法律和机构的一致性 

· 法律——不建议为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以下统称“机构”）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范本，因为需要考虑许多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政策不应与国家或国际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强烈建议在制定您的知识产权政策之前先对国家法律框架[footnoteRef:3]进行深入分析。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贵机构的具体目标、市场做法、机构的创业文化、机构能否转让知识以及该区域能否吸收这些信息。 [3:  分析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政府倡议中的所有相关条款，这些条款促进研发机构的创业行为，支持商业化，规范所有权，并帮助加快从学术和研究机构向当地、国家甚至国际企业传播技术的进程。《产权组织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可能有助于分析一个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关不同国家知识产权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IPO Lex数据库和HEIP-link提供的工具箱。] 


· 机构章程——贵机构的愿景和使命在重要方面可能与《模板》中拟议的条款不同，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应予以考虑。知识产权政策不应与机构的其他政策、章程或法规相抵触。

· 政策批准——此外，机构应制定流程，确保其知识产权政策获得批准，从而在机构内具有约束力。



专栏 使知识产权政策符合法律和机构章程的提示

· 贵国是否有明确的法律允许公共资助的机构拥有知识产权并将其商业化？
· 是否有关于雇员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明确规则？法律如何规定学术雇员发明/创造性产出的所有权归属？
· 是否有关于获取公共资助的研究的成果（如开放数据/开放获取/开源）的规则？
· 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将如何约束其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 
· 学术雇佣合同是否包括转让条款，是否可强制执行？
· 知识产权政策是否符合机构的研究政策？

有关更详细的规范，见产权组织《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

· 定制——各机构都应该制定其知识产权政策，以反映其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转移的方法，并考虑到机构的特点、技术的性质和当地的创新生态系统。[footnoteRef:4]机构应确定《知识产权政策模板》中每项条款的适用性，并考虑所有现有备选案文。为了使《模板》尽可能个性化，建议进行机构需求评‍估。‍[footnoteRef:5] [4:  鉴于不同的历史记录、经济环境和参与者，并非适用于一个机构的所有因素都必然适用于另一个机构。因此，复制或采用成功的领先机构的类似政策并不能保证类似的结果。 ]  [5:  《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机构的需求、特征、组织和更广泛的政策框架。  ] 


· 认可——在知识产权政策生效之前，应该在制定过程中咨询学术界的意见。这可以确保合法性，增进对知识产权政策目的和范围的理解，并可能减少其实施过程中的潜在摩擦点。[footnoteRef:6] [6:  因此，与参与整个生态系统研究商业化的人进行协商至关重要。见《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检查清单3。] 


· 沟通——虽然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但它只是成功的知识转移的第一步，成功的知识转移还需要高级管理层的认同、合理的期望和耐心。知识产权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工作人员、学生、访客等）通常不熟悉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应该简短而全面。一些机构发现，一个有用的方法是，除了提供其知识产权政策外，还要提供实用指南或手册（如学生最佳做法、研究人员指南、学生手册等，包括标准操作程序）。[footnoteRef:7]此外，建议通过招聘流程、官网和其他颁布手段向整个机构界公布知识产权政策。 [7:  通过搜索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可以找到此类指南的各种实例，数据库的随附文件框中注明“指南和其他资源”。国家一‍级的指南实例有：《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合作工具包》和由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AURIL）编制的一套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和指南。] 


· 改进和适应——知识产权政策应该是一份动态文件，并且机构应不时对其审查和更新。[footnoteRef:8] [8:  见《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检查清单24。] 

[bookmark: _Toc516160033][bookmark: _Toc516219376][bookmark: _Toc516496018]

[bookmark: _Toc183623390][bookmark: _Toc516829390]三、知识产权政策模板说明
《指南》的结构与《知识产权政策模板》相同，并通过评论和注释阐述了《模板》的每项条款。在阅读《指南》时，应当注意《模板》第2条中所载的定义，因为《指南》英文版中使用的所有大写术语都在该条款中有定义。


[bookmark: _Toc490468516]
[bookmark: _Toc183623391][bookmark: _Toc516496019][bookmark: _Toc516219377][bookmark: _Toc516160034][bookmark: _Toc516829391]第1条 – 前言 

[bookmark: _Toc516496020][bookmark: _Toc516829392][bookmark: _Toc516160035][bookmark: _Toc516219378]导言
知识产权政策通常以前言、目录和定义部分开始。 
《模板》第1条就是一个示例，需要进行调整，以便：
· 反映机构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并解释商业化目标如何与这些战略原则相契合；
· 简述是什么导致亟需知识产权政策，以及该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 参考任何关键的相关文件，如：
· 立法；
· 贵机构认可的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指南或行为准则（如有）（见专栏6）；
· 其他相关机构政策（如关于利益冲突、衍生公司、学生的政策）；和
· 配套程序和/或相关指南。
[bookmark: _Toc516829393][bookmark: _Toc516496021][bookmark: _Toc494115940][bookmark: _Toc516160036][bookmark: _Toc516219379]第1.1条 – 背景和机构使命
· 第1.1.1条，使命：知识产权政策应与机构的使命相关，支持其使命并使其使命得以落实。各机构有一系列不同的使命。例如，大学的主要使命是教育、研究和社会参与。知识产权商业化和知识转移给社会中能够利用知识造福大众的人，有助于实现这些使命。因此，越来越多的机构通过了正式的使命宣言，表示支持学术创业和商业化（通常称为“第三使命”[footnoteRef:9]）。 [9:  大学的“第三使命”可以理解为研究、知识产权权利、衍生公司、技术转让的经济利用，以及从更广泛意义上讲，面向社会的一切以及研究和知识产权的经济利用（见：Dan, Michaela-Cornelia（2012年），《维也纳市发展战略中的大学第三使命》）。] 

[bookmark: _Toc516829394][bookmark: _Toc494115941][bookmark: _Toc516160037][bookmark: _Toc516219380][bookmark: _Toc516496022]第1.2条 – 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
这部分可能包含一个简短的声明，以澄清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理由及其寻求解决的需求。审查过的大多数政策都包括以下目标的某种组合：

[bookmark: Box2]专栏 知识产权政策的常见目标

· 奖励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学生的创造力；
· 促进知识和技术向社会的转让；
· 促进机构开展的研究和其他创造性工作取得的成果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实际应用和经济使用，从而造福社会；
· 促进与产业界的联系；
· 鼓励研究、学术和探究精神，从而产生新知识；
· 创造一种创新文化，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并为考虑其商业潜力提供一个框架；
· 确保商业成果、经济或其他惠益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分配，激励和认可发明人、机构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贡献；
· 确保通过高效和及时的技术转让过程向公众提供知识产权和其他研究产品；
· 促进、保护、鼓励和协助科学调查和研究；
· 明确了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的权利和责任。


《模板》第1.2.1、1.2.2和1.2.3条列出了三大目的：促进机构知识产权的广泛使用；制定战略性和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规则；确保利益平衡。

· 第1.2.1条 知识产权利用：知识产权政策旨在营造一种环境，在该环境中，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创造的有用发明或创造性作品的使用方式应确保通过将此类研究成果转让给第三方，为创造者、机构和整个社会带来最大利益[footnoteRef:10]。这些转让机会包括许可、研究合作、服务和咨询、基于机构知识产权创建新公司（衍生公司）或在现有初创公司中使用机构知识产权。 [10:  例如全球各地的政府机构、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私人投资者和个人。] 


· 第1.2.2条，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政策旨在建立透明的知识产权管理程序。 

· 与研究人员的相关性——健全的知识产权政策将有助于机构识别和保护其研究成果。理想情况下，知识产权政策将包括激励和充分利用其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的创造力和创新的规定。它应包括与机构重视知识转移的经济和非经济惠益有关的指导原则。 
· 与企业的相关性——公布的知识产权政策可以提供透明度，这对于希望将基于机构的知识产权进行商业化的公司和企业家至关重要。公司应该能够根据为各方提供公平价值的条款，以可预见和一致的方式，从一次谈判到下一次谈判，快速获取知识产权并将其商业化。

· 第1.2.3条，利益平衡：必须牢记，保持机构的传统（包括学术自由、学术研究、研究、共同治理和通过出版传播知识）与知识产权商业化可以高度互补。事实上，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将确保这些并行追求的互补性。

· 备选案文：可以添加更多条款来进一步解释政策的目的。例如：

第1.2.X.条 权利和责任。知识产权政策规定了机构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使用（遵守有约束力的/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所有权制度）、对创造者的认可和奖励以及各方的权利和责任方面的立场。它还规定了机构与产业组织和其他组织合作的规则，并就知识产权商业化带来的利益的分享提供了指南。

· 备选案文：一些国家拥有关于知识转移活动中知识产权管理的国家“指南”“原则”“最佳做法”或“行为准则”（此类指南的汇编，见专栏6）。如果贵机构认可任何此类指南，建议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前言中提及它们： 
第1.2.X.条 遵守国家最佳做法。知识产权政策有助于机构遵守[知识产权管理相关国家指南、原则、最佳做法或行为准则的标题]。


专栏 机构将知识产权商业化和开展合作研究倡议的常见动机

各机构出于各种原因，在有利的知识产权政策的支持下，建立商业化计划并开展合作研究倡议。此类活动带来的主要机会是：

· 提升区域竞争力；
· 应对社会挑战，[footnoteRef:11]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在社会层面的影响； [11:  机构应尝试预测哪些技术可以应用于解决尚未满足的重要社会需求，这些需求不太可能通过适合商业市场的条款来满足，并为这些应用制定协议。主要的实例是适合满足发展中国国家的农业、医疗和粮食需求的技术。见《许可大学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九大要点》（第9点）。] 

· 拓宽机构的研究资金来源[footnoteRef:12]； [12:  知识转移可能会通过使用费和许可产生收入，这些收入可以再投资于新的研究和教学计划，尽管研究表明，大多数机构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IPMO的成本。] 

· 提升机构的声誉和排名[footnoteRef:13]； [13:  成功地将发现从实验室转移到市场的机构往往会成为享有声望的领先者。] 

· 受益于产业合作，即提高研究计划质量、加强教学[footnoteRef:14]、提供教师/学生就业机会[footnoteRef:15]、改善部门间流动性和获取产业界经验数据[footnoteRef:16]； [14:  通过产业讲师的参与和真实案例研究进行实践教学。]  [15:  学生和早期研究人员的就业前景，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工作人员交流，以及公司录取校友。]  [16:  通过工业设备，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应用研究。] 

· 吸引关键人才。[footnoteRef:17] [17:  拥有稳健技术转让环境的大学对创业教师、科学家和学生更具吸引力，他/她们认为机构是职业发展和将创新推向市场的成功途‍径。] 


有关更多信息，见《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检查清单2。 
[bookmark: _Article_1.3_–][bookmark: _Toc494115942][bookmark: _Toc516160038][bookmark: _Toc516219381][bookmark: _Toc516829395][bookmark: _Toc516496023]第1.3条 – 总体原则
这部分并非必需，但提供简短的非强制性原则声明是有用的，这些原则声明不适合放在政策正文中。在此背景下，《模板》第1.3条规定了机构在有机会将研究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商业化时希望牢记的一些原则。 

· [bookmark: Article1p3p1]第1.3.1条，负责任的商业化 ：本条款强调，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主要是通过促进获得所创造的知识产权（以各种条件）以及社会和经济效益来推动的，而不仅仅是靠创收（靠影响，而不是靠收入）来推动的。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社会责任”或“社会创业”的概念。 

· 第1.3.2条，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在推动知识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选择强调知识转移的创业维度的机构应考虑经济奖励和非经济奖励制度，这些制度应考虑到知识转移中下面三个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动机、观点和文化：[footnoteRef:18]（a）学术科学家，（b）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和大学管理人员[footnoteRef:19]，以及（c）公司/企业家[footnoteRef:20]。另见第10条。 [18:  学术科学家通常追求快速传播其思想，特别是通过在精选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同行认可的方式传播。他/她们也可能寻求经济奖励，这些奖励可以重新投入到研究中。]  [19:  IPMO和其他研究管理人员通常试图从知识产权组合中获得收入，并寻求向公司转让或推广机构技术。]  [20:  公司的动力是将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以获得经济利益。它们希望获得此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权利，并高度重视速度。] 


· 第1.3.3条，当地发展：《模板》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加大利用学术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力度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显著增长。[footnoteRef:21]许多机构作为当地和区域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伙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实施了各种知识产权管理做法，包括与区域工业网络或“集群”的合作；与所在地区中小企业积极合作；促进衍生公司，并支持当地公司作为潜在的知识产权被许可方[footnoteRef:22]。每个机构都应该考虑如何积极利用其知识产权资产来帮助当地的创新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 [21:  人们越来越期望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区域知识和创新生态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例如，见欧洲：欧洲大学协会 ，《大学-企业合作研究：目标、成果和新的评估工具》（2014年）。]  [22:  另见第9.4.a条和专栏61。接受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的机构，如果有资源和能力将发明商业化，通常需要优先向当地小企业发放许可。] 


第1.3.3条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机构的使命包括促进知识和研究以外的维度，通常称为“大学社会责任”。

若干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商业界的一个特征，随着领导者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方法，它已经融入到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根据ISO 26000[footnoteRef:23]，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是“以道德和透明的方式为社会卫生和福利做出贡献”。 [23:  国际标准组织的 《社会责任指南》。] 


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将社会责任纳入其使命宣言中，认为高等教育如果回馈有责任向其提供资助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好。此类方法的示例包括量身定制研究任务，以产生满足市场需求的研究；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的道德方法；与当地社区和产业界密切合作开展研究活动；应对各种社会经济挑战，如卫生、能源和粮食安全。
专栏 大学社会责任应用案例
· 《模板》和《知识产权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都多次提及了对社会负责的学术研究产出商业化
-	《知识产权政策模板》：第1.2.3、1.3.1、1.3.3、7.4、9.4、9.5、9.6、10和12条。
-	《知识产权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检查清单2、3、10和17。

· 欧盟-大学社会责任（EU-USR）报告[footnoteRef:24]提供了一个欧洲共同参考框架，以加强欧洲大学的‍‍社会责‍任。  [24:  欧盟-大学社会责任项目（http://www.eu-usr.eu）是对欧盟委员会关于所有欧洲大学需要共同社会责任策略的政策优先事项的回应。欧盟-大学社会责任报告提出了一套基准标准，为加强大学的社会责任提供了欧洲模式。] 


· 在知识转移实践中融入社会维度的机构示例：
· 约旦哈希姆大学[footnoteRef:25] [25:  见《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责任：中东应用案例》。] 

· 埃及南谷大学[footnoteRef:26] [26:  见《大学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埃及南谷大学案例》。] 

· 联合王国曼彻斯特大学[footnoteRef:27] [27:  社会责任是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学2020年战略》中的三个核心战略目标之一。该大学有人道主义知识产权商业化政策。] 

· 西苏格兰大学[footnoteRef:28] [28:  见《西苏格兰大学2016至202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 

· 挪威奥斯陆大学[footnoteRef:29] [29:  见《奥斯陆大学2020年战略》。] 

· 美国伯克利大学[footnoteRef:30] [30:  伯克利大学有一个“社会责任许可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产生社会影响。] 

· 康奈尔大学[footnoteRef:31] [31:  见文章“通过行善，康奈尔大学可以做得很好”。 ] 

· 香港城市大学[footnoteRef:32] [32:  《大学社会责任章程》旨在指导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活动，以便对该大学的运营进行敏感和负责任的管理，同时适当考虑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平衡增长与可持续发展。[http://www6.cityu.edu.hk/puo/newscentre/usr/uni-charter.htm]] 

· 东盟大学联盟[footnoteRef:33] [33:  http://www.aunsec.org/aunusrs.php ] 

· 西班牙裔美国人大学 [footnoteRef:34] [34: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doi/abs/10.1108/S2043-905920140000008013 ] 


第1.3.1条至第1.3.3条的理念在整个《模板》的许多条款中都有应用。可以在第1.3条中添加其他子条款，例如：

· 第1.3.X.条 国家政府援助规则。机构须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处置的国家政府援助规则；并且必须调整知识产权政策以适应法律规定的报告义务和公开义务。

例如，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案》允许联邦研究资助的学术接受方有权为该资助产生的发明寻求专利。然而，该法案并没有赋予接受方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相反，该法案包含问责保障措施，包括要求不仅报告存在的联邦资助的专利，还要报告有关这些专利的许可、转让和实际使用的信息。该法案还规定政府对其资助的作品享有一系列保留权利。 

· 第1.3.X.条 知识产权认知和教育。机构应采取措施加强工作人员和学生对各种类型知识产权、与每种类型相关的权利、他/她们对创新的贡献以及本知识产权政策的认知。机构还应考虑将知识产权、知识/技术转让和创业课程纳入课程表。

如果机构选择以知识产权商业化为使命，研究界必须理解和接受这一使命。因此，各机构应鼓励对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机构管理人员和技术转让官员进行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此类培训还应解决创业过程的具体问题，以及如何与当地商业界/创业界互动。提高这种认知的有效方法包括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新闻通讯中或通过内联网发表文章；向所有部门分发知识产权传单和手册；客座讲座等。


[bookmark: Box5]专栏 对营造知识产权认识提高文化的提示

· 通过面向所有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的培训行动，提高他/她们对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的认知和基本技能，并确保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工作人员（即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和IPMO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技能并接受充分的培训。

· 为参与知识转移的每个组别制定充分的知识产权和创业教育计划，并关注每个组别的实际情况，例如：


	组别
	培训课程

	研究人员
	· 识别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过程；
· 何时向IPMO公开知识产权；
· 保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发表、提交摘要和学术报告/海报方面；
· 记录保存和存在证明要求（包括实验室笔记本）；
· 对知识产权协议的类型有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在交换研究材料和信息的背景下；和
· 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与所有权、保护、商业化、联系人等相关的问题。 

	研究经理和机构负责人

	· 知识产权管理和管理职能的重要性；
· 知识产权保护流程和程序；有效管理知识产权所需的成本（包括知识产权和研究开发不同阶段所需的决策）；
· 实施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
· 了解技术在满足社会经济需求方面的作用。

	知识产权经理
	· 概述从知识产权产生到其商业化和应用的知识产权管理；
· 提高认知；
· 了解科学（了解某些科学领域有额外的好处）

	运作
	· 财务：了解知识产权政策指南，即处理知识产权付款和收款（例如使用费）的系统和流程；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利益管理
· 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政策指南以及与其他机构政策的关联，如服务条件、招聘、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以及与客户签订合同
· 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政策指南、知识产权合同和协议、了解知识产权的构成和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谈判
· 赠款和合同研究：知识产权合同和协议，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条款，以及知识产权政策指南

	来源：改编自：Pefile, S.和Krattiger, A.，对工作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培训[footnoteRef:35] [35:  《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 




· 第1.3.X.条 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机构遵守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打算使用外部方提供或拥有的任何专有材料或知识产权的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应确保他/她们和机构有权这样做。 

机构不得故意或因疏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权利。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或教学使用可能属于相关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的例外情况（例如，研究和开发例外条款规定，对受法律保护的客体进行的研究不构成侵权），但不应这样假设，因为这一领域的法律很复杂。如有疑问，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应寻求IPMO的支持。[footnoteRef:36] [36:  例如，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即使出于商业目的，也允许对一项发明进行实验（而不是使用发明）。然而，在美国，未经专利权人授权进行的研究仅能用于科学目的。见：Correa, Carlos（2016年），南方中心研究论文第69号，《知识产权与科学获取》。] 

[bookmark: _Toc516160040][bookmark: _Toc494115945][bookmark: _Toc516219383][bookmark: _Toc516496024][bookmark: _Toc516829396]与第1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前言。要了解其他机构的政策前言如何措辞，请搜索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 

· 知识转移活动中知识产权管理的国家指南或行为准则。一些国家机构或委员会为公共部门机构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推广、传播、商业化和保护制定了不具约束力的指南[footnoteRef:37]。此类指南的目的是在现有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防止滥用专利申请和许可。下面是一些实例（列表并非详尽无遗）。 [37:  通常，此类指南仅适用于完全由公共来源资助的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在这些研究中没有商业资助的研究对知识产权做出贡献。] 

[bookmark: Box6]专栏 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指南或行为准则实例：

· 澳大利亚：公共资助研究的知识产权管理国家原则。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制定。
· 欧洲：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知识转移活动中知识产权管理的委员会建议及大学和其他公共研究组织行为准则》（2008年）。[footnoteRef:38] [38:  另见欧盟委员会之前编写的工作文件：《公共资助研究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欧洲指南》（2004年）。 ] 

· 欧洲：《欧洲研究区关于欧洲和非欧洲合作伙伴国际研究合作协议中知识产权管理的指南》（2012年）。由欧洲研究区委员会制定。
· 爱尔兰：《公共资助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国家行为准则》。由爱尔兰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制‍定。
· 爱尔兰：《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议定书》。由爱尔兰知识转移办公室制定。
· 联合王国：《大学知识资产管理》。由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制定。
· 美利坚合众国：《许可大学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九大要点》（2007年）。由美国12家机构的领导层制定。
· 美国：《为公共利益管理知识产权》。由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制定。
· 美国：《公平传播医疗技术的原则和策略声明》（2010年）

· 对社会负责的商业化
-	Stevens, A.，生命科学商业化的新兴模式（2017年）。
-	知识产权倡导者
· 《公共利益：许可大学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九大要点》白皮书。由12个参与机构起草，并得到AUTM和70多家其他机构的认可。这份文件的附录载有条款示例。另见专栏63。
· 卫生与研发知识产权管理中心（MIHR）。

· 对引入知识产权和创业教育的建议
·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对高等教育在培养创业精神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经合组织2008年出版的《创业与高等教育》一书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知识转移和研究商业化的建议，以及建立全面创业课程的有用建议。
· IP-Unilink[footnoteRef:39]编制了一份报告《积极主动的知识产权管理如何改进研究合作》。该报告载有欧盟和金砖国家在知识产权教育领域良好做法的实例。 [39:  IP-Unilink项目是由欧洲联盟（欧盟）、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发起、由欧盟共同资助的倡议。] 

· 《大学创业与技术转让：工艺、设计与知识产权》。第16卷, 241-274 (2005)。
· Pefile, S.和Krattiger, A., 对工作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培训，《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



[bookmark: _Toc490468517]
[bookmark: _Toc183623392][bookmark: _Toc516219384][bookmark: _Toc516160041][bookmark: _Toc516496025][bookmark: _Toc516829397]第2条 – 定义

[bookmark: _Toc516160042][bookmark: _Toc516219385][bookmark: _Toc516496026][bookmark: _Toc516829398]导言
定义为明确的政策解释和实施提供了基础。《模板》中提出的定义基于世界各地各机构多年的实践。其设计清晰、简单、简洁。《模板》中列出的所有定义并非都需要包含在知识产权政策中。 

专栏 编写定义提示

· 选择并创建本机构的定义，以适应特定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 参考可能包含类似术语的其他文件/政策，以确保使用通用定义。
[bookmark: _Toc494115949][bookmark: _Toc516160043][bookmark: _Toc516496027][bookmark: _Toc516829399][bookmark: _Toc516219386]部分定义解释
背景知识产权。
· 有时被称为“已有知识产权”。涉及背景知识产权的条款在研究项目中非常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背景知识产权通常是指（i）在项目开始之前由研究项目的任何一方许可或拥有的知识产权；或（ii）由该方独立于特定项目生成的且被带入研究项目或作为研究项目一部分使用的知识产权。
· 背景知识产权可能包括已注册的知识产权权利，但研究人员也可能将特定技术诀窍、软件和现有数据等其他背景知识产权带入到合作中来。
· 如果背景知识产权由与项目无关的另一方所有，则通常称其为“第三方知识产权”，需要获得相关许可才能使用此知识产权。
· 在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通常被称为“前景知识产权” 

商业化。
· 有许多商业化途径，包括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这些途径可能涉及独占许可或非独占许可、知识产权转让、成立初创公司、使用专利管理公司或政府机构、非营利性使用或合资企业。另见第9.4‍条。
· 机构在其计划中为教学和研究目的使用课程材料通常不构成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商业化实体。可以是衍生公司/分拆公司，也可以是初创公司。
· 初创公司是一家新公司。在机构知识产权政策的背景下，初创公司可能由机构工作人员或学生成立，也可能是一家收购机构知识产权并寻求将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新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何时不再是初创公司没有明确规定的时间段。不过，18至24个月是合理的。可能会成立初创公司。 
· 衍生公司（或分拆公司）是指从机构“衍生”或“分拆”出来的初创公司。因此，衍生公司总是与机构有关。
·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初创公司或衍生公司可能部分归机构所有，该许可合同分配股权以代替使用费等。

课程材料。 
· 课程材料可以是任何形式，包括数字、印刷、视频和图形材料，也可以包括：
· 课程指南、讲义、在线材料；
· 演示材料（包括讲稿、图像、幻灯片、图形、多媒体演示文稿、课程软件和其他视听材料）；
· 虚拟学习工具；
· 说明书、书籍和手册；
· 评估和考试问题。 

创造者。
· 该术语用于指在机构创造知识产权的任何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创造者可以是发明人、作者、艺术家、设计师、开发者和法律规定并在实践中使用的其他类似称谓。如要被视为创造者，个人必须根据相关法律被视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例如，根据《专利法》是发明人，或根据《版权法》是作者或共同作者。公认的是，协作或合作工作可能涉及若干创造者。就《政策模板》而言，创造者可以是工作人员、访客或学生。

推动者。
· 该术语与激励措施（第10条）有关，目的是也奖励那些为产生知识产权做出间接贡献的人（例如，将部分回报分配给相关部门）。

遗传资源。
· 在自然界中的遗传资源本身不是知识产权。它们不是人类智慧的创造物，因此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直接受到保护。然而，基于遗传资源或利用遗传资源开发的发明有资格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得到保护，通过专利得到保护，或者如果是可能利于创造新植物品种的研究和育种活动，通过监管植物育种者权利的特殊制度来得到保护。[footnoteRef:40] [40:  更多信息见：背景简介第10号“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 

· 遗传资源须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条例，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footnoteRef:41] [41: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于1992年通过，目的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CBD是第一个在其目标和条款中提及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协议。它承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申明各国政府在符合其国家立法的情况下有权决定是否获得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于2010年通过，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协议。它规定了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规则和机制，并为有效落实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提供了法律框架。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仅限于粮食和农业的植物遗传资源，该条约规范了一些重要粮食作物的交换，并为获取作物品种及其成分以便进行农业研究和新品种育种提供了便利。背景简介第10号“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可查阅：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011。] 

·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PIC）原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基石之一。[footnoteRef:42]根据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在第三方获取或使用其遗传资源之前，应充分咨询持有人，并就相应条款达成协议；他/她们还应该充分了解预期用途的后果。商定的使用范围可以在合同、许可或协议中规定，通常称为获取和惠益分享协议，其中可以规定如何分享商业活动产生的惠益。 [42:  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 

· 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平平衡利益概念通常被表述为平衡权利人和公众的利益。根据这一原则，遗传资源持有人可以公平地分享因使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这种惠益可以用经济利益或其他非经济利益来表示。[footnoteRef:43] [43:  见《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 ] 

· 有关更多信息，见产权组织遗传资源网页。

 
发明。
· 这一定义需要适应涉及专利的国家法律。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了什么不能被视为发明，但除了规定发明要获得专利必须符合的标准外，没有定义发明是什么。
· 可以补充说明什么构成“可取得专利的发明”。如要获得专利，必须满足诸多条件，无法编制一份详尽、普遍适用的清单。然而，一些关键条件包括以下内容：
· 发明必须是新颖的/新的；即其技术领域现有知识体系中未知的一些新特征。这一现有知识体系被称为“现有技术”。
· 发明必须具备“创造性”或必须具备“非显而易见性”，这意味着它不能由相关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明显推断出来。
· 发明必须可应用于工业，这意味着它必须能够用于工商业用途，而不仅仅是理论现象，或者说必须具有实用性。
· 根据法律，其客体必须被视为“可取得专利”。在许多国家，发现、科学理论、美学创造、数学方法、植物或动物品种、天然物质发现、商业方法、医疗方法（相对于医疗产品）或计算机程序通常不可取得专利。
· 发明必须以足够清晰和完整的方式在申请中公开，以便相关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复制。

发明人。
· “发明人”是指创造或开发被称为发明的新方法、形式、设备或其他有用工具的人。其中包括构思了发明基本要素的人，以便有资格在专利申请中被列为发明人或被列为专利发明人。这与专利的“所有人”或“所有者”不同，后者是被授予专利的人。发明人和所有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然而，发明人必须被列为专利发明人，否则将成为撤销专利的理由。
知识产权公开表。
· 有时也称为“发明公开表”或“发明公开报告”。这是一份机密文件，当构思或开发出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新事物时，此文件应由主要发明人/作者填写并提交给IPMO。 
· 此表单的用途是记录发明内容，并允许对可专利性/可能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评估。
· 知识产权公开表通常包含一些用于确定可专利性的背景信息，以及关于多种资金来源的信息。
知识产权费用。
· 计算将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分配的知识产权收入（如使用费等）时会用到术语“知识产权费用”。机构最常规做法是首先收回所有知识产权费用（支付给外部实体的款项），然后将剩余的金额（称为“净收入”）分配给发明人或其他利益攸关方[footnoteRef:44]。 [44:  见《模板》第10条。] 

· 机构通常认为的“知识产权费用”有许多重要的变化，提供该术语的详细定义非常重要。

知识产权委员会。 
· 使用贵机构为知识产权委员会选择的术语。这可能是个人（例如，院长、副院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但通常是一个委员会、理事会或小组，往往称为指导委员会或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
·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委员会由高级责任人、关键学院院长、机构法定代表人、IPMO代表以及一名或多名外部人士组成，这些人士可能是知识产权专家，或具有某些其他相关专业知识，以协助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决策。另见第4.1条。 

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
· 使用贵机构选择的术语。用于此用途的其他名称包括技术转让办公室、知识产权和技术管理办公室、许可管理办公室。在某些情况下，IPMO的职能由机构全资拥有的一家独立公司承担，该公司的名称可以反映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职能。另见第4.2条。

[备选案文]知识转移。
· 权威学术资源和热门网站给出了许多定义，例如：

“知识转移涉及获取、收集和分享显性和隐性知识（包括技能和能力）的过程，包括商业活动和非商业活动，如研究合作、咨询、许可、衍生公司创建、研究人员流动、发表等。虽然重点是科学技术知识，但其他形式，如技术支持的业务流程也受到关注。”[footnoteRef:45] [45:  定义摘自加泰罗尼亚生物地区组织（Biocat）/Interbio白皮书（2012年），《从研究到市场：公共研究中心将技术转让给企业的关键问题白皮书》。] 


· 在《模板》的范围内，知识转移是一个总称，用于将机构进行的研究产生的新发明、创造、发现、创新、方法、知识、想法和经验转让到商业环境中使用。剑桥大学称[footnoteRef:46]，知识转移是“指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之间有形知识产权、专门知识、学识和技能的转让。政府和资助者也普遍认为，这是联合王国学术研究投资的重要回报，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提供了重要动力。对于学术界来说，知识转移可以成为一种对可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获得新视角的方式。知识转移的这种双向交流要素是成功和可持续合作的核心。” [46:  http://www.cam.ac.uk/research/news/what-is-knowledge-transfer ] 


[备选案文]专利。
· 可以添加“专利”的定义，以适应国家专利法。专利是法律授予发明申请人的一组专有权利，此类发明具有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商业实用性。 
· 它的有效期有限（通常为自公约提交日起20年），在此期间，专利权人可以在专有性的基础上对其发明进行商业利用。专利权人的权利只有在专利申请被批准后才能行使。
· 作为回报，申请人有义务以一种使本领域其他人员能够复制发明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明，这是等价交换的基础。

植物品种。 
·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作物生产、牲畜和动物健康、林业、渔业和作物储存等领域开展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例如，许多作物的品种能够高产，更适合特定的耕作制度，对主要病虫害具有抗性或耐受性等。这些品种通过现有的种子服务提供给农户。对于每个品种，也有描述性数据。它们简要描述了品种：起源（群体、谱系、通用名称等）、农业特征（耕作系统、营养周期、对生物胁迫和/或非生物胁迫的适应性）、产量、谷物质量等。这些数据有助于为相关类型的耕作制度选择特定品种。
· 植物品种代表了一组更精确定义的植物，从一个物种中选出，具有一组共同的特征。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footnoteRef:47]（《UPOV公约》”）和《欧洲专利公约》，使用了以下定义：  [47:  有关定义的解释性说明，见： www.upov.int/edocs/expndocs/en/upov_exn_var.pdf 和 http://www.upov.int/overview/en/variety.html。] 


“品种”，必须是属于已知最低等级单一植物分类下的一个植物分类，该植物分类无论是否完全满足授予育种者权利的条件：(i)都可以以某一特定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表达的性状来界定；(ii)都至少表现出上述一种性状，该性状可区别于任何其他植物分类；(iii)都因适宜于稳定繁殖而被认为是一个整体。

· 植物品种保护也称为“植物育种者权利”（PBR），如果育种者获得的品种被认为是新颖的、独特的、一致的、稳定的，并且具有合适的名称，就可以获得植物品种保护。根据这项权利，有关利用受保护品种的某些行为需要育种者的事先授权。[footnoteRef:48] [48:  《UPOV公约》载有育种者权利的重要例外：在自给自足农业中使用受保护品种不需要育种者的授权。未经育种者授权就可使用受保护品种进行研究和植物育种，《公约》缔约方可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农户（自给自足农户除外）为繁殖目的使用从受保护品种获得的收获物。] 

· 经基因改造后形成的新植物品种可能构成植物育种者权利的客体。此外，此类转基因植物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法》得到保护。
向公众公开。
· 在版权领域，“公开”可能指首次向公众提供作品。首次发表作品是一种（但不是唯一可行的）公开形式，因为作品也可能通过非复制相关行为公开，例如，公开表演和通过电缆（电线）向公众广播。根据某些国家法律，“公开权”是一项精神权利。 
· 在专利领域，“公开”是专利法核心理论的一部分。如《专利合作条约》（PCT）第5条所述，专利法规定了专利申请人的一项一般义务，即“应对发明作出清楚和完整的说明，足以使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实施该项发明”。
· 一些公开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失去对部分或全部知识产权的权利（尤其容易无意中损害一个人的专利权）。因此，应制定控制措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新发明保密，以便IPMO及时评价实例，包括可专利性评估。
公有领域。
· 一般来说，如果公众对作品的使用不受法律限制，则认为该作品属于公有领域。
· 在版权及相关权领域，公有领域系指“具有相关权利的作品和客体的范围，它们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和利用而无须取得授权，也无须向有关版权及相关权所有者支付报酬（通常是因为保护期限届满或特定国家未加入可提供保护的国际条约）[footnoteRef:49]”。 [49:  见《产权组织管理的版权及相关权条约指南和版权及相关权术语汇编》] 

· 与专利法相关的公有领域包括知识、想法和创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这些都没有任何专有权利。如果在专利到期后（通常为20年）、因权利不续期/失效、专利撤销后和无效后，对使用没有法律限制（因不同立法而异，因此形成不同的公有领域），则知识、想法和创新属于公有领域[footnoteRef:50]。  [50:  产权组织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13/5] 


研究。
· 研究包括三项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其中
· 基础研究是开展的实验或理论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潜在基础的新知识，没有发现任何特定的应用或用途；
· 应用研究也是为了获取新知识而进行的原创调查。然而，它主要是针对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和
· 实验开发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利用从研究和/或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现有知识，旨在生产新材料、产品或设备，安装新工艺、系统和服务，或大幅改进已经生产或安装前述各物项。[footnoteRef:51] [51:  来源：2015年《弗拉斯卡蒂手册》。《研究和实验开发数据收集和报告指南》（2005年），经合组织] 


学术作品。
· 学术作品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学术性出版物、学术期刊文章、研究简报、专著、书籍、会议论文和相关演讲、戏剧、诗歌、音乐作品、录音、录像或电影材料、多媒体作品、照片和其他创造性作品。
· 工作人员通常拥有其学术作品的知识产权权利（见《模板》第5.1.2条 ）。  
· 一些机构将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排除在外。

高级负责人。 
· 高级负责人可任命一名指定人员行使该权力的某些方面。对于大学来说，此人往往是常务副校长之一，通常是负责研究或学术的人；对于研究机构，此人可能是副院长或执行官，向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或院长汇报。 

工作人员。
· 替代术语是：“雇员”；“学术人员”[footnoteRef:52]；“教职员工”[footnoteRef:53]；“学者”[footnoteRef:54]等。    [52: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53: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54:  马耳他大学。] 


学生。
· 知识产权政策涵盖了任命协议下的学生（在此情况下，他/她们是访客）和有雇佣合同的学生（在此情况下，他/她们是工作人员）。 
· 此外，政策对那些研究构成机构研究项目（《模板》第5.2.3条）或研究合同（《模板》第5.2.4条） 一部分的学生也有影响。
· 请注意，在某些国家，博士被视为学生（也具有法律地位），而在其他国家，博士是雇员（工作人员）。在一些国家，如荷兰，博士可以选择是学生还是雇员。 

[备选案文]有形研究财产（TRP）。 
· 实体材料包括所有生物学客体，如整个植物和动物、微生物培养物、种子和插条、DNA和其他生物分子。 
· 实体物质，包括生物材料（如细胞系、生物体、蛋白质、质粒、DNA/RNA[footnoteRef:55]、生化化合物、转基因动物）、集成电路芯片、原型设备、面包板电路和设备。TRP可能可取得专利，也可能不可取得专利，并且与知识产权是分开的、不同的。TRP和知识产权可同时存在于同一技术。 [55:  DNA，或脱氧核糖核酸，就像一张生物指南蓝图，生物体必须遵循这些蓝图才能生存并保持功能。RNA或核糖核酸有助于执行这一蓝图的指南。] 

· 与无形财产不同的有形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形研究财产的实例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计算机数据库、生物材料、工程原型、工程图纸和其他可以以实物形式分发的财产。有形研究财产通常可能具有相关的无形产权。 ​
· 这类财产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很常见。值得注意的是，有形财产与无形知识产权截然不同。它受到非常不同的法律规则和司法管辖区的管辖。知识产权和TRP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技术上。

商业秘密。  
· 是一种机密信息，有时可能被称为“技术诀窍”。
· 商业秘密的一般定义是“不为公众所知，由于不为人所知而为秘密的权利人带来了一些利益，并且权利人采取了合理谨慎的措施以防止被公众知悉”。 
· 例如，商业秘密可能包括：
· 机密科技信息（如实验室笔记本或发明公开报告中的研究成果[footnoteRef:56]、未发布的软件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技术图纸等）； [56:  即使是“无效”技术诀窍（研究结果表明特定产品或概念在商业上没有用处）也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然而，如果大学愿意对这种无效技术诀窍保密，可能会危及大学作为社会的真正仲裁者的地位。] 

· 提交专利申请之前的发明；
· 有意从专利申请中省略并且永远不会通过获得专利受到保护的有商业价值的新知识，例如，为了尽量减少逆向工程的可能性；
· 研究材料，包括生物材料和数据；
· 商业敏感信息，如机密报告和不为公众所知的财务信息；
· 商业秘密信息本身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并与专利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相结合（例如，技术诀窍形式的商业秘密往往对专利发明的实施至关重要）。
· 为了受到法律保护，必须通过持续的管理行动来维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这些行动包括将信息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将信息的访问权限限制在只需要知道此信息的人，控制生成的文件数量，并遵守相应的保密义务（根据保密协议）。
传统知识。[footnoteRef:57] [57:  如需更多信息，见产权组织关于传统知识的网站。] 

· 鉴于遗传资源与某些形式的传统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些关于获取和使用传统知识的国家法律都采用了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原则。
· 传统知识的实例包括： 
· 传统医学知识； 
· 传统狩猎或捕鱼技术；或
· 关于动物迁徙模式或水管理的知识。
· “广义上的传统知识”包括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知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法和知识体系；换句话说，它包括知识和知识的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知识”是指知识本身，特别是在传统背景下通过智力活动产生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在本指南中，我们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知识。 
 
[bookmark: _Toc494115950]访客。
· 一些机构使用“被任命者”“访问研究员”“附属机构”或类似术语。访客还包括借调人员和休假人员。
[bookmark: _Toc516219387][bookmark: _Toc516829400][bookmark: _Toc516160044][bookmark: _Toc516496028]与第2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知识产权相关定义。产权组织提供了一套术语表和常见问答：
· 关于专利的常问问题。
· PCT术语表
· 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术语表
· WIPO Lex术语表
· 工业产权统计术语表

· 与研究相关的定义。《弗拉斯卡蒂手册》提供了一个术语表，包括研发及其组成部分的定义。

[bookmark: _Toc494115951][bookmark: _Toc490468518] 

[bookmark: _Toc516160045][bookmark: _Toc516219388][bookmark: _Toc516829401][bookmark: _Toc516496029]
[bookmark: _Toc183623393]第3条 – 政策范围  

[bookmark: _Toc516160046][bookmark: _Toc516496030][bookmark: _Toc516829402][bookmark: _Toc516219389][bookmark: _Toc494115953]范围可能包括政策所涉及的群体（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所涵盖的知识产权类型以及有关时间段、资金等的其他声明。
[bookmark: _Toc516496031][bookmark: _Toc516160047][bookmark: _Toc516219390][bookmark: _Toc516829403][bookmark: _Toc494115954]第3.2条 – 背景知识产权
· 建议，有意向的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在开始雇用或注册之前，以书面形式明确指出他/她们拥有所有权利益的任何背景知识产权。通过在关系开始时这样做，可以主动缓解以后可能出现的关于谁拥有什么的争论。

· 通常向副院长发出通知；“背景知识产权通知表”模板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IPMO通常会评估该知识产权的性质，并提供报告。机构将做出决定，并将结果通知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 

· IPMO应保留一份背景知识产权的机密注册簿，当相关工作人员/学生/访客在机构受雇、入学、被任命的过程中开发新的知识产权时，将考虑该注册簿。 
[bookmark: _Toc516496032][bookmark: _Toc516160048][bookmark: _Toc516219391][bookmark: _Toc516829404]第3.3条 – 适用性 
· 适用于所有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知识产权政策通常会说明政策适用的人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群包括教师、职工、学生、访客和机构中参与研究计划的其他人。然而，不同的规则、所有权和义务通常适用于工作人员（雇员）、学生（非雇员）和访客。

· 在选择哪些人应属于知识产权政策的范围时，应仔细考虑传统、公平和道德、实际问题以及几十年来学到的良好管理做法。《模板》的设计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


专栏 范围界定提示

· 仔细考虑与贵机构有关联的各类人员，以及这些人员应该属于还是不属于政策范围。
· 确定每个类别将如何受到政策的约束（见第3.4条）。
· 然后，考虑如何处理他/她们可能创造的每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  

· 参与研究项目的人员：鉴于机构通常对资助此类项目的外部各方负有义务，《模板》适用于参与研究项目的个人。 

· [bookmark: _Toc494115955]权利和义务应在雇佣终止后继续有效：如果正在或曾经参与知识产权创造的人离开贵机构加入另一家机构或公司，应该确保有一份书面协议，其中列出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情况。如果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被视为发明人/作者，那么知识产权商业化带来的惠益将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归发明人/作者所有。

[bookmark: _Article_3.4_–][bookmark: _Toc516160049][bookmark: _Toc516219392][bookmark: _Toc516496033][bookmark: _Toc516829405]第3.4条 – 政策的约束力
知识产权政策何时具有法律约束力？

知识产权政策只是一项政策，是由机构设计的单方面文件，而不是双方同意的文件。所以，政策不是法律，而是拟议的行动方案。因此，不能假设知识产权政策具有法律约束力。要具有法律约束力，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为了具有法律效力或约束力，知识产权政策必须具有立法效力，或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的一部分。这两项要求都需要根据本国的适用法律进行分析。 
· 本身具有立法效力的知识产权政策——在一些国家，如果知识产权政策是立法机构的法规（主要立法）或立法机构法规授权的附属立法[footnoteRef:58]（如条例、准则或规章），则知识产权政策可以是法律。美国许多州立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就是这样的法律，联合王国一些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也是如此。通常是机构本身制定附属立法。  [58:  附属（或委托或辅助）立法是指根据授权法规被授予权力的非议会官员的立法决策。这本质上是立法权力的转移。] 


· 反映国家法律的法律原则的知识产权政策——机构知识产权政策通常反映国家法律规则，这些规则独立于知识产权政策适用。例如，知识产权政策可能规定，机构拥有雇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这也可能是机构所在国家法律中确立的一般规则。

· 知识产权政策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的一部分——如果知识产权政策的条款被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中，那么知识产权政策将可针对合同各方强制执行。  

第3.4.1条 - 与工作人员有关的特殊问题 
· 第3.4.1条，确保在[……]雇佣合同[……] 中，包含将工作人员纳入本政策范围内的条款：警告：机构知识产权政策通常通过“援引”加入雇佣合同中，只是为了避免政策全文重复。例如，一份雇佣合同可以规定：“简·史密斯（Jane Smith）将受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约束，该政策的条款被视为通过援引加入协议。”
虽然大多数国家接受“援引加入”原则[footnoteRef:59]，但为了有效起见，此类纳入必须符合严格的法律要求。以下要求通常适用： [59:  援引加入是指通过仅提及第二份文件而将第二份文件包含在另一份文件中的行为。援引加入通常用于使合同各方受另一份文件条款的约束，而无需在合同中复制整个文件。] 

· 对知识产权政策的援引须清晰明确；
· 该援引须引起雇员（或学生）的注意；
· 雇员（或学生）必须已同意知识产权政策，这意味着雇员（或学生）须有机会阅读并考虑政策内容；
· 知识产权政策的条款必须：已为（a）雇员（或学生）所知，或（b）雇员（或者学生）可以轻松获取。


专栏 关于通过援引加入知识产权政策的提示

如果机构希望将其知识产权政策纳入雇员的雇佣合同中，则应： 
· 确定知识产权政策适用的雇员（群体）；
· 在书面雇佣合同中加入类似于“简·史密斯”示例的条款；
· 通过电子邮件将合同发送给即将被雇用的工作人员，并在电子邮件中醒目地：（i）提请注意该条款;（ii）包括知识产权政策最新URL链接；以及（iii）敦促接受方仔细阅读政策；
· 确保接受方在签署合同前至少预留两天（最好是更长时间），这样其肯定有机会仔细查看知识产权政策。


第3.4.2条 - 与学生有关的特殊问题 
· 第3.4.2.条，机构应确保参与研究项目的学生[……]签署一份协议：首先是学生拥有他/她们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然而，有一些考虑因素可以证明机构所有权的主张是合理的。这些因素包括产业界资助的学生或参与机构研究项目的学生的情况（更多信息见第5.2条）。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要求学生与机构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是合理的，根据该协议，学生同意将其在此类研究项目中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转让给机构，以便机构可以将研究计划产生的完整知识产权包商业化。作为回报，大学可以同意将学生视为雇员，以便适用大学针对学术发明人的收入分成政策。

· 第3.4.2.条，在项目开始前：机构需要在学生产生任何知识产权之前已签署有这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样机构就可以与赞助商和被许可方就知识产权包商业化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 许多机构已经为学生颁布了单独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或针对学生生成知识产权的客体的指南，这可能有助于学生的理解。[footnoteRef:60]其他机构明确将学生排除在其知识产权政策的范围之外（例如，见南澳大学（UNISA）[footnoteRef:61]）。 [60:  例如，联合王国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份有关学生知识产权权利的政策声明，并有具体的指南。更多实例，见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  [61:  南非大学。] 

专栏 关于处理学生知识产权的提示

在某些情况下，机构应该拥有学生生成的知识产权，以便可以将更大的机构知识产权包商业化。  在这些情况下，请采取措施确保机构拥有知识产权：
· 为学生知识产权制定相应的政策
· 有相应的合同文件（转让）来实施政策；
· 有相应的程序来确保文件得到签署；
· 咨询法律意见，以确保知识产权转让具有法律效力[footnoteRef:62]。 [62:  许多国家都有法律保护合同一方免受不公平条款以及合同另一方不合情理行为的影响。规定学生必须将其所有知识产权转让给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或者仅凭政策断言或声明机构拥有学生创造的所有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可能是无效的。见Mendes, Philip（2016年），《大学知识产权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第2部分：学生。] 


专栏 学生知识产权问题何时会浮出水面？

当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试图将机构知识产权包商业化，并发现学生可能拥有其中一些知识产权时，学生生成知识产权的客体就会备受关注。例如：

· 机构进行的一项学术研究项目产生了一项适合专利保护的发明。此发明具有商业利用潜力。如果学生参与了此发明的创造或开发，其可能对此发明拥有权利；
· 机构得到了一家商业组织的赞助，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所涉及的学术需要若干名学生承担研究项目的工作。学生可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创造或生成知识产权。研究协议的条款可能要求该项研究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归赞助商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IPMO希望确保学生产生的知识产权属于机构和/或研究的赞助商。然而，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IPMO可能更难为机构获得知识产权的清洁物权。可能造成这种困难的因素包括：
· 在考虑知识产权所有权问题时（例如，在申请专利或对潜在的衍生公司交易进行尽职调查时），学生可能已经不在机构，可能很难找到该学生；或
· 学生所认为的其对知识产权的贡献具有的价值可能高于合理价值，并且可能很难就相应的收入分成协议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有多个发明人/创造者时。

出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原因，IPMO通常希望在生成知识产权之前就已经对学生知识产权的客体做出了规定。

来源：改编自《UNICO实用指南——商业化协议——学生和知识产权》

第3.4.3条 - 与访客有关的特殊问题 
· 访客或客座研究员是指一个机构雇用的个人，其访问另一个机构并在那里开展研究。知识产权政策通常规定，接待机构将拥有访客创造的知识产权。
但是：
· 如果接待机构的访客继续研究源自访客雇主机构的项目，雇主机构将不希望其项目的知识产权归接待机构所有。这导致所有权分散，可能会阻碍商业化。
· 同样，如果接待机构的访客对来自接待机构的项目进行研究，接待机构希望其项目的知识产权不会归雇主机构所有。

· 第3.4.3条，机构应确保访客在机构开始任何活动之前签署任命协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当通过相应协议明确管理访客将创作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机构需要在开展任何工作之前签订此协议。此协议应将访客纳入知识产权政策的范围内，但须遵守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的协议（见第5.3条）。 

专栏 关于访客的知识产权条款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
“除非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Duke-NUS）达成书面协议明确豁免或变更，否则访客应受本政策的约束。因此，访客需要公开其在Duke-NUS期间创造或开发的任何发明。该发明的商业化和任何净商业收益的分享将根据具体情况与访客、访客的雇主和任何相关第三方进行商谈。Duke-NUS将承认访客的发表权，但须遵守任何更为重要的商业要求。”

开普敦大学：
“允许访客查阅开普敦大学（UCT）资源的雇员应确保访客已被告知本政策，并获得访客的书面确认，即访客知晓自己受本政策的约束，除非有书面协议另有规定。”



第3.4.4条 - 知情同意 
· 如果雇员、学生或访客不熟悉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但仍自愿同意，则本政策存在不具有完全法律约束力的风险。为了尽量减少这种风险，有效的宣传至关重要。当涉及到学生时，需要明确的文件和知情同意尤为重要。[footnoteRef:63] [63:  由于学生在法律意义上通常是不成熟的当事人，因此与学生的任何合同安排都应该谨慎对待。] 


· 第3.4.4.条，本政策[……]应发布在机构网站上：良好做法是为工作人员、学生、访客和第三方合作者编制并发布一些机构网站材料，澄清机构如何在知识产权方面对待每个人。IPMO应确保所有参与研究的相关人员知道如何查阅这些信息，已经查阅这些信息，并且确实同意这些条款。 
专栏 关于确保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提示

· 通过所有参与研究的个人承认和同意的相应书面协议支持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

-	对于工作人员：在雇佣合同中；
-	对于学生：在一份条款公平的转让文件中，由学生签字，并采用确保公平或合情理的流程；
-	对于访客：在任命协议中，对访客将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作出规定。

· 此类协议应涉及知识产权所有权、保密义务以及各方可以使用和商业化知识产权的程度。

· 参与知识产权创造的外部实体，如开展分包工作的公司或其他机构，也应签署书面协议，其中涉及知识产权所有权问题、保密义务和使用权。

· 宣传知识产权政策，以提高对该政策的实质性认知。
[bookmark: _Toc494115956][bookmark: _Toc516160050][bookmark: _Toc516829406][bookmark: _Toc516219393][bookmark: _Toc516496034]
与第3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知识产权政策的法律依据。 
· Mendes, Philip（2016年）, 《大学知识产权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第1部分：工作人员，les Nouvelles——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期刊，第51卷第3期，2016年9月
· Mendes, Philip（2016年）, 《大学知识产权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第2部分：学生，les Nouvelles——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期刊，第51卷第4期，2016年12月
· Mendes, Philip (2017年), 《大学知识产权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第3部分：客座科学家，les Nouvelles——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期刊，第52卷第1期，2017年3月。

· 知识产权政策。实例见产权组织数据库。

· 管理学生知识产权问题。 
· “管理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知识产权问题：AUTM入门”是一篇有用的文章，可以帮助您决定是否将学生纳入您的知识产权政策范围内。它还强调了每个机构在制定公平全面的学生知识产权政策时应该考虑的七个关键问题。
-	“本科生——消费者法规定的权利”解释了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联合王国法律。
-	PraxisOnico（2006年），《UNICO学生和知识产权实用指南》介绍了围绕学生生成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管理的法律和实践问题，以及一些最佳做法、建议的模板协议和检查清单。


[bookmark: _Toc490468519][bookmark: _Toc482103092]
[bookmark: _Toc183623394][bookmark: _Toc516160051][bookmark: _Toc516829407][bookmark: _Toc516219394][bookmark: _Toc516496035]第4条 – 治理和运营 


[bookmark: _Toc494115958][bookmark: _Toc516219395][bookmark: _Toc516160052][bookmark: _Toc516496036][bookmark: _Toc516829408]两级实施结构
·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拥有一个两级结构来治理和实施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要性：知识产权治理（知识产权委员会）和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结构。这两个领域半独立运营，但也紧密相连。知识产权治理是涉及政策制定/演进和总体战略指导的领域。知识产权运营是涉及日常管理和交易的领域。

· 在这种两级模式下，每个领域由不同的机构实体管理，但两者最终都由机构的一名指定高级官员（通常是院长或副院长、副校长或常务副校长）主持。

· 第4条列出了这两个单位及其主要责任范围。纳入联系电话号码或通用电子邮件地址也是很有用的。

[bookmark: _Article_4.1_-][bookmark: _Toc494115959][bookmark: _Toc516160053][bookmark: _Toc516496037][bookmark: _Toc516219396][bookmark: _Toc516829409]第4.1条 - 知识产权治理——知识产权委员会 
· 第4.1.1条，目的。成立一个委员会或理事会，以确保实现良好的知识产权治理，即政策制定和演进以及战略指导。 

· 《模板》使用通用术语“知识产权委员会”。它可以被称为任何其他名称，包括研究副院长办公室‍[footnoteRef:64]、知识产权委员会[footnoteRef:65]、大学知识产权理事会[footnoteRef:66]、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footnoteRef:67]、知识产权指导委员会、知识产权咨询理事会等。 [64:  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明尼苏达大学。]  [65:  哈佛大学。]  [66:  杜克大学。]  [67:  开普敦大学。] 


· 第4.1.2条，构成。知识产权委员会可以由一名授权的个人（如院长、副院长、副校长或常务副校长）组成或由多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或委员会组成。知识产权委员会通常由机构的指定高级官员领‍导。[footnoteRef:68] [68:  机构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知识产权委员会是应该由机构的财务官领导，还是应该由负责研究企业的专员领导。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大学，这场辩论早已结束：知识产权委员会隶属于研究部门，而不是财务部门。] 


	一些机构只任命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或校友。其他机构则委任内部和外部成员，通常有大多数在职工作人员。此外，一些机构还设有完全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知识产权委员会。此类团体通常是技术和商业化方面的专家，为知识产权商业化工作提供建议和支持。
  
	


	例如，知识产权委员会可能由以下人员组成：
· 负责研究的常务副校长或副院长
· 首席法务官
· 财务执行董事
· 特定教务长、部门负责人或中心主任
· 机构可能希望选择的任何人，如对知识产权问题有浓厚兴趣或专业知识的教授、具有公认技术背景的教授、外部专家或特定利益攸关方的代表。

· 第4.1.3条，职责：在某些机构中，知识产权委员会在协助IPMO做出某些决定方面发挥作用，如专利申请或许可谈判。在其他机构，IPMO在其知识产权管理和交易方面完全独立，而知识产权委员会只是发挥战略咨询作用，就机构知识产权策略的长期轨迹和影响、政策意义和大规模倡议提供指‍导。


专栏 实例——开普敦大学知识产权政策摘录，介绍其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image: ]
[bookmark: _Toc516219397][bookmark: _Toc516496038][bookmark: _Toc516829410][bookmark: _Toc494115960][bookmark: _Toc516160054]第4.2条 – 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 
· 术语。负责知识产权日常管理、技术转让和商业化的办公室的通用名称各不相同。在决定术语时，应当（1）使用任何现有机构法规、当地惯例或国家法规中已经确立的官方术语；（2）如果没有，则选择一个反映该单位主要职责的术语。常见名称的示例包括技术转让办公室（TTO）[footnoteRef:69]、技术许可办公室（TLO）[footnoteRef:70]、技术管理办公室[footnoteRef:71]、研究合同和知识产权服务办公室、技术转让办公室、技术开发办公室、技术转让接口[footnoteRef:72]、产业界联络办公室[footnoteRef:73]、知识产权和技术管理办公室，以及技术创新核心[footnoteRef:74]。 [69: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虽然“TTO”是最常用的词，但它有时会不受欢迎，因为当今大学和研究机构转让的大部分知识或知识产权都不涉及技术，例如生物组织或物流软件程序的权利。]  [70:  美利坚合众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71:  南非开普敦大学。
66美利坚合众国埃默里大学。
67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  [72: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  [73:  新加坡国立大学。]  [74:  技术创新中心（Núcleo de Inovação Tecnológica），由巴西第10.973/2004号技术创新法确立的术语。] 


· 技术转让办公室（TTO）是世界各地常用的术语。不过，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知识管理办公室[footnoteRef:75]或知识转移办公室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更通用的术语，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纳入非技术性、创造性作品的重要性。 [75:  知识的含义比知识产权广泛得多，本身不应与知识产权混淆，知识产权的含义已在本指南中定义。] 

  
· 第4.2.1条，应设立：设立IPMO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
· 奖励、留住和招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防止人才流失；
· 与产业界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 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 为公共利益进行市场研究；
· 协助研究人员处理知识产权管理问题，包括研究合同中知识产权条款的谈判；
· 为研究产生额外资源；
· 在一些国家，国家立法或政府要求在允许机构有权利用知识产权之前，必须存在IPMO（或类似单位）。例如，南非机构需要设立一个技术转让办公室，或将这一职能指定给机构内的一个现有组织。见专栏15。

[bookmark: Box15]专栏 南非《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2008年）

第6条“在各机构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
（1）除非部长与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或接受机构汇报的任何其他内阁大臣协商后另有决定，否则任何机构必须在本法案生效后12个月内
     （a） 建立和维护技术转让办公室；或
     （b） 指定机构内的人员或现有结构组织承担技术转让办公室的职责。
（2） 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履行本法案规定的机构义务。
（3） 经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NIPMO）同意，两个或多个机构可以设立一个区域技术转让办公室。”
 
· 第4.2.1条，或在机构或另一个组织内指定一个职能部门：并非所有机构在其组织内都有IPMO。专栏20总结了IPMO的主要商业模式。在机构或全资子公司内部设立IPMO的理由很复杂，税收问题、责任规避、工作人员条款和条件以及规模都是会影响选择的因素。这些因素因国家而异，在决策过程中对其进行彻底审查非常重要。 

· 第4.2.2条，职责：IPMO充当机构与机构知识产权商业使用者之间的调解员，帮助弥合创新研究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为了履行这一职责，IPMO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在知识产权政策中列出IPMO的高层职责时，建议将详细信息保存在单独的标准操作程序中，因为相较于保持更新知识产权政策的可行性，程序方面的变更可能会更频繁。 

· 《模板》第4.2.2条列出了典型的主要IPMO任务：
· 面向创造者的外联/宣传。这包括宣传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商业化；
· 与创造者的关系管理。这包括协助研究人员确定具有商业价值的成果，并在公开过程中记录这些发现。 
· 知识产权管理。这通常包括 
· 知识产权搜寻； 
· 评价发明公开，决定是否申请专利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 
· 如果需要，为提交知识产权申请获得资金；
· 管理或监控知识产权保护过程和专利审查；
· 与业务开发人员一起制定商业化战略；
· 如果IPMO决定不追求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则实施一个流程以确保其他人（通常是创造者）有机会寻求保护和商业化。
· 技术营销和知识产权合同谈判。这包括寻找商业伙伴，并与这些商业伙伴谈判技术转让协议（特别是研究合作、拨款申请、服务和研发承包、咨询）。目的是谈判一项公平的协议，促进和协助商业伙伴成功开发和营销产品，而不是简单地试图谈判最高的费用/使用费；
· 知识产权合同管理和与被许可方的关系管理。一旦达成协议，监控技术发展和协议条款的遵守情况。 
· 知识产权成本和收入分配。IPMO通常会维持一系列行政职能，以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这些主要职能。这些职能可以包括会计、使用费分配、许可绩效管理和专利申请管理。

· 以下是可能的IPMO职责的更详细列表。该列表仅作为示例，应根据机构的需求进行调整。并非每个IPMO都处理所有技术转让机制或所有专利申请活动。在发明人/创造者拥有知识产权权利或由合作公司提交申请的国家/机构尤其如此。

专栏 IPMO的可能职责

· 建立获取和保护机构知识产权的制度； 
· 建立报告机构拥有专有利益的知识产权的程序；
· 在发明过程的最早可能阶段为创造者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指导；
· 管理具有成本效益的机构知识产权保护；
· 营销和宣传机构知识产权，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 确定具备资质的合作伙伴，转让机构知识产权的商业使用权；
· 在机构和合作伙伴之间就机构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谈判相应的协议；
· 在适当的情况下，促进衍生公司的创建；
· 安排机构收购衍生公司的股权；
· 保存所有受保护机构知识产权的记录，以及单个知识产权产生的所有成本和收入的记录；
· 协助创造者制定记录知识产权活动的程序，以满足内部需求，并满足外部组织的要求；
· 指导创造者使用知识产权管理工具（建议传单、知识产权注册和评价、保密表单），以确保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 
· 尽早寻求合格的外部组织（如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可商业开发的知识产权的潜力；
· 协助创造者识别具有商业价值的成果，并在向机构外的任何一方公开之前，帮助其将此类成果通知IPMO；
· 审查所有研究合同和其他资助协议，以确保适当提及知识产权，并确保其符合本政策；
· 对提交给机构的公开文件进行初步审查，以确定其后续的权利；
· 确保机构拥有所有权益的知识产权管理所需的协议以及所有相关方的后续权利得到妥善执行；
· 确定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或转让（如有）；
· 根据本政策中定义的共享机制管理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的分配；
· 只要可行，协助研究人员履行本政策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鼓励他/她们参与与机构知识产权相关的任何商业化过程。
· 一些IPMO还提供衍生公司支持和商业援助服务，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footnoteRef:76] [76:  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为创业者提供咨询服务和教育项目，帮助其创办企业。] 


专栏 巴西案例——创新法和IPMO的创立

在巴西，联邦《创新法》（2004年）刺激了学术创业实践并使其合法化。该法规定了IPMO的以下职责：

一、确保维持机构政策，鼓励保护创造、许可、创新和其他形式技术转让；
二、对活动和研究项目的成果进行评价和分类，以符合本法的规定；
三、评价独立发明人以第22条的形式采纳发明的请求；
四、根据便利条件做出决定，并促进对机构所开发的创造成果的保护；
五、对在机构开发、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造成果的公开是否充分发表意见；
六、监督申请的处理和机构知识产权的维护；
七、开展知识产权领域的技术前瞻性研究和竞争情报研究，以指导创新行动。

专栏 南非案例

《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2008年）规定了IPMO的以下职责：

7.（1） 技术转让办公室的职能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履行，在对这些人员进行集体考虑时，他们在知识产权的识别、保护、管理和商业化以及知识产权交易方面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资质和专业知识。 
(2)在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开发方面，技术转让办公室必须——(a)代表机构或区域制定和执行关于公开、识别、保护、开发、商业化和惠益分享协议的政策；(b)接收由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开发产生的潜在知识产权的公开文件；(c)分析公开文件，了解任何商业潜力、此类商业化可能取得成功、知识产权权利的存在和形式、知识产权的发展阶段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适当形式；(d)处理知识产权法定保护的所有方面；(e)代表机构将公开文件提交给NIPMO[footnoteRef:77]；(f)处理知识产权交易和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所有方面；(g)根据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潜力，评估所有地理区域内知识产权的法定保护范围；以及…… [77:  NIPMO是根据南非法律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其任务是监督该法案的实施。它还协助各机构进行能力发展和知识产权管理的其他领域，包括为各机构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本提供资金。] 





专栏 关于成立有效IPMO的提示 

一个运作良好的IPMO需有[footnoteRef:78]： [78:  该清单基于：Young, T.，建立技术转让办公室（2007年），第6.2章，《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 


· 明确的使命[footnoteRef:79] [79:  每个机构的领导层应明确IPMO的使命，并将使命传达给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使命宣言应包含机构的基本责任，即支持高效流程，鼓励最广泛地传播机构生成的知识产权，以造福公众。见：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2011年），《为公共利益管理大学知识产权》。] 

· 透明的政策和程序
· 有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人员配置和创业环境
· 足够的行政基础设施
· 与内部和外部人士之间友好的客户关系
· 提供大力支持的大学管理部门和社区
· 与潜在产业合作伙伴的紧密联系
· 获取风险资本或创业资本的机会
· 切合实际的经济预期
· 足够的工具和基础设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和商业化（如专利基金、概念验证基金等）。

· IPMO的独立性：对于机构来说，在与知识产权商业化合作伙伴的直接谈判、参与知识产权合同交易或商业化过程中，保持适当距离是否重要。在此背景下，机构的高级管理层或知识产权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IPMO的交易决策。[footnoteRef:80]在某些情况下，机构通过创建一个由机构全资拥有的独立法人实体来扩大这种独立性，特别是为了商业化。然后，知识产权被许可或转让给该实体，从而使机构免受任何伴随性风险的影响。 [80:  为此，IPMO管理人员应由机构的最高管理层授权。否则，这种独立性将无法实现，因为决策权将交由最高管理层。] 


· Innovus[footnoteRef:81]就是此类独立全资公司的一个实例，它将自己定义为“斯坦陵布什大学的大学-产业互动和创新公司……负责此大学的技术转让、创业支持和发展以及创新。我们通过申请专利、许可和成立分拆公司来管理此大学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组合的商业化。”有关此类结构的更多信息和实例，见专栏22。 [81:  http://www.innovus.co.za/] 


· 治理监督。大多数机构都认为，知识产权委员会对IPMO的预算、人员配置、政策实施、商业模式和战略进行监督是完全适当和必要的；但是对IPMO管理决策或特定知识产权交易的干扰既不合适也不具有建设性。保持这些领域之间的明确区别，使机构能够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商业化，而不会损害其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商业实体的角色。
[bookmark: _Toc516496039][bookmark: _Toc516829411][bookmark: _Toc516160055][bookmark: _Toc494115961][bookmark: _Toc516219398]IPMO——选择哪种组织结构？
知识产权运营职能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且必须满足当地需求和资源。建立IPMO没有单一的“正确”方法，但成功需要考虑一些具体问题。
· 内部办公室。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形式是内部IPMO。在机构内设立一个组织单位或专门部门通常最能赢得研究人员的信任，并能够发现新的机会。希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参与知识产权工作的机构应至少有一名管理层人员负责该职能。此外，由于知识产权活动的复杂性，几乎总是要求至少有一名管理层工作人员全职致力于该职能。假设机构具有一定的基本发明或创造性活动水平，即使是最小的机构也应考虑指派一名有资质的人员负责该职能。然而，成本往往限制了大学的这一选择，特别是在实施知识产权职能的早期阶段[footnoteRef:82]。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已在全球范围内证明成功的替代模式。 [82:  然而，美国和联合王国数十年基于知识产权的技术转让经验表明，早期对运营成本的担忧最终让位于该职能对大学核心使命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这是大学为了实现其现代使命和满足社会对学院的期望而必须承担的成本。] 


· 全资子公司。这种组织具有某些优点：
· 通过将IPMO私有化，机构可以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金，不受机构财务的限制。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为IPMO工作人员和从产业界招聘的高级雇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 子公司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可以使机构免受与知识产权商业化相关的直接风险的影响，因为子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被起诉，而内部的IPMO则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 

· 私有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创立内部IPMO的主要替代方案是将部分或全部IPMO职能外包给私营部门的专家。通常在长期协议中，可以雇用若干类型的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来开发或利用知识产权。这些提供商可以被笼统地称为顾问、经理和发掘者。 

外包给私人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可能具有一些成本优势，但机构最终可能会因无法提高其固有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而受损。此外，此类外包公司肯定会试图只“挑选”最好的发明来对其投入时间。  由于所公开的许多机构发明不适合商业化，许多发明人可能得不到充分的服务。此外，机构、其发明人和被许可方之间在技术营销和许可关系方面涉及许多层面，而外包服务提供商并不总是能够全面理解这些关系。

· 知识产权管理联盟是一组合作建立和运营公共IPMO的机构。对于一些机构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们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找到愿意集中资源的其他机构。然而，此类模式可能难以实施。机构内的去中心化知识产权管理需要允许各个部门、学院或中心处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管理联盟往往面临知识产权政策实施缺乏全面性和连贯性的问题，但这些联盟在知识产权职能实施的初期阶段就被机构使用。

· 政府机构作为知识产权服务提供者——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或慈善机构通过以下方式发挥管理大学和研究机构向产业界转让技术的作用：（1）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政府部门设立技术转让单位；或通过（2）设立区域技术转让办公室[footnoteRef:83]。它们的运作方式应类似于IPMO的内部模式/子公司模式。然而，（a）应当避免过度官僚主义或过于宽泛的规则；（b）当地所有权至关重要，因此每个机构都应有一名经过培训的指定人员负责回答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任何提问；审查可能的发明公开并提出建议；还要与中央单位保持主动沟通。 [83:  政府将在政府立法允许的情况下设立此类IPMO，通常是通过汇集跨境大学和研发机构的资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不同IPMO结构的实例列举如下：专栏21至25。





	[bookmark: Box20]专栏 四大IPMO商业模式 

	
	内部IPMO
	子公司
	外包
	联盟

	何时?
	当机构内部知识转移和商业化的前景广阔，且有足够的资源允许建立时。
	当研究和资源充足，但机构文化不利于创业活动时。
	特别适合的时机是当机构产生适合高价值、创收机会的技术时。
	当机构缺乏资源和足够规模（研究基础），但机构文化有利于创业活动时。

	主要优势
	· 与机构目标保持一致‍。
· 给机构带来收入。
	· 可能会鼓励对技术转让产生积极看法，并展示出严肃性。
· 提高运营灵活性。 
· 有能力安排工作人员的薪酬方案。 
	· 将机构的投资和风险降至最低。
· 提高运营灵活性。
· 有能力安排工作人员的薪酬方案。
	· 分摊成本和分享专门知识。


	劣势
	· 投资要求高。
	·  与机构目标不一致
· 不响应对机构的政策限制，如发表或利益冲突。
	· 日常管理成本（费用）减少了机构的收入。
· 不太倾向于为更广泛的公益进行知识转移。
	· 对收入分成的共享程序和协议的要求往往具有挑战性。


	来源：Bennett、Rajalahti和Pape-Christiansen，《技术转让办公室：促进对农业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footnoteRef:84] [84:  载于：世界银行（2011年），《农业创新体系：投资资料手册》。] 



[bookmark: _Toc516829412][bookmark: _Toc516496040][bookmark: _Toc516160056][bookmark: _Toc516219399]IPMO——如何吸引有才华的工作人员？
· 成功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管理的基本要素是人。要找到既懂学术界和产业界两种语言又能达成满足机构、研究人员和产业需求的协议的人才并不总是那么容易。IPMO应由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工作经验、知道如何经营企业并能够赢得学术研究人员信任的人领导和组成。

· IPMO工作人员的核心技能。技术转让是一项基于人才的挑战。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的人员：
· 受过技术培训，有商业经验；[footnoteRef:85] [85:  IPMO雇员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库比大量IPMO雇员更重要。] 

· 能够得到研究人员和产业合作伙伴的尊重；
· 能够应对复杂性；
· 善于沟通；
· 善于谈判；
· 致力于完成使命。[footnoteRef:86] [86:  来源：Nelson, R.，麻省理工学院（MIT）。 ] 

· 关系网络。获得必要的经验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因此各机构应鼓励加入专业的IPMO网络协会，以交流良好做法并提供培训。

· 对IPMO工作人员的激励措施。为了吸引高技能雇员，IPMO需要能够提供足够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然而，IPMO与机构本身一样，在薪酬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公立大学受到薪酬水平和招聘程序的限制，而许多私立大学则不受此限制）。一些公共机构通过创建一家管理其技术并与产业界联络的私营公司解决了工作人员薪酬的问题（另见上文“全资子公司”）。[footnoteRef:87] [87:  有关此类结构的实例，见专栏22。 ] 


· IPMO工作人员教育。在留住顶尖人才方面，有吸引力的一揽子培训计划（包括实习和国际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往往被认为是首要考虑因素之一。另见专栏5。
[bookmark: _Toc494115963][bookmark: _Toc516496041][bookmark: _Toc516160057][bookmark: _Toc516219400][bookmark: _Toc516829413]IPMO结构实例
[bookmark: Box21]专栏 内部办公室实例 

· 哈佛大学技术开发办公室[footnoteRef:88]就是一个这类实例。 [88:  https://otd.harvard.edu/   ] 


[image: ]

· 开普敦大学的办公室——研究合同和创新办公室[footnoteRef:89] [89:  http://www.rci.uct.ac.za/ ] 


[image: ][image: ]


[bookmark: Box22]专栏 独立法人实体（全资公司）实例

·  INOVA——坎皮纳斯州立大学（UNICAMP）技术转让办公室[footnoteRef:90]，是一家独立的全资公司  [90:  坎皮纳斯大学是一所由巴西圣保罗州资助的公立大学。] 


Unicamp创新机构（又称INOVA）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具备以下职责：[footnoteRef:91] [91:  见www.inova.unicamp.br ] 

· 就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向大学社区的利益攸关方提供建议； 
· Inova负责知识产权的文化传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和根据现行立法进行许可（联邦法律9.610/1998中规定的版权除外），但不影响大学其他部门和机构的职权。 
· 在其网站上推广和维护有关大学政策、知识产权标准和程序以及相关国家立法的信息，以供UNICAMP社区查阅。 
· 在保护知识产权实施和使用的程序和文书方面，支持UNICAMP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以及其他部门。 

[image: ]

· 另一个实例是WITS Enterprise——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footnoteRef:92]此实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任务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让，还包括短期课程和研究支持。  [92:  https://wits-enterprise.co.za/ ] 


· 更多全资公司实例
· Innovus[footnoteRef:93]（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93:  http://www.innovus.co.za/ ] 

· 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威斯康星大学） 
· Yissum（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 牛津大学创新公司（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牛津大学）
· 联合王国的许多大学都创立了全资私营公司来管理许可和专利收入。


专栏 私有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实例 

· Iperative[footnoteRef:94]，一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公司。  [94:  http://www.iperative.com/ ] 


[image: ]


专栏 联盟实例

· 中国北方技术交易市场
中国北方技术交易市场（NTEM）是1995年3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天津市政府联建的国家级常设技术市场，也是中国重要的区域性技术转移机构之一，是技术成果和信息的集散地和技术交易中心。见: http://www.ntem.com.cn/english1/

[image: http://www.tedatpc.org/picmemberlogo/439/201042895224970.jpg]


· 巴西联盟
巴西在科学、技术、创新和电信部维护的研究机构框架内，有许多IPMO联盟的成功实例： 
1 -NIT-Rio联盟由八个研究机构组成，即：国家技术研究所（INT）；巴西物理研究中心（CBPF）；矿物技术中心（CETEM）；巴西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MPA）；国家科学计算实验室（LNCC）；天文学及相关科学博物馆（MAST）和国家天文台（ON）。 
2 - NIT-Mantiqueira联盟汇集了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CNPEM）、沃纳·冯·布劳恩高级研究中心、雷纳托·阿尔切尔信息技术中心（CTI）、瓦莱帕拉伊巴纳教育基金会（FVE/UNIVAP）、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和国家天体物理实验室（LNA）的IPMO。

专栏 政府办公室实例 

· 南非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NIPMO）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IPMO，但它是IPMO的推动者，提供能力建设和知识产权基金。 
[image: ]

NIPMO是根据《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2008年）第8条成立的。NIPMO作为一家专业服务交付单位（SSDU）成立，自2013年12月13日起生效。NIPMO负责人拥有立法赋予的权力。NIPMO依靠科学技术部提供所有支持服务。

NIPMO的职能是： 
· 宣传《IPR-PFRD法案》的目标； 
· 确保其有能力考虑接受方推荐的知识产权； 
· 与接受方联络，以确定获得法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 
· 达成任何知识产权交易；以及 
· 此类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bookmark: _Useful_Resources_Related_1][bookmark: _Toc516496042][bookmark: _Toc516829414]与第4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的作用。
· 有关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的作用、动机和利益的更多信息，见：经合组织，创新政策平台，技术转让办公室。 
· 建立和运营技术转让办公室、MIHR、PIPRA、FIOCRUZ和生物发展国际研究所（2007年）。《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 
· 产权组织/国际贸易中心，《交换价值：谈判技术使用许可协议——培训手册》，2005年。可在产权组织的电子书店获取：http://www.wipo.int/ebookshop
· Goldscheider，R.（编辑），《LESI许可最佳做法指南：战略》，2002年。
· R.Maloney, R.，《卫生研究与发展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2004年。
· Guía páctica para la creación y la gestión de oficinas de transferencia de tecnología en universidades y 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El rol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在大学和研究中心设立和管理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实用指南：知识产权的作用），产权组织第1026S号出版物（仅西班牙文）。
· IPMO工作人员的核心技能。技术转让专员通常需要具备多种资格组合。有关更多信息，见：
-	Nelsen, L（2007年）。关于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大学校长应该知道的十件事。《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

· 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的结构。
· 更多关于独立办公室的优缺点，见：牛津大学创新公司（2009年），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的最佳结构是怎样的？ 

·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商业化和知识转移。一系列一般资源，包括利用在机构产生的知识产权力量的信息和策略：
· 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高级远程学习课程（DL-450）探讨了知识产权管理、商业化、许可和最佳做法的主要概念，突出了知识产权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新周期中的作用。知识产权管理专家在课程中为每位学员提供协助。 
· 联合王国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AURIL）/联合王国大学协会（UUK）/专利局，管理知识产权：大学战略决策指南。 
· AUTM，《技术转让实践手册》，可查阅：www.autm.net
· 《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知识产权手册》），卫生研究与发展知识产权管理中心（MIHR）、农业公共知识产权资源（PIPRA）、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FIOCRUZ）、生物开发中心-国际研究所
· 更多信息：见产权组织网站上“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让”主题下提供的列表或资源

[bookmark: _Toc482103093]
[bookmark: _Toc183623395][bookmark: _Toc516219401][bookmark: _Toc516160058][bookmark: _Toc516496043][bookmark: _Toc516829415]第5条 – 知识产权所有权和使用权 

[bookmark: _Toc516160059][bookmark: _Toc516496044][bookmark: _Toc516219402][bookmark: _Toc516829416][bookmark: _Toc494115966]确定知识产权所有权的一般指南 
以下列出了确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创造的知识产权所有权时应遵循的三条一般规则：

第一条规则——核查国家立法

· 机构应彻底分析关于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国家立法规定（如有），因为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必须遵守任何国家立法规定[footnoteRef:95]——签订合同不能不遵守立法。在国家法律未作规定或有解释的情况下，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可以根据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机构愿景和使命量身定制。 [95:  见Ramli, Nasiibah和Zainol, Zinatul（2014年），学术界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分析，《知识产权杂志》，第9期，2014年5月，第177-188页；] 

· 在一些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有关于知识产权所有权的规定；而在其他国家，这些规定则源于劳动法、[footnoteRef:96]研究资助条例、合同法和/或涉及机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具体法律[footnoteRef:97]。  [96:  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发明人有权申请专利。但是，如果发明是在雇佣过程中完成的，雇主有权申请专利。就版权而言，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版权作品的作者是作品的版权人。但是，如果作品是在雇佣过程中创造的，雇主将成为版权人。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无论作品是否是在雇佣过程中创造的，作者仍然是版权人。大多数法律还规定，这些关于所有权的默认条款可以通过合同来规范。]  [97:  即使在有类似做法的地方（例如，颁布了拜杜式法案的国家），法律的范围或适用性也因国家而异。举例说明：《日本拜杜法案》的主题比美国《拜杜法案》的主题更广泛，因为它不仅涵盖专利权，还涵盖某些其他知识产权权利；并且它没有对机构保留所有权提出相同的条件。南非立法也是如此，该国立法考虑了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而不仅仅是专利。] 

· 此外，许多非立法文书可能包含有关知识产权所有权和转让的规定，如政策、政府倡议、财政规则、政府资助机构规则、研究资助条例、法院判决和行为准则。[footnoteRef:98] [98:  创新激励政策、科技发展规划等可能有相关规定。] 

· 在若干国家，非机构型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不同。对于通过公共资金或外部资金资助而创作的作品，也可能适用不同的所有权规则；所有权有时因就业状态（教授、助理、技术人员等）而异。此外，国家立法中的一些条款可能具有约束力；其他条款则设定了默认立场，机构可以通过雇佣合同和知识产权政策和/或通过与行业合作伙伴签订的个人合同对其加以修改。 
· 无论是否制定了国家立法，机构通常对在机构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采用两种制度之一：机构所有权模式或发明人所有权模式。

· 机构所有权模式

作为默认立场，机构所有权模式允许学术或研究机构作为雇主拥有其雇员（工作人员、学生和/或访客）创造的所有知识产权，理由是它们雇用了创造者和/或为发明/创造性作品提供了资源（默认立场可能会在下文第42页规定的“过程和范围”及“实质性使用”条款的背景下发生变化）。
机构通常负责保护和进一步开发发明。近年来，机构所有权呈现出明显的趋势。目前适用这一原则的国家包括巴西、中国、丹麦、德国、日本、肯尼亚、挪威、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footnoteRef:99] [99: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将其政策从发明人所有权改为机构所有权模式。 ] 

机构所有权主要有两种制度：
自动所有权：机构通常通过国家立法规定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这种方法通常需要机构履行某些义务和行使创造者的权利，例如惠益分享权。例如：丹麦、芬兰、德国、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
专栏 机构所有权——《拜杜法案》（美国）

美国《拜杜法案》的颁布推动了机构所有权模式。该法案赋予大学拥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资金产生的雇员发明的权利，以及将此类雇员发明商业化的权利。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不使用纳税人资金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发明和创造性作品。 [footnoteRef:100] [100:  《拜杜法案》是首个专门的法律框架，使许多政府资助的发明的独占控制权转让给大学的做法实现了制度化。这些发明所有权的转移和澄清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不再需要联邦资助机构的许可，也因为这使所有权更加清晰，从而为下游被许可方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障。该法案还包含发明公开规则，并要求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激励。见《利用公共研究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的作‍用》。] 


专栏 机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footnoteRef:101] [101:  见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9-02/20/content_1471617.htm。] 


第二十条：“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专栏 机构所有权——南非《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

“根据第15（2[footnoteRef:102]）条，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和开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应归接受方所有”。 [102:  第15(2)条规定了机构与私人实体或组织之间共同所有权的具体要求；接受方的定义包括机构。] 


优先购买权：雇员/研究人员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但机构有权对发明提出权利要求，通常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例如，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就是这种制度。在大多数优先购买权制度中，机构必须向雇员发明人支付某种形式的报酬，作为将发明专利申请权转让给机构的补偿。例如：匈牙利和立陶‍宛。
专栏 机构所有权的主要原因 

所有权不是保证这些权利的必要条件，但可能是实践中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机构所有权的一些主要原因包括：

· 机构对知识产权权利的所有权和管理促进了知识转移活动的专业化，使研究人员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核心研究技能；
· 它为机构支持和促进知识转移创造了必要的激励；
· 专利申请的成本太高，个人研究人员无法承担（特别是在国外申请专利时）；
· 通常有许多研究人员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如果技术归研究人员所有，这将导致所有权碎片化，并可能给转让和商业化带来问题； 
· 该模式可能会为机构带来额外的收入。

来源：制定知识产权框架以促进大学-产业技术转让：可能采取的行动检查清单

· 发明人所有权模式

发明人所有权模式（也称为“教授特权”）允许作为原始创造者的机构工作人员（雇员）对自己创造的知识产权享有全部权利。这允许雇员而非机构能够决定是否申请专利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发他/她们的创造，即使基础研究得到了公共资金的支持。通常，机构有某种形式的许可来使用知识产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机构为发明人的技术转让提供实质性支持，则可以与机构分享惠益。这一概念旨在激励学者更积极地参与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然而，为了使这一模式发挥作用，要求机构发明人必须自我激励，进行发明，并具备创业技能。发明人所有权的国家实例包括加拿大、意大利和瑞‍典‍[footnoteRef:103]。  [103:  瑞典保留了教授的特权制度。意大利于2001年引入了教授特权制度。大学所有权通常倾向于专利和许可的商业模式，而发明人所有权则更倾向于衍生公司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在意大利，它只适用于100%的公共资助研究。在欧盟，只有瑞典拥有单一业务公司。 ] 

[bookmark: Box30]专栏 发明人所有权——滑铁卢大学（加拿大）

在加拿大，各省对大学知识产权所有权的规定各不相同。大学政策可分为三大类模式：（i）大学所有权，这要求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强制转让给大学，大学将管理商业化过程；（ii）发明人所有权，让其决定是将发明转让给大学还是自己保留所有权；以及（iii）大学和发明人对知识产权共享所有权。 

滑铁卢大学是加拿大应用发明人所有权模式最成功的创业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校训是“你在滑铁卢发现的一切都属于你”。大学政策[footnoteRef:104]的主要原则是： [104:  政策73——知识产权权利（1997年）：https://uwaterloo.ca/secretariat/policies-procedures-guidelines/policy-73-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 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属于创造者。
· 然而，该大学保留了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作为特定分配任务而创造的作品的知识产权所有‍权。
· 虽然创造者是学术作品的所有者，但该大学拥有非独占、免费、不可撤销的许可，可以在其他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复制和/或使用此类作品。
· 预计创造者将对该大学的贡献表示认可。
· 如果发明人选择利用大学协助行使其专利权，其需要将专利的所有权利转让给大学。


专栏 关于查看知识产权所有权法律立场的提示 

· 请注意，专利的默认所有权立场可能与版权的默认立场不同。

· 寻求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的帮助，对该国家有关在机构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有权问题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正确分析。这项工作的一个方便的着手点是《产权组织政策撰稿人检查清单》。有关不同国家知识产权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IPO Lex数据库和HEIP链接合作提供的工具箱。 

· 知识产权政策必须提供一份文书（如参与协议），用以约束所有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在国家法律和机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作为其研究成果创造的任何发明的权利转让给该实‍体。


第二条规则：考虑既定做法和/或最佳做法 

· 知识产权政策可能会考虑机构的历史/既定做法、不同学科的标准和传统以及国际最佳做法。

· 一些政府或机构已经为机构知识产权所有权和管理建立了“最佳做法”，例如大学技术管理人协会（AUTM）、[footnoteRef:105]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中心（ICETT）、[footnoteRef:106]澳大利亚知识商业化协会（KCA）、[footnoteRef:107]加拿大 ACCT，[footnoteRef:108]以及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AURIL）。[footnoteRef:109] 虽然这些最佳做法通常不具有约束力，但考虑到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 [105:  AUTM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其《技术转让最佳做法手册》，该手册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准。]  [106:  ICETT的使命是将日本先进的环境技术转让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解决环境问题，从而为保护全球环境做出贡献。]  [107:  KCA是一个由志愿者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协助发展和维护与公共部门组织知识转移相关的技能”。]  [108:  加拿大ACCT（加拿大技术商业化协会）是加拿大在学术研究-产业互动和研究发现转化的所有相关事务方面的杰出组织。 ]  [109:  AURIL是代表联合王国所有参与知识创造、开发和交流的从业者的专业协会，致力于确保新的想法、技术和创新从其机构流入市场。] 


第三条规则：在什么情况下知识产权应该归机构所有？

· 关键考虑因素是，其目的是促进尽可能地获得机构的知识产权和研究，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 在任何适用的国家立法范围内，机构应明确规定，至少在下列各项中，机构将拥有其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创造的哪些知识产权：

· 公共资助的研究；
· 通过实质性使用机构资源而产生的知识产权；
· 私人资助的委托工作；
· 雇员的私人工作；
· 学术作品；
· 学生论文；
· 学生和访客生成的知识产权；
· 知识产权是在合作或联合研究项目的背景下产生的。

· 下文列举了一些机构如何区分这种所有权方式的实例：

专栏 机构所有权实例：约翰内斯堡大学（南非）

“除下文第4.2.3.4条规定的例外情况外，雇员在其受雇于大学正常工作过程和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归大学所有。” 

专栏 机构所有权实例：哥斯达黎加理工学院 

第6条——“哥斯达黎加理工学院将拥有与学术活动成果相关的工业产权。然而，发明人保留其被承认为发明人的权利，并有权因工业产权被经济利用而获得报酬。”
第13条——“按照这些条例所设立的哥斯达黎加理工学院的工作人员或学生在学院范围之外，不使用学院的设备或仪器进行的发明和创新或作品可能产生的权利的所有权，将属于发明人、创新者或作者，前提是它们与在该学院所进行的研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有疑问，将由工作人员或学生承担举证责任。”








专栏 发明人/创造者所有权实例：卡尔加里大学（加拿大）

“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所有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均属于其创造者，除非法律或书面协议另有规‍定。[footnoteRef:110] [110:  根据《卡尔加里大学知识产权政策》，作为该大学社区成员的知识产权创造者拥有自己的作品。同时，如果他/她们在创造知识产权方面使用了该大学的设施和支持，该大学有权分享知识产权商业化所赚得的净收入。] 


专栏 基于知识产权类别的规则实例：贝鲁特美国大学（黎巴嫩）

“知识产权：分为两类： 
a.学术研究的传统成果，即教科书、文学作品、艺术创作和人工制品。 
b.研究的新成果，例如产品、工艺、机器、软件、生物技术等。

第一（传统）类的知识产权归作者专有。此类知识产权被认为通过其创造和用于教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大学的学术地位，为大学的利益做出了充分贡献。因此，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该作品是由大学特别委托创作的，否则知识产权权利仍归作者所有，大学的权利仅限于在教学和研究中免费（零成本）使用该作品。

在第二类中，强烈推定所有权属于大学（原创者有权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除非有令人信服的明确证据表明知识产权是在不使用大学资源和/或设施的情况下开发的，否则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大学所有，原创者有义务根据要求签署相应的法律转让文件。

专栏 基于创造者类型的规则实例：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

5.1“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根据这一政策，知识产权可能由工作人员、本科生、研究生、大学、第三方、毛利人和访问学者拥有。[footnoteRef:111] [111: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知识产权政策》第5.1.1至5.1.9条进一步阐述了每种类型创造者的所有权规则。] 


专栏 决定知识产权所有权规则的提示

· 遵循三步法：法律有哪些规定？既定做法或最佳做法是什么？知识产权应该在何时归机构所有？ 

· 尽可能避免所有权碎片化，因为这会阻碍有效商业化。

· 研究人员需要拥有不受限制的作品发表权，这是学术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将这一点与所有权/访问权分开论述。 

· 重要的是，要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制定明确的规则和政策，同时相应地承认创造者的贡献，并确定谁应该分享开发知识产权带来的任何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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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规则1，机构应首先分析雇员发明和创意产出的国家默认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立法或立法未作规定，可以在机构知识产权政策中制定相关规定。 

第5.1.1条 - 机构所有权

第5.1.1条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授予机构，如果知识产权是由工作人员在雇佣过程中或通过实质性使用产生的：

· 第5.1.1（a）条，在工作人员被雇用期间和雇佣范围内：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在其被雇用期间和雇佣范围内”创造了知识产权，那么机构拥有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如果知识产权是在雇佣期间和范围之外创造或开发的，则机构不会自动享有此知识产权所有权。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对雇员创造的发明采取的一般默认制度。

确定知识产权是否是在雇佣期间和范围内创造的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已经开发了各种测试来协助确定。[footnoteRef:112]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人们认为雇佣/履行职责“期间”只是做雇员受雇从事的工作。[footnoteRef:113]在King诉SA气象服务[footnoteRef:114]一案中，计算机程序的版权所有权存在争议。法院指出，短语“在雇佣期间”是劳动法（以前称为主仆法）中的一个常见概念 。法院指出，作品是否是在雇员受雇期间创作的，大体上仍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不仅取决于雇佣合同的条款，还取决于创作特定作品的特定情况。  [112:  见Francois Guay，“谁拥有版权：雇员还是雇主？”：
http://smart-biggar-web-com.sitepreview.ca/en/newsletters/Intellectual_Property_Magazine_Dec2010.pdf]  [113:  见Jim Fitzsimons和Alexandra Bridges，“具体化的重要性：雇员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所有权”https://www.claytonutz.com/knowledge/2010/december/the-importance-of-being-specific-ip-ownership-in-employee-contracts。 ]  [114:  [2009] 2 All SA 31 (SCA) 35。] 

另请注意，一些机构使用“期间和范围”而不是“期间”。[footnoteRef:115]国家法律将决定所使用的术语。  [115:  另见Mary Still，《雇主、雇员和知识产权：西澳大利亚大学诉格雷案》：https://www.claytonutz.com/knowledge/2010/march/employers-employees-and-intellectual-property-the-saga-of-university-of-western-australia-v-gray ] 


· 第5.1.1(b)条，实质性使用：基本的理由是，机构雇用的个人在实质性使用机构的资源（工资、设施、专业知识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下所开展工作的产品，构成应由机构拥有、保护和使用的知识产‍权。 

需要清晰理解“资源”和“实质性使用”这两个术语。

“资源”通常是指机构的（i）设施（建筑物、研究实验室、设备、校园计算机中心）；此类设施通常不包括机构图书馆；（ii）人力资源（人员）；或（iii）资金（机构或外部赞助商提供的赠款、合同或其他支持）。 
“实质性使用”（也称为“显著使用”）是指这些资源的使用对于知识产权的创造必须很重要。 

一些政策包括具体的衡量标准，设定成本下限——例如，“如果所使用的资源使教授自己付费了[X美元]，则认为是实质性使用。”

在一些国家，监督也可能构成实质性使用。

还建议定义不被视为实质性使用的内容。例如，(i)偶然使用机构的设施或资源（例如偶尔使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室工作人员）；(ii)广泛使用所有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普遍可用的设施（例如图书馆设施、普通公众和行政人员可用的设施)；(iv)知识产权创造者在对此类设施和设备的使用成为实质性使用之前，是否就设施和设备的公平市场价值（机构向外部使用者实际收取的费用）对机构进行补偿[footnoteRef:116]；和/或(v)创造者没有使用机构为其分配的工作时间，因为这些活动是“个人咨询和外部活动”所允许的（建议机构制定关于个人咨询和外部活动的政策）。	Comment by LI Yanmei: Could this be a typo for (iii)?  [116:  发明人或创造者如果希望直接向机构偿还使用其资源的费用，必须在某一知识产权的资源使用程度达到实质性使用之前作出相应安排。 ] 


专栏 实质性使用定义——鲍登学院（美国）[footnoteRef:117] [117:  美利坚合众国布伦斯威克鲍登学院：学生手册。 ] 


（iii）“实质性使用学院资源”是指学院提供了非常规提供给所有教师的某种程度或某种性质的资源支持，包括以资金资助或使用设施或工作人员的形式提供的特殊支持。例如，提供实验室空间、工作室、专供教职工使用的大量设备或工作人员提供的扩展信息技术支持涉及实质性使用学院资源。然而，普通使用台式电脑、学院图书馆和有限的秘书或行政资源，包括学院IT部门的日常支持和办公室的提供，并不构成对学院资源的实质性使用。此外，学院为休假提供的资金和通过学院资源委员会提供的资金不被视为对学院资源的实质性使用。

· 第5.1.1条，在雇佣期间或通过实质性使用：这意味着一旦资源得到实质性使用，所有权即归属于机构，即使知识产权是在职责之外创造的。许多机构已经接受了这种以“实质性使用资源或设施”限定的“所有权范围”。请注意，国家立法中的一些规定涉及在雇佣环境之外创作的作品。知识产权政策中与此类法律相悖的条款将无效。[footnoteRef:118]其他条款则设定了一个默认立场，机构可以通过其知识产权政策和/或个人合同对默认立场进行修改。 [118:  例如，在南非，雇主不可能成为在雇佣期间和范围之外创造但实质性使用机构资源的发明的所有者。1978年第57号《专利法》第59(2)条规定，雇佣合同中的任何条件——（a）要求雇员将其在雇佣期间和范围之外的发明转让给雇主——均属无效。然而，根据《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2008年）规定，机构将能够主张对此类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因为机构资源的实质性使用将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置于这项法律的范围之内，该法律要求机构作为公共资金的接受方和雇主，是此类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第5.1.2条 - 工作人员所有权

· 第5.1.2条，雇佣期间其外且未实质性使用：雇员在雇佣期间之外且未实质性使用机构资源或设施创作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雇员所有。请再次注意，国家立法中的一些规定涉及在雇佣情况之外创作的作品。 
 
· 第5.1.2条，学术作品：第5.5条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

· [备选案文]，国家法律要求的，或机构不能或不希望主张所有权且机构已书面通知的其他知识产权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机构可能选择不保留在机构开发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如果工作人员希望拥有该知识产权，则将此类知识产权提供给他们。这可能发生在“创新价值链”的不同阶段，首先是 IPMO评估认为没有寻求法定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时，或发布破坏新颖性的检索报告时，或产生糟糕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报告时。


第5.1.3条 - 工作人员根据研究合同创造的知识产权

· 第5.1.3条，研究合同的条款将规范工作人员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如前所述，不能违反法律。因此，如果立法不规定所有权条款，双方商定的研究合同条款将规范工作人员在研究项目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一些机构对知识产权所有权采取了一种方法，其中工作人员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是与外部合作伙伴或研究赞助商签订的合同中的一个可协商点。经验表明，通过“购买”知识产权来获得知识产权所有权充满了问题。以这种方式放弃所有权可能会阻碍确保机构知识产权造福公众、为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提供长期利益的目标，并阻碍可持续和成功的大学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系统的发展。同样，一些人认为，机构应灵活处理其工作人员在合作协议中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毫无疑问，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合作者都会要求此类所有权。然而，如果一个机构坚持所有权与其工作人员知识产权的发明权和所有权绝对相关的绝对政策，谈判就会简化。更多细节见第7条。

· 外部承包商只能通过合同条款受知识产权政策的约束。如果聘请此类承包商进行发明或创造，研究合同应规定机构拥有知识产权。在大多数机构中，承包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是按具体合同处理的，不存在对所有承包商知识产权的一揽子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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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在应用研发方面与产业界的合作日益密切，因此，有能力创造知识产权的不仅是工作人员，还有由产业界资助或在大学研究项目中工作的学生。

学生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往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机构通常会区分两类不同的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这些学生又可能根据获得的资助与所在的大学有不同的合同关系。有些学生既是雇员，也是学生[footnoteRef:119]。 [119: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雇佣协议中明确与大学的联系。  ] 


第5.2.1条 - 学生所有权

· 第5.2.1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学生应拥有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及学术作品（通常是出版物）的版权。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导师不会成为论文发表文章的合著者——这是由传统的学术惯例和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约定决定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发表学术作品时需要将权利转让给出版公司。因此，学生需要拥有这些权利才能转让权利。

第5.2.2条 - 论文或学位论文

· 第5.2.2条，[备选案文1]学生必须将其最终论文或学位论文提交给机构资料库：这是机构的义务；它通常不是可选的，通常纳入学生的注册过程中。 

· 第5.2.2条，[备选案文2]学生必须向机构授予免使用费许可，以复制其论文或学位论文并向公众分发副本：[footnoteRef:120]如果机构承认论文或学位论文中的知识产权属于学生，学生将被要求授予机构复制和分发文件副本的权利。授予此类许可将防止机构侵犯学生在论文或学位论文中的版权。 [120:  机构规则通常要求，作为入学条件，机构有权保留任何论文原件或副本，以及第5.2.2条所述的许可。应参考适用的规则。此类保留不影响此类论文中可能存在的任何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第5.2.3条 - 机构所有权

· 第5.2.3条，机构所有权：如果学生实质性使用机构资源（见上文第5.1.1（b）条），或者学生从事机构研究项目，则机构应拥有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实质性使用应排除监督，因为学生通常不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研究。

第5.2.4条 - 研究合同产生的知识产权

· 第5.2.4条，研究合同条款应规定学生在此类研究合同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如果学生从事研究项目，研究合同的条款通常将决定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第5.2.5条 - 机构所有权责任

· 第5.2.5条，知识产权转让原因的解释：在机构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情况下，机构有义务告知学生知识产权所有权可能的影响。

· 建议学生就转让寻求独立建议：如果学生不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机构，机构有义务建议学生就其权利和义务寻求专家建议。

· 从学生处获得学生研究合同或研究项目（如相关）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权利的转让契约，以换取第10条规定的收入分成；机构应从学生处获得转让契约。学生知识产权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助学金计划授予第三方。

· 如果学生选择不将相关知识产权权利转让给机构，则将其从研究项目或研究合同中撤出。如果学生拒绝转让知识产权，机构应提供一种方法将学生从项目或合同中移出。这应该是最后的手段，而应该首先部署其他手段，如调解，以努力首先解决分歧。

第5.2.6条 - 助学金/奖学金

· 第5.2.6条，助学金，奖学金：如果外部方向学生提供助学金或奖学金，该助学金或奖学金不是研究项目或研究合同的一部分，则外部方可以谈判获取学生开发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附带条件是，此类协议不应违反国家立法规定。

第5.2.7条 - 学生拥有的知识产权

· 第5.2.7条，备选案文1，学生可能需要转让知识产权：IPMO可以选择协助学生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商业化。这可能涉及学生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机构，然后机构通过向学生提供经济或非经济激励来推动商业化。

· 第5.2.7条，备选案文2：或者，可以探索各种备选案文，其中学生保留知识产权的所有权，IPMO按“服务”类型协助学生收费或另行约定。



专栏 学生知识产权的提示

有些时候，学生开发知识产权，有些情况下，机构应该拥有此类学生知识产权，例如，这样就可以将更大的机构知识产权包商业化。在这种情况下，机构需要有：
· 适用于学生知识产权的政策；
· 使政策生效的适当合同文件（例如，转让书）；和
· 确保文件签署的合适程序。
   
[bookmark: _Toc494115969]专栏 南非开普敦大学（UCT）的实例[footnoteRef:121] [121:  开普敦大学知识产权政策（2011年）。] 


6.10 如果学生参与的活动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开发，而UCT或第三方声称拥有该知识产权，则将适用以下条件：

-6.10.1 学生在研究产生的任何论文或出版物中的知识产权权利将受到保护；

-6.10.2 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不会因选择在机密研究领域工作而终止；

-6.10.3 在学生进行导致可主张的知识产权的活动之前，将向他/她们明确工作的性质；

-6.10.4 任何保密和知识产权所有权协议只有在主要研究者或其导师就协议内容给予适当建议后，学生才能签署；

 -6.10.5 如果由于保密协议而导致论文发表出现任何延迟，则博士论文须经博士学位委员会批准，或理学硕士论文须经教师和DVC批准，期限为6个月，最长可达两年。

6.11 如果UCT的学生可能在附属于UCT的机构或在UCT以外的机构参与研究，应与机构就学生的知识产权权利达成协议，以确保学生在本政策下的权利尽可能得到维护。

6.12 如果导师选择指导学生研究某个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的领域，而资助者已根据资助研究协议获得该知识产权的权利，则导师必须确保在工作开始之前与学生签订保密和知识产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可能构成学生与导师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项目无法供选择不签署保密和知识产权转让协议的学生使用。
[bookmark: _Article_5.3_–][bookmark: _Toc516829419][bookmark: _Toc516219405][bookmark: _Toc516160062][bookmark: _Toc516496047]第5.3条 – 访客创造的知识产权
有很多人在机构工作或与机构合作，但他/她们既不是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机构的学生。他/她们可以是访问学者、在机构拥有名誉职位的个人、受雇于与机构合作的组织的人等。这些人被统称为“访客”，因为他/她们需要与机构签订任命协议才能进行研究或教学。 

第5.3.1条 - 机构所有权
· 第5.3.1条，期间和范围；或实质性使用：适用于工作人员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访客。见第5.1.1条。一般来说，机构知识产权政策会规定，访客创造的任何知识产权均归接待机构所有。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研发可能是在访客自己的机构启动的，那么共同所有权可能合适。然而，为了避免共同所有权的陷阱，建议在任命协议甚至知识产权政策中详细说明谁将负责此类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第5.3.2条 - 机构知识产权
· 第5.3.2条，离开机构时，访客必须签署[……]一份知识产权公开表：第8.1.2和8.1.3条规定了完整公开应遵循的程序。
第5.4条 - 课程材料的特殊规则
· 第5.4.1条，机构所有权：机构致力于利用允许分布式和远程学习的技术发展，继续投资和开发课程材料和交付模式。课程材料现在包括许多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如纸质材料、数字媒体、网络内容、广播、视频和音频材料以及软件中的知识产权。

· 第5.4.2条，许可：注：课程材料的定义阐明了课程材料主要是为教学目的而编制的。课程材料的创造者被授予将课程材料用于教学和研究目的的许可。机构通常不会声称对为个人使用和教学参考而编制的课程材料（例如，作为个人笔记和注释来支持教材并且不提供给学生的材料）的知识产权拥有所有权。
第5.5条 - 学术作品的特殊规则
将学术惯例与关于学术出版物所有权的知识产权政策相协调非常重要。可以考虑两种政策选项。 
· 第一个选项是将版权作品的所有权与其他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规则分开处理。例如，该政策可以规定：“作者拥有版权，除非在创作作品时使用了大学的支持”[footnoteRef:122]或“所有权利都归创造者所有，除非（a）作品是因雇佣而创作的作品；（b）作品是由大学资助的；（c）作品是大学委托的；或（d）作品显著使用了大学资源”[footnoteRef:123]或“版权归创造者所有，除非大学委托创作此类作‍品。”[footnoteRef:124] [122: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23:  美国斯坦福大学。]  [124:  例如，见：联合王国剑桥大学。] 


· 第二个选项是规定机构原则上拥有其工作人员创作的所有知识产权，但“学术作品”除外。属于“学术作品”范畴的作品包括书籍；书籍中的章节；文章；字母组合图案；博客；论文和学位论文。[footnoteRef:125] [125:  例如，见：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 


《模板》反映了第二个选项，许多机构似乎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都遵循了这一个选项。[footnoteRef:126] [126:  很少有大学声称对教师作者创作的书籍、文章、艺术作品和音乐拥有权益。然而，在数字环境中，这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在线课程材料尤其如此。] 

· 第5.5.1条：机构放弃其对仅为促进学术生涯而创作的学术作品的版权权利（第5.1.2条）。学术作品通常被规定为必修读物或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例如规定的教科书）。这并不构成课程材料中的学术作品部分。只有当学术作品被纳入课程材料时，机构知识产权所有权的默认立场才会适用。

· 第5.5.2条和第5.5.3条，机构资料库和机构许可。当学术作品的所有权归创造者（工作人员或访客）所有时，良好做法是授予机构某些权利，即为学术目的免使用费复制和/或使用作品。

· 第5.5.2条和第5.5.3条，授予机构许可。当学术作品的所有权归创造者（工作人员或访客）所有时，良好做法是授予机构某些权利，即为学术目的免使用费复制和/或使用作品。  
[bookmark: _Toc494115971]第5.6条 - 精神权利
· 第5.6.1条，认可：版权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精神权利涉及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署名权是指被认定为作品作者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反对作品受到贬损处理的权利。

· 第5.6.2条，授予的权利：应当认识到，尽管版权归机构所有，但雇员作者仍然能够行使其作品的精神权利。

· 第5.6.3条，不弃权：在某些国家制度中，精神权利可以放弃。知识产权政策规定，机构不会要求工作人员、访客或学生放弃其精神权利，以此作为雇佣、任命、入学或资助（包括公共资金或外部方或赞助商提供的资助）的条件。
[bookmark: _Toc494115972]第5.7条 - 公有领域
· 第5.7.1条和第2条，公有领域和发布到公有领域：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可能并不总是合适的，有时将知识产权置于公有领域而不注册知识产权以进行保护和/或以象征性的费用或免费将知识产权开源，最有利于知识转移。传统的内容利用模式正受到国际开放获取研究运动[footnoteRef:127]和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等模式的挑战。[footnoteRef:128]在机构内推广OER发布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在开放许可下发布所有教学和学习材料。OER政策应提供一系列选择——相同的材料可以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发布用于非商业用途，也可以根据更严格的（和/或支付使用费的）商业用途许可发布。  [127: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OAI）》；《贝塞斯达开放获取出版宣言》；《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的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  [128:  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开放式课程（OCW）倡议。] 


· OER对所有权和作者身份有影响。[footnoteRef:129]应识别并标记包含第三方材料（许可中）以及OER的课程材料。除非已许可所有权利，否则此类机构知识产权不应作为OER发布。在课程材料内许可第三方材料（已许可材料）的权利将使其在许多情况下作为OER的发布变得繁琐（特别是与拥有多个权利人的多媒体内容有关），如果已许可材料被无意地作为OER发布，机构可能被要求承担版权侵权责任。  [129:  见 https://openeducationalresources.pbworks.com/w/page/25308415/Legal%20Aspects%20of%20OER。 ] 


· 备选案文。如果机构希望提及创造者和各外部方的权利，可以添加以下条款：

5.7.X.“如果工作人员或学生认为将知识产权置于公有领域最有利于知识转移，其必须与授权人或学术顾问或导师（视情况而定）讨论并达成一致。”

5.7.X.“如果知识产权是在外部方的支持下创造的，那么[授权人或学术顾问或导师，视情况而定]必须与IPMO和外部方讨论并商定立场。[授权人或学术顾问或导师（视情况而定）]或IPMO（如果知识产权是在外部方的支持下创作的）将与创作知识产权的相关工作人员或学生一起决定将知识产权置于公有领域或使其开源是否合适，每个人都要考虑[授权人、学术顾问或导师（视情况而定）]或IPM O（视情况而定）认为什么最符合机构的利益。”[footnoteRef:130] [130:  来源: 《曼彻斯特大学知识产权政策》] 

[bookmark: _Toc494115974][bookmark: _Toc516160063][bookmark: _Toc516829420][bookmark: _Toc516496048][bookmark: _Toc516219406]与第5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所有权问题常见问答。产权组织网页包含一组关于所有权问题的常见问题。 

· 包括课程材料在内的版权问题。 
-	加州大学课程材料所有权政策
· 知识产权所有权或管理的一般信息和良好做法。
· 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 (AURIL) 
· 概况介绍。发明人身份、作者身份和所有权，欧洲知识产权权利帮助中心
· 概况介绍。知识产权共同所有权，欧洲知识产权权利帮助中心
· 更多信息：见产权组织网站上“大学研究所有权”主题下提供的列表或资源

· 由学生创造的知识产权。
· 有关涉及学生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政策实例，请搜索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
· Unico学生和知识产权实用指南，PraxisOnico（2006年）
· 学生开发的发明中的知识产权常见问答：见密苏里大学系统网站 

· 比较研究。一些倡议对国家知识产权所有权制度进行了比较。例如： 
· 经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将科学转化为商业。公共研究组织的专利申请和许可（2003年）； 
· 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协调开展的HEIP Link项目提供的工具箱；
· Ramli, Nasiibah和Zainol, Zinatul（2014年），学术界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分析，《知识产权杂志》，第9期，2014年5月，第177-188页；作者比较了知识产权的大学所有权模式和发明人所有权模式；
· Kenney, M. 和Patton, D.（2011年），发明人所有权是否鼓励大学研究型创业？六所大学的比较，研究政策，40（8）1100-1112。
· 大学技术转让立法简史，见利用公共研究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的作用，专栏4.2和附件表A.4.1，载于《2011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变化中的创新格局》一书，第4章。

· 知识产权所有权流程图
· 格拉斯哥大学的“流程图：谁拥有知识产权？”是对这所大学知识产权政策的实用介绍。

· 关于所有权的假设性案例研究
·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工具包。





[bookmark: _Toc490821209][bookmark: _Toc490468521]
[bookmark: _Toc516160064][bookmark: _Toc516496049][bookmark: _Toc516829421][bookmark: _Toc516219407][bookmark: _Toc183623396]第6条 – 发表、不公开和商业秘密

[bookmark: _Article_6.1_–][bookmark: _Toc516829422][bookmark: _Toc516219408][bookmark: _Toc516160065][bookmark: _Toc516496050][bookmark: _Toc494115976]第6.1条 - 发表权 
· 一个机构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在期刊上发表或免费传播直接向广大公众提供的。[footnoteRef:131]研究人员必须保持良好的发表能力。 [131:  法律或行政细则可能要求贵机构公布公共资助研究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机构有权同意延迟发表，以便能够提交专利申请。有关欧洲国家背景的概述，见《CREST报告》，第31-33页。] 


· 另一方面，公司/赞助商会担心发表可能会泄露其机密信息或导致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丧失。在这些情况下，需要考虑产业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例如： 
· 教育研究人员在发表之前提交专利申请的必要性（见专栏41）；或 
· 允许产业合作伙伴请求延迟发表，以满足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见专栏43）。研究合同可以规定发表审查和延迟期（最多几天），以便赞助商可以确保其保密信息不会无意中泄露，从而可以识别可能尚未对其公开的发明（如有）。另见第7.7.7条。
[bookmark: _Article_6.2_–][bookmark: _Toc516160066][bookmark: _Toc516219409][bookmark: _Toc516496051][bookmark: _Toc516829423]第6.2条 - 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公开 
· 工作人员和学生应意识到，在完成知识产权公开并考虑是否需要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之前，需要避免过早地向第三方公开研究成果，包括以任何形式发表这些成果。过早向公众公开一项发明可能会阻碍与该发明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商业化。因此，了解哪些类型的公开在国家专利法和国际专利法下会破坏新颖性至关重要。 

[bookmark: Box41]专栏 关于避免过早公开的提示

· 教育工作人员和学生如何发表他/她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保护其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
· 鼓励他/她们在公开传播或公开发明之前顺利提交和公开知识产权；
· 鼓励/她他们向IPMO通报有关发明的任何迫在眉睫的陈述、演讲、海报、摘要、网站描述、研究提案描述、学位论文、出版物或其他公开陈述。在会议和大会期间以海报和文章等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再具有新颖性，不能获得专利；
· 将出版物送交审查通常不会构成过早公开，但研究人员应在稿件上标注 “机密 ”字样，以示谨慎。

· 考虑制定一项单独的保密政策，为工作人员提供有关使用机密信息的指南（见与第6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bookmark: _Toc516160067][bookmark: _Toc516829424][bookmark: _Toc516219410][bookmark: _Toc516496052]第6.3条 - 商业秘密 
· 每个机构应决定是否将拥有和使用商业秘密；IPMO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放弃高额专利申请成本以保护商业秘密是否是更好的做法。在决定是为商业秘密申请专利还是维持商业秘密时，应评估若干因素，包括：

· 专利申请成本与技术保密成本；
· 即使有最好的保护计划，商业秘密也有被泄露的风险； 
· 技术的许可潜力[footnoteRef:132]； [132:  如果该技术被许可给多方，就会增加公开的风险，那么最好为该技术申请专利。通过保密协议将商业秘密商业化也是可能的，但传播可能会导致秘密失去价值。] 

· 向公众公开想法的必要性，例如为了吸引资本[footnoteRef:133]；  [133:  初创公司通常需要向投资者推销其商业想法。此外，由于现金交易通常很差，它们可能需要申请专利，以便向市场表明它们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吸引资本，并为借贷创造抵押品。] 

· 技术变革的速度[footnoteRef:134]； [134:  商业秘密对软件等快速创新和变化的技术更具吸引力。] 

· 逆向工程的可能性。[footnoteRef:135] [135:  如果发明可以很容易地进行逆向工程，知识产权权利人将更喜欢专利保护，因为商业秘密无法在不窃取秘密的情况下免受逆向工程的伤害。相比之下，即使竞争对手可以对专利进行逆向工程，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不得使用专利技术。] 


· 还有一个额外的考虑因素，这可能是技术转让高管最难调和的。许多人认为，很难将商业秘密与知识共享的开放性和绝对的发表自由相协调，而发表自由是学术使命的一部分。因此，除了某些例外类别[footnoteRef:136]外，许多机构对保持商业秘密持保留态度（见斯坦福大学的实例，专栏44）。 [136:  例如，大学通常将计算机软件和生物材料视为商业秘密。它们还需要一份保密协议，以便允许第三方查看未公开的“商业秘密”信息，这些信息详细描述了可能被许可的发明。] 


· 商业秘密也可能是在赞助的研究项目（研究合同）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赞助商通常会要求机构和创造者对信息保密[footnoteRef:137]。然而，由于发表自由的原则，一些大学不允许对其工作人员产生的任何信息保密，即使是在赞助的研究合同下产生的信息，也不允许保密（见专栏30）。[footnoteRef:138] [137:  在大多数赞助研究合同中都有一项发表条款，规定有一段发表延迟期，以确保不会意外发表任何机密信息。]  [138:  例如，见《罗切斯特大学知识产权政策》，第4.0条。] 

[bookmark: _Toc494115978][bookmark: _Toc516496053][bookmark: _Toc516829425][bookmark: _Toc516219411][bookmark: _Toc516160068]机密和保密条款示例
专栏 保密责任实例——伦敦大学城市学院[footnoteRef:139] [139:  《城市学院知识产权政策》，2014年。] 


“第9.1条  在项目或与第三方合作之前和期间，受本知识产权政策约束的所有人员必须与技术转让团队和/或研究办公室合作，以确保在大学与不受本政策约束的任何第三方之间开始任何合作或项目之前，就保密问题达成适当的书面协议，这些合作或项目可能产生知识产权，也可能使用或公开大学的知识产权。这包括与各外部方进行提案前的讨论。

“第9.4.b条  对于可能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性发明，应在发表之前征求大学技术转让团队的意见，以避免过早公开，从而减少商业影响。”






[bookmark: Box43]专栏 允许产业合作伙伴请求延迟发表的实例

· 哥本哈根大学[footnoteRef:140]——“本大学努力并有义务尽可能多地发表文章。另一方面，私营公司通常会采取更严格的发表策略[……]。与外部方合作产生的研究成果的发表通常最多可延迟三个月（如果外部方可以对您希望发表的材料发表评论意见，可延迟一个月，如果公司可以为自己的成果申请专利，可延迟两个月）。这个时间段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将出版物送交审查不视为发表，但需要在稿件上标注‘机密’字样，以示谨慎。” [140:  研究和创新。与哥本哈根大学合作。该大学的总体原则。我们的合作伙伴指南（2012年）。] 

· 匹兹堡大学[footnoteRef:141]——“一个研究项目的商业赞助商可能对发表的决定没有否决权，但为了允许提交专利申请，可以允许在商定的期限内延迟发表，延迟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141:  《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指南》（2011年），第4条。] 


[bookmark: Box44]专栏 不保密的实例——斯坦福大学[footnoteRef:142] [142: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与产业界合作指南》] 


[观点]——“斯坦福大学坚持研究不保密的核心政策。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和传播知识。发表是教师和学生进一步发展所从事的事业的方式。大学的发现不能作为商业秘密。”

[赞助研究协议]——“公司关心保护其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斯坦福大学理解并尊重这一观点。但是，由于本大学的开放环境以及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流动，我们没有能力监控谁可以访问特定信息。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公司不要向斯坦福大学的任何人泄露机密信息。涉及公司宝贵机密的高度专有项目不太适合大学环境。但是，如果特定研究项目需要共享机密信息，公司可能会要求个别研究人员亲自签订保密协议。一般来说，斯坦福大学不是这些协议的签订方。斯坦福大学也可以接受某些保密条款作为赞助研究协议的一部分，只要它们符合研究人员的利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任何保密条款都必须符合大学政策。”

专栏 有限的保密实例——哥本哈根大学[footnoteRef:143] [143:  研究和创新。与哥本哈根大学合作。该大学的总体原则。我们的合作伙伴指南（2012年）。] 


“私营公司倾向于保护机密信息以保持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大学有义务向部分或全部资助大学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大学的研究成果。保密协议中必须考虑这两种立场。哥本哈根大学的管理组决定，从合作项目结束之日起，不公开外部方的机密知识的期限不得超过三（3）年，除非具体情况证明有理由延长这一期限。”
[bookmark: _Useful_Resources_to][bookmark: _Toc516219412][bookmark: _Toc516496054][bookmark: _Toc516160069][bookmark: _Toc516829426]与第6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信息公开政策/指南实例：
· 阿拉巴马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范德比尔特大学 
· 西密歇根大学

[bookmark: _Toc494113254]
[bookmark: _ARTICLE_7_–][bookmark: _Toc183623397][bookmark: _Toc516160070][bookmark: _Toc516219413][bookmark: _Toc516496055][bookmark: _Toc516829427]第7条 – 研究合同 

[bookmark: _Toc516496056][bookmark: _Toc516829428]第7.1至7.6条 - 一般规定 
· 第7.1条，授权：机构必须明确授权，明确谁可以代表机构签署研究合同。研究合同上的任何签署人，如果没有必要的授权，可能会使该合同对机构不具有约束力。
专栏 东卡罗来纳大学“签署合同授权”条款摘录[footnoteRef:144] [144:  见ECU《关于授权签署合同的政策》REG01.10.01] 

2.授权谁签署合同
2.1.根据《北卡罗来纳州一般法规》第116-34(a)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理事会章程》第502A条的规定，赋予校长所有行政和管理权力。该权力本身包含签署对东卡罗来纳大学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权力。尽管将签署某些合同的权力委托给其他行政官员，但校长仍然保留并可行使这项权力。
2.2.校长可根据本条例规定的程序将签署权委托给选定的代表。除非校长的授权另有规定，否则代表可以将其权力再委托给其他行政人员。
2.3.东卡罗来纳大学不承认大学雇员签署的合同对该大学具有约束力，除非签署合同的雇员拥有正式、书面委托的签署人授权。本条例第3条规定了正式授权和再授权签署对大学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程序。
2.4.对于未经本条适当授权而签署声称对大学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雇员，大学可能要求雇员对给大学造成的损害（如有）承担个人责任，并可能受到大学的纪律处分。

· 第7.2条，研究合同政策：这一部分的研究合同绝非全面代表了一般研究合同，而是根据研究合同类型确定知识产权条款的内容。因此，在这方面参考相应机构政策。然而，应当意识到，研究合同只能由具有授权权限或授权委托权限的个人达成（即签署），否则合同无效，视为未签署。

· 第7.3条，应进行尽职调查并咨询IPMO：根据第7.2条，应当起草研究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或审查该等条款是否符合任何政府规章（见第7.5条），并确保反映机构的利益。因此，IPMO作为研究合同文本的审查者和修正者的角色应属于机构标准最佳做法的一部分。此外，这为IPMO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指出潜在的问题，而且还可以记录正在签订的研究合同，以便能够随着研究的推进监控这方面的进展，并了解对外部方/赞助商做出的任何现有承诺（例如，一旦知识产权得到充分开发，就有优先购买权）。

· 第7.4条，所有权和使用权：关键问题是需要明确创作了什么知识产权以及谁拥有它。外部方/赞助商可能会为了其商业优势而寻求拥有研究成果。研究合同应尝试预先解决所有研究成果的所有权问题。这些合同可能采取几种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资金来源和预期结果等。然后起草研究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以与资金来源和预期成果保持一致。根据立法框架，机构通常将拥有研究结果，外部方/赞助商可能被授予将研究结果用于自身目的的权利。

· 第7.5条，政府规章。由于全球许多国家都颁布了规范在机构的知识产权发展的立法，因此在制定研究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时需要查阅并遵守该立法。例如，在南非，《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IPR法案》；2008年第51号）规定了知识产权所有权的三种情况：

专栏 实例——南非公共资助研究的政府规章

· 第(4)(1)条规定，“根据第15(2)条，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开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应归接受方所有” 
· 第15(2)条规定了对机构和赞助商之间共同所有权的四个要求。
· 最后，如果在机构进行研发的全部费用由私营方/赞助商支付，则认为《IPR法案》不适用，双方可以自由协商知识产权的获取。
[bookmark: _Article_7.7_-][bookmark: _Toc516829429][bookmark: _Toc516496057]第7.7条——基本原则 
· 第7.7.2条，背景知识产权：背景知识产权被视为在研究合同订立之前由各方单独拥有的知识产权，该背景知识产权与研究合同项下要开展的特定项目有关。背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不应受项目影响。然而，背景知识产权可能作为研究合同各方资源贡献的一部分提供给合同签订方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以免使用费的方式许可背景知识产权。或者，可以就X方为获取Y方的背景知识产权而必须支付的价值进行协商，这将构成研究合同资金安排的一部分。

· 第7.7.3条，研究合同产生的知识产权：通常称为“前景知识产权”。前景知识产权是指作为研究合同的一部分创造的新知识产权，并且这些知识产权与研究合同相关。 

· 第7.7.3条，一般规则是，此类[前景]知识产权应归机构所有。最重要的是避免知识产权碎片化。 
重要的并不总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本身，而是各方使用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范围。对机构的关键要求‍是：
-	有能力在未来研究中使用研究成果（见第7.7.8条）；
-	有能力直接和结合其他研究成果从知识产权的商业化中受益；
-	有能力确保研究成果被用于商业或其他用途。这可能很重要，因为商业行为通常涉及不利用知识产权或使用专利来阻止其他公司的技术活动。[footnoteRef:145] [145:  来源：《知识产权管理》。《大学战略决策指南》，AURIL/联合王国大学协会（2002年）。] 


原则上（如果国家法律允许），所有这些要求都可以在将前景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转让给外部方/赞助商的研究合同中规定[footnoteRef:146]。然而，在实践中，保留前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对机构来说可能更简单。 [146:  通过免费许可安排，可以保证获取成果。机构可以从赞助商产生的收入的一定份额，对赞助商将成果商业化的能力/意愿的怀疑可以通过引入商业化失败惩罚性条款，包括重新转让给机构来解决。] 


· 第7.7.4条，共有前景知识产权：一般来说，不鼓励知识产权共同所有权（或“联合所有权”），因为这会造成额外的复杂性。如果各方对知识产权的意图大不相同；或者如果是与海外实体共同拥有知识产权，由于存在法律和文化差异，尤其会造成额外的复杂性。

阻碍共同所有权的因素包括[footnoteRef:147]：  [147:  来源：《大学知识资产管理》，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 

· 在没有明确决定谁负责获得对注册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以及为此付费）的情况下，保护知识产权的潜在复杂性；
· 一旦专利被共同拥有，全部所有者都必须同意许可协议，尽管这有时会被法院推翻；
· 一项技术的潜在被许可方更愿意避免与多个所有者打交道，因为这会使谈判过程变得复杂； 
· 虽然可以制定合同条款来分散许可的收益和风险，但默认的共同所有权条款被认为对产业合作伙伴有利的情况并不少见； 
· 当预期进行国际合作和利用时，共同所有权尤其存在问题，因为不同国家的共享所有权法律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一些国家，任何共同所有者都可以对专利采取行动，而无需获得其他所有者的同意或通知其他所有者，而在其他国家，共同所有者只能一起行动。 

· 第7.7.5条，偶然知识产权：在研究合同范围之外的项目过程中，可能会偶然创造知识产权[footnoteRef:148]。机构拥有偶然知识产权是可取的。然而，可能需要具体的所有权条款来规范此类知识产权的产生、所有权和实际获取。 [148:  偶然性意味着在寻找某样东西的同时发现了其他东西。药物发现中存在许多例子，例如青霉素和万艾可。其他例子包括X射线、维可牢尼龙搭扣、胶木（世界上第一种塑料）、糖精、微波炉、X射线、凡士林和起搏器。] 


· 第7.7.6条，知识产权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指的是，当机构决定将知识产权商业化时，它将与被授予优先购买权的一方接触，询问它们是否希望行使其权利，并列出待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否则，如果机构遇到更好的条件，那么拥有优先购买权的一方可以选择与之匹配，或者退出。 

令各外部方/赞助商通常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它们可能不拥有因研究合同而创造的知识产权，但它们被赋予了优先购买权，可以按照双方商定的条款转让或许可知识产权。此类权利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时间表，这样，如果外部方/赞助商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行使其权利，则该权利到期，机构可以自由地与可能对知识产权表示出兴趣的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谈判。

请注意，“选择权（option）”和“优先购买权（right of first refusal）”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权利的授予由谁发起： 
-	就选择权而言，受益于选择权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外部方/赞助商）有一段时间来领取“奖品”——通知授予选择权的一方（在这种情形下是机构）它希望获得权利的授予（如许可或转让）。 
-	相反，如果外部方/赞助商被赋予优先购买权，则不能发起权利的授予。机构控制着这一过程。如果机构希望授予这些权利，则必须通知外部方/赞助商，并给予其接受或拒绝这些权利的机会。 

通常，优先购买权条款在以下一个或两个阶段发挥作用：
-	当机构首次决定准备授予权利（或即将开始向第三方提供权利）时，它必须向外部方/赞助商提供权利；和/或 
-	当机构即将与第三方签署协议时，它必须给外部方/赞助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与第三方达成一致的条款相匹配。如果外部方/赞助商接受这一机会，机构必须按照这些条款将权利授予外部方/赞助商，而不是授予第三方。

· 第7.7.7条，延迟发表：由于发表仍然是研究人员的重要激励因素（关于激励因素的讨论，见第10条），保护知识产权的过程不会不必要地导致研究人员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出现不当延迟，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机构应向研究人员作出合理承诺，确认IPMO需要多长时间来审查发明公开，评估商业潜力，然后设计知识产权策略来支持此类商业计划。另见第6.1条（发表权）和专栏43（发表延迟条款示例）。

· 第7.7.8条，将知识产权用于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开展研究，以加深科学认知。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它们不得做出任何限制其实现主要目的能力的事情。因此，许多机构知识产权交易将有一个不可谈判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即使获得独占许可，知识产权的内容仍必须可用于研究和教学目的。 


专栏 研究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

知识产权条款可能包括：
· 各方带给项目的知识产权（背景知识产权）；
· 项目中产生的针对项目目标的知识产权（前景知识产权）；
· 项目过程中偶然产生的知识产权（偶然知识产权）
· 在产品商业化或使用过程中，需要能够使用另一方的背景知识产权；
· 机构要求/希望在学术活动中能够使用前景知识产权；
· 各方希望发表项目成果（包括学生发表论文的权利）；
· 各方购买对方知识产权权利份额的权利；
· 各方要求/希望对前景知识产权申请专利；
· 支持和反映知识产权意图的保密和发表条款；
· 机构与其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的合同安排。
第7.8条 - 例外
· 第7.8条，政策例外：只有在本机构获得的利益超过本机构作出的任何妥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机构知识产权政策的例外。应明确举例说明在哪些情况下偏离知识产权政策的规定是得当的。
与第7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研究合同中知识产权管理的一般信息。
· 委员会关于知识转移活动中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大学和其他公共研究组织行为准则的建议[footnoteRef:149]载有一套关于合作研究和合同研究的原则。  [149:  另见欧盟委员会之前编写的工作文件：《公共资助研究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欧洲指南》（2004年）。 
] 

· 《爱尔兰知识转移合作协议实用指南》
-	关于国际研究合作协议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的欧洲研究区指南 

· 可用于技术研究和商业化交易不同阶段的示范研究合同和其他协议。
· 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了许多示范和模板协议。见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
· 《大学和研究机构知识产权工具包》提供了一套示范协议。
· 兰伯特（Lambert）工具包》。包括示范协议，以及一份指导文件和一份决策指南，帮助选择最合适的示范协议。
· IPAG（知识产权协议指南）示范协议（英文和德文）其中包括涉及产权组织调解和产权组织快速仲裁的争议解决条款备选案文。可查阅产权组织网站。
· AUTM。提供大量协议样本（赞助研究、选择权协议、保密协议等）
· 《爱尔兰知识转移示范协议》。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合作工具包》。包含检查清单、模板合同和发展伙伴关系指南。 
· “欧盟委员会跨境决策指南”是一个交互式工具包，它引导使用者完成决策过程，并在规划和谈判合作研究项目时提出一系列战略问题。
· mICRA（示范产业合作研究协议）。旨在支持涉及制药业和生物技术行业以及学术界的临床研究合作。



[bookmark: _Toc516829430][bookmark: _Toc516160071][bookmark: _Toc516219414][bookmark: _Toc516496058][bookmark: _Toc183623398]第8条 – IPMO的决定


[bookmark: _Article_8.1_–][bookmark: _Toc516160072][bookmark: _Toc516496059][bookmark: _Toc516219415][bookmark: _Toc516829431]第8.1条 – 公开知识产权的责任 
· [bookmark: _Toc515566158]第8.1.1.条，记录：机构应推广保持记录学术研究的良好做法，通常是使用实验室笔记本记录。这些准确的研究记录确保了研究的技术诀窍和成果的可重复性得到记录。
· 特别是，实验室笔记本的作用是： 
· 完整记录实验、其开始/计划以及如何开展； 
· 记录收集的数据以及研究人员分析得出的统计和图形结果； 
· 激发研究人员对研究课题的思考和反思； 
· 展示研究人员为将想法付诸实践所做的持续努力； 
· 在发明结束时，证明现有技术，并与现有技术的其他参考文献进行比较； 
· 向有兴趣继续开展已启动研究项目的人提供信息； 
· 允许捐助机构和合作伙伴评价结果。

对研究活动的记录极大地帮助了IPMO就知识产权保护做出决策，并有助于起草专利申请和随后对知识产权的审查（特别是对于确定创造性时的争论）。此外，实验室笔记本还能确保对发明等的创造过程进行记录，这在发生诉讼时非常有用。 
不应低估准确记录保存的重要性，因为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独立的记录保存政策和支持实施这一记录保存政策的实用手册。实例见与第8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专栏 记录保存条款实例：格拉斯哥大学（加拿大）

“为了正确利用任何知识产权，可能需要查阅雇员生成的实验室笔记本和其他书面记录（包括数据和研究结果）。因此，所有雇员的最佳做法是保留他们在雇佣过程中创作的所有知识产权的完整、准确和最新的书面记录。此类记录应定期由雇员的直属经理签字，还应防止未经授权获取，并在个人离开时由大学保留”。

专栏 电子实验室笔记本（ELN）是未来的趋势

研究实验室产生的数据数量和类型每年都在增长，跟踪所有这些数据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LN相对于纸质笔记本的优势可分为四个方面： 
· 生产力——工作流程自动化和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 可用性——例如，通过标记超出规范的结果，帮助确保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定； 
· 合规——ELN提供工具来生成和保护受监管空间中的数据；以及 
· 知识产权——ELN能够为您的数据提供“来源追溯”，包括“谁”和“何时”，这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往往至关重要。

如今，计算机技术正在推动大多数ELN创新。区块链技术[footnoteRef:150]允许数字信息被分发但不被复制，最近因其在发表前解决共享研究数据相关知识产权问题的潜在能力而备受关注。 [150: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点对点和值得信赖的特性提供了创建清晰、防篡改记录的可能性，这对知识产权很重要。区块链对数据的修改具有抵抗力。一旦被记录，任何给定区块中的数据都不能被篡改，除非所有后续区块都被更改，并且需要整个网络协同。由于这一点，区块链技术可以被个人用来提供作者身份的可靠证明和创造者身份的证据，因此它可以取代或补充在公开发明时所依赖的实验室笔记本。] 


来源：Tamly, O.，电子实验室笔记本是未来的趋势（2018年）

· 第8.1.2条，知识产权公开，应公开：机构应明确规定，创造者有义务向IPMO报告任何具有知识产权潜力的发明/创造，通常是在知识产权公开表上报告。知识产权公开不仅仅是简单地填写表格以符合某些政策要求。该公开代表了知识产权的首次官方记录，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确定无可辩驳的发明/创造日期和范围。[footnoteRef:151] [151:  提交发明公开文件则会公开发明、发明人和发明日期。即使从未提交专利申请，正确完成的发明公开也可能提供一些保护，抵制其他方后续提交的专利申请（Mc Gee, D.，发明公开和发明人的作用）。] 


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创造者知道何时、如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要正确地公开知识产权。IPMO应教育所有研究人员全面及时公开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知识产权公开表应便于创造者获取，例如在机构的网站或内联网上提供。同样，公开遵循的过程应该简单明了。制定这方面的标准操作程序以及确定的时间表是有用的，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了解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涉及哪些步骤。

· 第8.1.2条，知识产权公开，如果创造者发现潜在知识产权：因为创造者可能不知道发明/创造是否具有知识产权潜力；他/她们应该在最早的合理阶段与IPMO联系和讨论。这通常是“知识产权发掘者”的关键作用，他/她们活跃在实验室中，对可能构成的东西和发明有更深入的了解。

· 第8.1.2条，知识产权公开，其研究[或其团队的研究]产生：一些机构认为，主管有责任向IPMO报告其下属的潜在知识产权。其他机构严格遵守个人独立负责报告任何潜在知识产权的要求。一些人认为，报告他人的知识产权带有一种“专制”的气息，这在机构中是不合适的。同样，大多数机构不希望学生的导师报告学生的知识产权。[footnoteRef:152] [152:  这也与一些机构对学生在教职员工的监督下创造的知识产权主张所有权的做法有关。大多数大学不会提出这种主张，认为这是机构过于武断、越权的行为。
] 

专栏 知识产权公开表实例——南非西开普大学[image: ]

· 第8.1.3条，完全公开：收到知识产权公开文件后，IPMO应审查资金来源、创造者身份、使用的外部方有形材料、计划的出版物以及可能影响知识产权公开产生的任何潜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或使用的任何其他问题。IPMO还将确定知识产权公开文件是否足以满足所有信息要求，并将把任何相关信息不足的情况通知公开者。所有知识产权公开应由IPMO在保密的知识产权公开登记薄中登记。

一项发明/创造一旦成为发明/创造，就公开它是一种良好做法。然而，在现实中，公开往往发生在需要进行浅析和快速提交临时专利申请的大会/发表之前。或者，可以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进行公开，届时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才能评估是否可能产生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工艺或服务。IPMO中团队的经验越丰富，做出这些决定就越轻松。然而，这种经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积累起来的。

· 第8.1.4条——关于与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可选条款，[应/可以]要求其创造者公开：各国在专门针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公开要求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机构将必须遵守相关的国家规章。我们重点介绍以下三种主要做法。 
· 在一些国家的国家法律中，规定了强制性公开要求，因此“IPMO应要求……”的措辞是合适的。这可能需要填写一份表格，说明发明是否是使用传统知识和/或遗传资源产生的，以满足提交专利申请的正式要求[专栏52-表格P26]。或者，可以规定使用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作为可专利性标准，这可能对专利有效性产生影响。
· 其他一些国家选择在其国家法律中纳入自愿公开要求，因此“IPMO可以要求……”的措辞是可取的。这将通过将自愿公开作为专利程序的一部分来体现，而不会对专利审查或专利有效性产生任何影响。
· 其他国家在其国家法律中不要求专门针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任何类型的公开，因此这一可选条款并不可取。[footnoteRef:153] [153:  见产权组织出版物《关于制定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专利公开要求的关键问题》。] 


[bookmark: Box51]专栏 自愿和强制公开要求

例如，德国在《专利法》[footnoteRef:154]第34(a)条中规定了一项自愿要求，其中规定：“如果一项发明是基于动植物来源的生物材料，或者如果发明使用此类材料，申请应包括关于此类材料的地理来源的信息（如知悉）。这不应影响对申请的审查或已授予专利产生的权利的有效性。” [154:  1980年12月16日公布（经2013年10月19日法案第1条最后修订）。] 


另一方面，瑞士《专利法》[footnoteRef:155]第49(a)条有一项强制性要求，规定：“专利申请必须包含以下内容来源的信息：a）发明人或专利申请人有权获得的遗传资源，前提是发明直接基于这一资源；b）发明人或专利申请人可以获得的土著或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前提是该发明直接基于这种知‍识。” ‍[footnoteRef:156] [155:  1954年6月25日《瑞士联邦发明专利法》（截至2017年1月1日）。]  [156:  产权组织题为《关于制定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专利公开要求的关键问题》的出版物侧重于政策制定者在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有关的具体专利公开要求的政策制定过程的每个阶段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另见背景简介10号“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 ] 




专栏 实例——南非引入的P26表格

南非引入的表格P26说明，如果没有使用土著生物资源、传统知识或遗传资源来得到发明，将如何填写该表格。

 [image: ]

尽管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提出了公开要求，但其他国家在其国家法律中没有要求对遗传资源或传统知识进行任何类型的公开。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在第511/2014号条例[footnoteRef:157]第4条中通过了“尽职调查”办法，其中规定：“使用者应进行尽职调查，以确定其利用的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已根据适用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或监管要求获得，并根据任何适用的立法或监管要求，在双方商定的条款下公正公平地分享惠益。” [157:  2014年4月16日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欧盟《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使用者遵守措施的第511/2014号条例。] 

[bookmark: _Toc516219416][bookmark: _Toc516160073][bookmark: _Toc516496060][bookmark: _Toc516829432][bookmark: _Toc515566159][bookmark: _Toc516121322]第8.2条 – 创造者身份和所有者身份
· 第8.2.1和8.2.2条，创造者身份和所有者身份：必须了解“创造者”和“所有者”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创造者身份/发明人身份——就第一原则而言，开发的任何知识产权都属于知识产权创造者。创造者可能需要签署一份正式文件，确认他/她们应被视为发明人、作者或育种者，例如，开发了某项知识产权的人。

如果已公开的知识产权可归属多个创造者（不包括推动者），则IPMO需要为每个知识产权创造者分配相称的创造者身份。例如，发明人A开发了该发明的60%；发明人B开发了该发明的25%；发明人C开发了该发明的15%。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这对于能够确定哪些权利要求可以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列出的发明人来说是重要的。此外，这对惠益分享具有重要意义（另见第10.1.1条）。如果无法确定每个发明人对最终发明的贡献百分比，那么可以为每个发明人分配同等不分割份额。

	所有者身份——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不一定是所有者。一旦确定了创造者身份，国家立法和/或该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将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工作人员、学生、访客创造的知识产权将属于机构（见第5条）。如果知识产权需属于机构，则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将被要求通过所谓的转让契约将此类权利转让给机构。 

专栏 作者身份与发明人身份比较：期刊作者与专利发明人的区别[footnoteRef:158] [158:  来源：新罕布什尔大学博客。 ] 


研究人员和知识产权专业人员之间最常被误解的问题之一是混淆作者身份和发明人身份。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关于同一客体的论文的作者，也不会自动成为专利的发明人，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

一般来说，一个人要成为一篇文章的作者，除了符合其他标准外，还可以进行基础研究、监督研究或撰写论文。这比成为发明人的要求要宽松得多，因为发明人身份是一种法律认定。在专利中不适当地列出发明人可能会成为整个专利无效的理由。

潜在的发明人有责任真诚地努力确定他/她们当中谁是真正的发明人。


专栏 公开≠转让

公开义务不应与创造转让[footnoteRef:159]相混淆。从字面上看，公开一项创造是指对创造/发明进行了完整（即具有可实施性）的详细描述。转让意味着发明的所有权（即法定所有权）已由创造者授予另一方（例如雇主，在这种情况下是机构）。 [159:  转让是指对发明或创造的法定所有权的转让。] 

[bookmark: _Article_8.3_–][bookmark: _Toc515566160][bookmark: _Toc516121323][bookmark: _Toc516160074][bookmark: _Toc516219417]
[bookmark: _Toc516496061][bookmark: _Toc516829433]第8.3条 – 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化的确定
· 第8.3.1条，评价和建议：为了使IPMO取得成功，创造者必须确信其发明/创造得到对其可专利性和商业化潜力的深入评价。进行全面评价并得出建议的能力取决于收到公开文件时其完整程度（见第8.1.3条）。知识产权公开的评价过程通常涉及三个基本方面：
· 行政方面——对公开进行分析，以确定其他人可能因赞助商身份或发明人身份或使用他人专有材料而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利。在这方面还确定了可能的政府权利或义务，或一些机构内部义务。
· 技术方面——就发明/创造的质量对公开进行评价。该评价考虑发明/创造的性能特征，并评估其对实施者的潜在价值（可开发性、经济可行性和潜在市场）。
· 知识产权方面——评估可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的可行性。 

专栏 实例——技术转让中心摘录：黛比·梅利洛（Debi Melillo）的发明分析三大支柱 

“使一项发明成为商业上可行的项目有三个主要因素，而该发明需要在这三个方面都很强大才能取得成功。首先，这项技术必须是可开发的，并且在时间、资金和监管方面的开发障碍有限。其次，专利需要强大、有效和可执行。第三，本发明必须瞄准一个可以进入的吸引人的市场。其中任何一方面的障碍都可能成为重大障碍，甚至阻碍商业化。”

· 第8.3.2条，保护/商业化决定：在发明的具体情况下，保护决定将包括评估是否满足可专利性标准，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此类评估可能表明，现在获得专利保护还为时过早，知识产权应在保持保密性的同时进一步开发，以免损害新颖性要求。在实践中，新颖性是一种客观判断，因此可以相对较早地确定。然而，创造性是主观的，可以论证。因此，如果IPMO确信发明具备新颖性，在经济上可行，并且（至少）会有一个市场，那么应该寻求专利保护。

[bookmark: Box56]专栏 关于是否提交专利申请的考虑因素

典型的考虑因素包括：
· 该发明是否可申请专利；
· 该发明的类似用途是什么；
· 发明是否具有足够的商业潜力[footnoteRef:160]； [160:  关于一项发明对专利申请是否具有“足够”潜在商业价值的决定因机构而异，取决于许多因素。一个考虑因素是许可的预期未来使用费收入。另一个因素是商业实体是否已经对这一发现感兴趣，并且有能力开发它。第三个因素是由此产生的专利的范围或可执行性可能有多大，以及版权是否是一种更合适的知识产权工具。例如，如果发明的可专利性值得怀疑，但包括受版权保护的客体，并且在其他方面非常有市场，则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机构和整个科学界最好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立即许可该发明。] 

· 是否需要重大的额外发明（研究、开发、监管审批步骤、营销等）； 
· （在某些机构中）发明是否没有显著的商业价值，但仍然有可能通过非商业渠道产生社会影响。

与不具有重大商业价值但可用于非商业研究的材料相关的发现有时会通过材料转让协议（MTA）非独占地转让给其他方。通常属于MTA范畴的发现例子包括细胞系、单克隆抗体、试剂、动物模型、生长因子、脱氧核糖核酸（DNA）文库、克隆、实验室方法和一些计算机软件。 

来源：Van Norman, G.，技术转让：从研究台到商业化，《基础到转化科学》，第2卷，第2期，2017年。

· 第8.3.3条，IPMO将把决定通知创造者。IPMO只需突出重点，说明应继续公开知识产权、搁置以等待进一步的信息，还是不继续公开。IPMO应谨慎行事，尽管欢迎创造者提出意见，但任何最终决定都取决于IPMO。然而，重要的是要确保创造者配合。

· 第8.3.3条，在不超过[通常60-90天]的时间内：虽然IPMO在就任何知识产权公开做出决定时必须合理及时地采取行动，但收集、整理和分析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信息可能需要大量时间——IPMO不应急于做出不明智的决定。
[bookmark: _Article_8.4_–][bookmark: _Toc516219418][bookmark: _Toc516496062][bookmark: _Toc516121324][bookmark: _Toc516829434][bookmark: _Toc515566161][bookmark: _Toc516160075]第8.4条 – 机构选择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商业化
· 第8.4.1条，放弃或不商业化知识产权：在机构不寻求保护知识产权和/或不寻求将公开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情况下，IPMO应向创造者提供一些指南。这背后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很少对自己的创造持客观态度，因此可能会觉得IPMO有义务将其纳入他/她们的作品集。然而，通常情况下，公开被视为“不可诉”。这些情况可能包括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工艺或服务没有合理的前景，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机构寻求将公开的技术商业化可能不符合最佳利益，或者确实不合适，或者由于公共资金被用于开发知识产权，商业化可能并不符合公共利益。

· 第8.4.2至8.4.6条，所有权转让、书面通知、不影响知识产权保护、转让，以及任何条款和条件：如果机构决定不追求知识产权保护和/或商业化，应当确保创造者或任何外部方/赞助商有机会获得所有权。该决定应以书面形式传达给创造者或任何外部方/赞助商，以防止任何现有权利被没收。为了使创造者和/或外部方/赞助商继续追求知识产权，他们需要以自己的名义这样做，因此机构必须通过转让契约转让其所有权。由于这一安排是基于双方商定的条款，因此双方可以就机构的任何持续权利和/或利益达成一致。通常，鼓励机构寻求免使用费的非独占许可，以将知识产权用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专栏 知识产权/发明公开良好做法提示

[bookmark: management][bookmark: scientists]对于研究人员 
· 知道什么是发明，什么时候应该通知IPMO应公开发明。您的发明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
· 发明公开有助于保护实验室中的发明/创造，因为它们记录了发明/创造的日期，并确立了发明人身份/创造者身份。
· 为了避免在提交专利申请之前，发明可能被意外公布，所有知识产权公开都应保密提交。
· 您的IPMO可以告知贵机构关于发明公开的政策，并为您提供发明公开表格。
[bookmark: tech]
对于IPMO官员 
· 衡量机构技术转让有效性的一种方法是跟踪向您的办公室提交的知识产权公开文件数量。
· 维护一个知识产权公开文件的归档系统，并跟踪您的文件，以便您可以确定何时或是否应该为特定的发明/创造提交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申请。
· 仔细关注每一项知识产权公开，无论其内容如何。
· 发明公开可用于开发专利组合。
· 发明公开可用于编制高质量的专利申请。
· 举办关于正确公开知识产权的强制性培训课程。

另见：A. Krattiger等人，《知识产权管理的技术分享》（2007年）

[bookmark: _Useful_References_to][bookmark: _Toc516496063][bookmark: _Toc516829435][bookmark: _Toc516219419]与第8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商业化和知识转移
-	见与第4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记录保存：
· 关于协助记录保存和实验室笔记本的良好做法指南： 
· 《公共资助研究知识产权管理国家行为准则》，爱尔兰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ICSTI）（2004年），第40页
· Schreier, A.、Wilson, K.和Resnik, D.，《学术研究记录保存：个人、团队领导者和机构的最佳做法》
· 提供记录保存政策或指南的机构实例：
· 悉尼大学
· 塔夫茨大学
· 伦敦大学
· 梅西大学
· 雪城大学
· 塔斯马尼亚大学

· 知识产权公开：
· McGee, D.，发明公开与发明人的作用，《卫生和农业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最佳做法手册》。可在线查阅：www.ipHandbook.org。
· 借助任何搜索引擎都可以从互联网上轻松获得知识产权公开表格示例。McGee, D.，发明公开与发明人的作用，专栏2，其中列出了知识产权公开表上常见的项目。



[bookmark: _Toc183623399][bookmark: _Toc516160076][bookmark: _Toc516219420][bookmark: _Toc516829436][bookmark: _Toc516496064]第9条 –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精通商业化的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与产业界合作的好处，以便研究、开发和商业化在其学术环境中发明的技术。知识产权往往是学术与产业合作的核心。

作为一种总体趋势，学术研究往往为当地、区域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footnoteRef:161]在此背景下，IPMO越来越多地实施知识产权管理战略，这些战略反映了对替代商业化途径的鼓励（另见第1.3.3条）。IPMO正在逐步做出更多的知识产权决策，而不是寻求老牌公司被许可方等传统策略，这些决策还允许通过教师和学生领导的初创公司将机构开发的技术商业化。 [161:  见大学技术管理人协会（AUTM）对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许可活动的调查。] 

[bookmark: _Toc516496065][bookmark: _Toc516829437][bookmark: _Toc516219421]商业化策略的确定
· 第9.1和9.3条，商业化策略的确定以及自主权与合作：如第8.4条所述，由IPMO全权确定商业化策略。确定的策略可能需要知识产权委员会审议/审批在这个阶段拥有产业/外部观点的价值对于带来实用的额外技术观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观点不仅可能影响商业化的决定，还可能影响要遵循的商业化途径。 

· 第9.3条，[……]创造者必须[……]向IPMO提供一切合理的支持。尽管IPMO/知识产权委员会对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策略拥有自主权，但在商业化过程中，创造者的协助和配合是宝贵的，即使这种配合只是通过定期向创造者提供特定知识产权商业化进展的最新情况来培养的。

[bookmark: Box58]专栏 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MRC）知识产权政策摘录，规定如下：

3.4.2. 技术转让办公室（TTO）负责知识产权的识别、评价、保护（但反对申请、起诉或辩护侵权行为以及起草相关合同除外，这些都是法律和合规服务的领域）、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商业化、根据MRC的惠益分享计划作出的所有惠益分享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适当能力建设。TTO可以代表MRC和任何共同所有者（如相关）就任何知识产权申请专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注册，MRC应被视为专利或其他形式知识产权保护的申请人或受让人。所有专利申请的提交以及外观设计和商标的注册应由TTO自行决定。TTO应就最合适的商业化路线向执行管理委员会（EMC）提出建议，执行管理委员会应代表MRC就此做出最终决定。

3.4.3. MRC承认知识产权创造者有权参与有关其产生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和使用的决策。知识产权创造者有权充分公开知识产权的状态，并将收到TTO发出的关于MRC签订任何知识产权商业化、使用或销售合同的通知。
[bookmark: _Commercialization_Pathways][bookmark: _Toc516219422][bookmark: _Toc516496066][bookmark: _Toc516829438]商业化路径
· [bookmark: Article9point4]第9.4条，商业化路径：机构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可以遵循多种不同的路径。关键要确定的是，商业化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即从研究公开评价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转让/初创公司成立市场上提供的产品、工艺和服务。专栏59试图说明，商业化路径充满了反馈循环和持续的重新评价，直到一个人有望达到最终目标，即影响。

[bookmark: Box59]专栏 知识转移过程[footnoteRef:162] [162:  摘自《南非公共资助和公共融资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调查》。这项调查建立了跟踪南非公共资助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让总体活动所需的基线指标。] 

[image: ]
应当考虑所有可能的商业化路径，因此应在知识产权政策中提供各种选择。要遵循的具体商业化路径将取决于但不限于以下一个或多个考虑因素：
· 每条路径所需的财务投资；
· 每条路径的潜在投资回报；
· 技术/产品/工艺/服务的性质；
· 目标市场及其最佳实现方式；
· 市场开发阶段；
· 市场集中度；
· 管理的可用性；
· 发明人的愿望；
· 立法要求。

[bookmark: Box60]专栏 马来西亚大学知识产权政策摘录[footnoteRef:163]列出了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不同选择： [163:  http://research.ump.edu.my/images/docman/Intelectual_Property/UMP-IP-Policy.pdf ] 

5.3 许可 
5.3.1 根据第5.3.4条的规定，许可可以采用独占许可、非独占许可、独占许可和交叉许可的形式。所有许可安排都可能受到地理位置、时间、产业和应用领域的合同限制。
独占许可——接受方将知识产权的所有利用转让给被许可方。这意味着接受方放弃自行开发知识产权或向另一方授予任何额外的后续许可的权利。接受方应保留使用、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知识产权以及将其用于非商业用途的权利。
非独占许可——接受方可以将知识产权的利用权授予一方或多方，包括自己利用知识产权的权利。在非独占许可中，接受方可以授予被许可方分许可权。
排他许可——接受方将知识产权的所有利用权转让给被许可方，但保留其自己利用知识产权的权利。
交叉许可——此选择允许两个或多个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合同授权对方将其知识产权用于商业和非商业目的。在交叉许可安排中，一方授予权利的对价是另一方相互授予权利。如果双方转让的权利价值不相等，交叉许可条款可能包括支付被许可方费用或使用费。
5.3.4 转让 
接受方将全部所有权转让给另一方（受让人）。转让涉及将知识产权权利直接出售给受让人。但是，根据第5.3款，允许部分转让。例如，转让可能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5.3.5 衍生公司
接受方为知识产权商业化目的成立了一家公司，发明人和接受方可以按照协商的比例与任何第三方共同拥有该公司的股权。
5.3.6 合资公司
接受方为知识产权商业化的目的，与第三方共同设立实体，接受方和第三方为所述公司的股东。
· 第9.4.a条，独占或非独占许可及其变体。许可是一种合同，根据该合同，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方）在不放弃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情况下，在合同规定的限制内，向另一人（被许可方）授予使用其知识产权的许可。这是在机构保留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同时，允许“制造、使用、行使、提议处置、处置或进口发明”的情况。因此，机构负责对知识产权的任何持续审查和相关权利的维护。
非独占许可、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交叉许可之间的区别见专栏60。一般来说，在公共资助的知识产权方面，优先考虑非独占许可，此外还优先考虑中小企业。在南非，这些优先权扩展到基础广泛的黑人经济赋权实体（BBBEE实体）。
	[bookmark: Box61]专栏 优先向中小企业发放许可——南非和美国

	知识产权权利法和法规
	《拜杜法案》和法规

	第11(1)(a)至(c)条（摘要）：
必须优先考虑非独占许可、BBBEE实体以及寻求以对南非人民的经济和生活质量带来最大惠益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的小企业和各方（除其他外）。
	第209(c)(3)条：
“联邦拥有的发明的独占许可或部分独占许可首先应授予小企业，这些企业提交由机构确定、在公司能力范围内的计划，如果执行，这些计划与非小企业申请人提交的任何计划一样，有可能将发明付诸实际应用”。

条例401.14(i)：
“美国产业优先权：尽管本条款有任何其他规定，承包商同意，承包商或任何受让人都不会授予任何人在美国使用或销售任何标的发明的专有权利，除非此人同意体现标的发明的或通过使用标的发明生产的任何产品将大量在美国制造。然而，在个别情况下，在承包商或其受让人表明已作出合理但未成功的努力，以类似条款向可能在美国大量生产的潜在被许可方授予许可，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在商业上不可行的情况下，联邦机构可以放弃对此类协议的要求”。



例如，可以根据技术的使用或管辖权基于不同的条件授予技术许可。因此，可以向澳大利亚的公司独家颁发制造、使用和销售技术的许可，而香港的公司则可以在该司法管辖区获得类似的权利。或者，可以授权一家智利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拥有该技术在化妆品领域的应用权，而马来西亚的一家公司则被授予该技术在海洋领域的独家使用权。
独占许可。各外部方或赞助商通常需要独占许可，因为它们为大学提供的发明成为市场产品之前进行的必要开发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对于除了知识产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的初创公司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根据定义，独占许可限制了技术的传播。普遍的意见是，只要独占权是向私营部门提供投资回报率（ROI）理由以投资技术开发所必需的，机构就应该授予独占许可。几乎所有的大学技术都需要额外的投资才能商业化，而非独占权通常不足以证明投资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在授予独占权时，被许可方通常会受到限制[footnoteRef:164]： [164:  此外，可以限制使用领域，以便其他公司可以利用与最初被许可方利益无关的领域。] 

· 机构经常在许可协议中加入条款，以保护公共利益和未来研发对知识产权的获取；
· 许多机构的许可协议包括承诺被许可方利用发明，特别是如果许可是独占的，并就里程碑达成一致，以确保实现商业化。此类保障措施可用于确保技术转让，且许可专利不会被简单地用来阻止竞争对手。[footnoteRef:165] [165:  Cervantes, Mario，《学术专利：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如何利用其知识产权来促进研究和激励创新型初创公司》。 ] 

专栏 公共利益：许可大学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九大要点
在美国，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和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发布了一套共享指南，旨在在大学将其最新科学进展的权利许可授予私人时保护公共利益。在其他方面，“九大要点”指出，被许可方往往寻求对许可发明未来改进的有保证获取，并且这种获取可能有效地卷入教职员工的研究计划。因此，“九大要点”不鼓励对“改进”或“后续”发明授予独占许可，而是规定许可权应仅限于现有的专利申请和专利。(见第1、2和3点)
· 第9.4.b条，转让（出售）：关于机构知识产权的许可或转让是否最合适存在争议。许多机构（例如，在美国，由于《拜杜法案》的法律规定）很少转让其知识产权，只转让许可。其他机构（例如欧洲）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与私营公司签订赞助研究合同，转让是必要的。在南非，《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规定，知识产权转让是例外，而不是常态，任何转让都需要监督机构NIPMO的批准。
许可通常被视为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最合适形式，因为它使更多方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从而可能导致知识产权的更广泛传播和广泛影响。然而，在知识产权仍然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将其推向市场的情况下，以及在有能够释放知识产权价值的有限产业合作伙伴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转让，如果立法没有授权，那么独占许可将是最佳选择，因为知识产权只能由被许可方利用。如果独占许可是一个考虑因素，建议在协议中包含履约条款，以确保知识产权在被许可方手中不会变得无效。将履约条款与明确的里程碑联系起来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考虑因素，被许可方还应向机构支付里程碑付款。
· 第9.4.c条，成立商业化实体：商业化实体（衍生公司或初创公司）是由上级组织（在本例中为机构）为将其知识产权资产推向市场而创立的独立实体。
通常选择此路径：
· 当没有一家现有公司探讨某个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时。在无法招募被许可方将产品商业化（即如果技术不适合现有公司的产品和市场）时，以及产品还没有市场时，商业化实体路线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 因为该技术具有产生许多产品和应用的明显可能性，因此可能非常有价值。技术基础足够广泛（例如，一种平台技术，能够生产一系列不同的产品，可能针对一系列不同的市场），并且产品开发和商业化所需的资本投资以潜在回报为依据。在决定是成立一家新公司还是将技术许可给拥有必要基础设施(（如上市渠道、产业知识、设施、商业管理和现有联系网络）的现有公司时，必须权衡成本和风险与潜在回报。
另一方面，如果无法获得产品开发和营销资金，许可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创立新公司作为技术商业化的一种手段，比传统许可路径的风险更高；然而，它有可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新公司特别是基于技术的分拆公司面临着许多挑战。它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专业知识和资源来开发和营销自己的产品。它们通常需要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巨额投资，才能实现销售和收入。从现有公司剥离出来的衍生公司通常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支持基础，而从大学和研究机构剥离出来的衍生公司风险可能更高，因为这些机构通常在可用于技术商业化的工作人员、财务资源和能力方面有限。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个健全且经过充分研究的商业和运营计划以及获得必要的财务资源都是至关重要的。
[bookmark: Box63]专栏 促进商业化实体成立的提示[footnoteRef:166] [166:  摘自：Breznitz, S.(2014), The Fountain of Knowledge。] 


可能对机构的衍生公司能力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有：
· 允许股权——能够在衍生公司持有股权而不是许可使用费的机构（和创造者）的初创公司开办率高于拒绝股权的机构；
· 允许独占许可
· 提供休假
· 允许使用机构资源
· 将较低份额的使用费分配给发明人
· 提供种子期前资本的获取途径
· 允许研究合作
· 招聘和培训具有广泛商业技能的IPMO官员，并向IPMO人员支付足够的薪酬

· 第9.4.d条，非营利使用或捐赠：在某些情况下，将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以获得经济回报是不合适的。这些可能包括研究是由慈善组织（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捐赠知识产权或授予访问权供非营利性使用对于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此类赞助商通常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开展类似的项目，分析每个司法管辖区的数据总和，例如对制定特定药物的剂量制度是有用的。这条路径很可能符合机构对公益的愿景。
· 第9.4.e条，合资企业：机构可以选择与外部方或赞助商组建合资企业（JV），以进行机构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这可能需要机构和外部方或赞助商将知识产权或一系列知识产权权利许可和/或转让给合资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基本原理是风险共担，各方共同推动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各方带入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及作为合资企业一部分共同开发的知识产权都需要明确界定。




专栏 医学研究委员会关于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政策（南非）摘录：

在重要性和实质性框架需要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经卫生和财政部长批准，MRC可选择与外部实体或组织建立成立合资公司，以利用知识产权、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子公司，如MedRes，应代表MRC成为合资公司的股东。

MRC可以将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给合资公司。向合资公司转让知识产权的条件是，该公司位于南非，如果合资公司清算，知识产权应在清算前归还给MRC。MRC的任何知识产权转让均应经NIPMO批准。
[bookmark: _Toc516219423][bookmark: _Toc515566173][bookmark: _Toc516121336]
专栏：“大学技术转让有效性分析”摘录[footnoteRef:167] [167:  Siegel, D和Phan, P， Analy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Libecap, G.(2005年),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 Desig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大学必须对其技术转让的战略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透明、坦率和一致。[……]

资源分配决策也必须由大学对各种技术转让模式做出的策略选择来驱动。大学可以在各种“产出”中进行选择并给予重视，包括许可、初创公司、赞助研究和其他更直接地侧重于刺激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技术转让机制，如孵化器和科技园区。

许可和赞助研究可以产生收入，而初创企业的股权可能会产生长期回报。建议强调经济发展成果的大学专注于初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有可能在本地区或本国家创造就业机会。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初创公司策略会带来更高的风险（因为新公司失败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它可能会为上市的初创公司带来高回报。然而，如果大学选择协助学术企业家启动和发展其初创公司，则初创公司策略需要额外的资源。
[bookmark: _Toc516496067][bookmark: _Toc516829439]商业化指南
《指南》规定了机构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利用/商业化其知识产权的首要目标。

· 第9.5.e条，“搁置”或“封存”[footnoteRef:168]知识产权，或以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由于学术发明属于更接近基础研究的领域，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担心为某些发明申请专利可能会阻碍下游研究。例如，在研究工具方面，授予专利可能会增加在应用研究中使用这些工具的成本和难度，从而抑制其推广。作为回应，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采取了一项政策，不鼓励不必要的专利申请，鼓励非独占许可。[footnoteRef:169] [168:  学术知识产权的搁置或封存是指知识产权和发明公开包仍未被开发、未被许可或未被使用。]  [169: ] 

· 此外，各政府和机构制定了关于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指南或最佳做法，以期制定防范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意外负面后果的保障措施（见专栏6）。此类建议的实例包括[footnoteRef:170]： [170:  来源：《利用公共研究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的作用》，《2011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变化中的创新格局》，第4章。] 

· 本指南可以要求，只有在专利是商业化的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寻求专利并授予独占许可；
· 机构政策和政府机构可以宣布某些领域禁止机构专利申请：基础研究、研究工具、对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技术等；
· 可以要求政府资助技术的被许可方公开后续投资和专利的实际使用情况，例如避免这些专利被专利聚合商用来阻止后续发明；
· 可以制定某些要求，以确保这些发明衍生的产品以合理的条款出售给较贫穷国家的消费者；
· 可以实施使用领域限制，以确保知识产权可用于未来的研究，包括给其他公司使用；
· 政府可以保留实施发明或推翻独占许可权的权利（“介入权”）。
[bookmark: _Toc516219424][bookmark: _Toc516496068][bookmark: _Toc516829440]与第9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专业协会、行业协会和贸易协会是知识产权商业化和知识转移方面的信息和建议的有用来源。最著名协会的全面名单可查阅Tech Transfer Central（技术转让中心）的网页。

· 知识/技术转让过程指南
· 加泰罗尼亚生物地区组织（Biocat）/Interbio白皮书（2012年）“从研究到市场：公共研究中心技术转让关键问题”载有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和医疗技术公共研究领域技术转让的实用指南。它涉及良好做法、评价、评估、许可、衍生公司和营销。[footnoteRef:171] [171:  还提供了“向企业转让技术快速指南”，该指南应作为启动任何技术转让过程时考虑的一份全面检查清单。] 

· 欧洲知识产权权利帮助中心（2016年）“知识产权商业化指南”提供了商业化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事实。
· 国家指南或行为准则清单见专栏6。

· 许可
· 产权组织出版物：《成功的技术许可》
· 白皮书《公共利益：许可大学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九大要点》。由12个参与机构起草，并得到AUTM和70多家其他机构的认可。这份文件的附录载有条款示例。

· 设立衍生公司
· UNICO实用指南。分拆公司交易。介绍衍生公司交易；建议模板；讨论法律和谈判问题；以及一些大学特别关注的潜在问题。
· E. Rasmussen，E. M. Wright（2015年）。“大学如何推动学术衍生公司？创业能力视角。”《技术转让杂志》40(5): 782-799。
· 欧盟委员会，《欧洲大学分拆公司——概述和良好做法》，2002年。
· 科罗拉多大学的“启动初创公司：成功管理新公司的动态”包含了关于初创公司过程和重要法律和商业考虑的详细信息，以及帮助初创公司正确启动的额外资源。

· 合资企业
· 欧洲知识产权权利帮助中心，《概况介绍——知识产权商业化：合资企业》
[bookmark: _Toc490468525][bookmark: _Toc490821213]
[bookmark: _ARTICLE_10_-][bookmark: _Toc183623400][bookmark: _Toc516219425][bookmark: _Toc516829441][bookmark: _Toc516496069][bookmark: _Toc516160089]第10条 – 激励和收入分配

[bookmark: _Article_10.1_–][bookmark: _Toc516219426][bookmark: _Toc516496070][bookmark: _Toc516829442][bookmark: _Toc516160090][bookmark: _Toc494115993]第10.1条 – 机构的激励结构
[bookmark: _Toc516829443][bookmark: _Toc516160091][bookmark: _Toc516496071][bookmark: _Toc516219427]目的——为什么需要激励措施？
机构激励在提高知识转移的有效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模板》强调了解决与更大的创业活动相一致的奖励制度的重要性。

· 第10.1.1条，为了促进知识转移的利益：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被“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口号所困扰，在这种口号中，要推进您的学术生涯，就需要在期刊上频繁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影响因素越高，学术成果就越受尊重[footnoteRef:172]。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在研究成果商业化中的角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角色。随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正在改变作为为本地问题提供本地解决方案的手段，研究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 [172: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普通文章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见：https://www.hsl.virginia.edu/services/howdoi/hdi-jcr.cfm。影响因子与科学对科学界的价值之间存在很强的直接相关性。] 

‍
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人员愿意在知识转移中发挥这种更积极的作用。然而，相应的激励结构对于推动并鼓励研究人员采取这种行为至关重要。[footnoteRef:173] [173:  大多数大学研究人员选择了学术路线而不是商业文化，并可能将参与商业化过程视为一种负担。另一方面，创造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参与对于商业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 


激励措施可能需要根据立法框架[footnoteRef:174]强制实施，也可能符合机构的愿景[footnoteRef:175]，以确保研究具有社会经济应用。立法强制激励的第一个实例是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案》[footnoteRef:176]。随后，一些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采取了这一干预措施。实例包括南非（见下文摘录）、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有立法规定，而乌干达和博茨瓦纳是其一个或多个机构根据其机构愿景制定激励措施的实例。 [174:  在一些国家，也规定了与发明人分享任何净利润的法律义务。]  [175:  见《模板》第1.3.2条。]  [176:  第202(c)(7)条（C和D部分）。] 


[bookmark: Box66]专栏 南非的强制性激励措施

南非的《公共财政资助研究和开发的知识产权法案》（2008年第51号；《IPR法案》）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其中第(2)(1)(d)条在立法目标下规定“承认和奖励人类的聪明才智和独创力”。另见专栏57。

为了促进知识转移，特别是技术转让，鼓励机构适当考虑对研究人员采取不同类型的激励措施，以促进具有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模板》区分了收入分成和其他激励措施。

专栏 制定激励计划的提示
· 发布一项激励政策，明确解释关于收入分成和基于股权的商业化收入的政策，包括与创造者和推动者分享的规定。
· 激励措施不仅可以包括“大棒”，如法律或行政要求研究人员向雇用他/她们的机构公开发明，而且可以包括“胡萝卜”。
· 不要把激励结构只局限于经济惠益；还应考虑其他类型的惠益（见第10.3条）。
· 尽可能通过标准化方法规定收入分成的参数（见第10.2条）。
· 确保您的收入分成政策认可相关融资合同中的具体条款和条件。
· 仔细选择激励措施的类型；特定的激励结构或使用费分配公式可能会增强技术许可，而其他则更有可能推动衍生公司（见专栏62）。
[bookmark: _Toc516829444][bookmark: _Toc516496072][bookmark: _Toc516160092][bookmark: _Toc516219428]范围——激励措施应适用于谁？
· 第10.1.1条，创造者：激励措施主要针对直接参与创造知识产权的研究人员，这些知识产权是他/她们的研究/智力努力的结果。这些个人被视为知识产权创造者，如第2条所定义，这是一个通用的总括术语，但根据所创造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定知识产权权利的类型，知识产权创造者将被分配一个更具体的术语，如下表所示：

	专栏 创造者类型

	知识产权创造者
	实例
	法定知识产权权利

	发明人
	发明 
（包括转基因植物品种）
	专利

	作者/所有人
	功能或美学设计
	外观设计

	育种者
	植物品种
	植物育种者权利

	所有人
	标记
	商标

	作者
	文学/音乐/艺术作品
电影作品
录音制品
广播节目
载有节目的信号
已发表版本
计算机程序等
	版权



因此，激励措施将适用于发明人、作者、所有人和育种者。通过公开过程明确定义和识别创造者非常重要。[footnoteRef:177] [177:  第8.1至8.3条规定了在创造知识产权、随后向IPMO公开和确定知识产权所有权过程中应遵循的良好做法和程序，且应予以认真遵守和实施。] 


· 第10.1.1条，推动者：也可以为第2条定义的知识产权推动者设计激励措施，他/她们并不通过智力贡献以新颖和非显而易见的方式解决难题而直接负责知识产权创造，而是以支持性角色做出贡献，通常执行指令和执行标准程序，但如果没有他/她们，知识产权创造就不会发生。例如，一名技术人员，其执行气相色谱-质谱（GC-MS）分析、组织培养和DNA测序，然后整理由此产生的序列数据等。

· 其他。《模板》的目标是激励研究人员参与知识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使用费收入为他们提供报酬。然而，知识转移涉及不同的群体，包括学术科学家[footnoteRef:178]、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IPMO）、机构管理人员[footnoteRef:179]和公司/企业家[footnoteRef:180]。机构应提出每个利益攸关方的奖励制度，并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动机、观点和文化。 [178:  学术科学家通常追求快速传播他/她们的思想，特别是通过在精选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同行认可的方式传播。他/她们也可能寻求经济奖励，这些奖励可以重新投入到他/她们的研究中。]  [179:  IPMO和其他研究管理人员通常试图从知识产权组合中获得收入，并寻求向公司转让或推广机构技术。]  [180:  公司的动力是将机构知识产权商业化以获得经济利益。它们希望获得此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权利，并高度重视速度。] 


[bookmark: Article10p2][bookmark: _Toc494115994][bookmark: _Toc516829445][bookmark: _Toc516496073][bookmark: _Toc516219429][bookmark: _Toc516160093]第10.2条 – 收入分成
[bookmark: _Toc516829446][bookmark: _Toc516219430][bookmark: _Toc516496074][bookmark: _Toc516160094]概述
发明人在商业化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是学术研究人员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最常见激励措施。此类激励措施可能通过立法规定得到最低限度的应用，也可能是机构为实现其总体愿景而做出的选择性决定。

· 第10.2.1条，符合相关国家立法规定的最低要求：政府在激励学术研究成果的开发和商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各国家都通过了规定最低限度惠益分享安排的立法。

专栏64-66和第10条的有用资源下提供了此类立法规定的一些实例。南非规定，在扣除知识产权费用之前，知识产权创造者可获得知识产权总收入的最低惠益分享，之后则可获得知识产权净收入的最低百分比收入。巴西有一项立法规定，规定了惠益分享以及具体的最低和最高百分比，而中国则规定了一般的惠益分享。采取哪种方法的决定取决于国家政府或机构（相关时）。

专栏 惠益分享——南非实例

《IPR法案》第10(1)至(4)条规定了知识产权创造者的最低利益如下：

“根据本法案，在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者及其继承人被授予特定权利，即享有从其知识产权中获得、应计给机构的收入中的部分收入，直到此权利到期为止。
（2）在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者及其继承人有权获得下面的惠益分享：
（a）头100万兰特或部长可能规定的较高数额，至少占机构从此类知识产权应得的收入[知识产权总收入]的20%；和
（b）此后，机构从此类知识产权中应得的净收入的至少30%。
（3）第(2)款中设想的惠益必须在具有资格的知识产权创造者或其继承人之间按相等比例分享，除非这些创造者和接受方之间另有约定或根据机构政策确定。
（4）第(2)(a)款中预期的知识产权创造者及其继承人获得的惠益必须是任何机构分配之前适用收入的第一笔收入。”[添加了要强调的内容]

专栏 惠益分享——巴西实例

考虑《新科学、技术和创新法》第13条[footnoteRef:181]： [181:  2016年1月11日生效的第13243/16号法律。] 


“创造者被确保持有ICT[《新创新法案》下的科技创新]所获收入的最低5%（百分之五）和最高1/3（三分之一）的股份，这些收入来自技术转让和许可协议，即授予使用或探索他/她是发明人、获得者或作者的受保护创造的权利，在适用的情况下，符合1996年第9,279号法律第93条唯一款中的规定“[根据《创新法》]
“§4上述条款中提到的参与应在参与所基于的收入实现后不超过1（一）年的期限内进行，从内部主管机构的规定开始计算”

专栏 惠益分享——中国实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0条规定：

“行使本条[footnoteRef:182]第1款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项目承担人之间分配；法律、行政规章没有规定的，按照约定分配利益”。 [182:  《ST法案》第20条：由政府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或科学技术计划资助的项目所获得的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版权、集成电路布线设计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外，应依法授予项目的授权承办者。] 

[bookmark: _Toc516219431][bookmark: _Toc516496075][bookmark: _Toc516160095][bookmark: _Toc516829447]计算用于分配的收入
· 第10.2.2条，计算用于分配的收入：机构在哪些收入属于“知识产权总收入”和哪些成本将分配给“知识产权费用”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且可能受到机构管理费用的影响，这可能需要将较少的收入视为知识产权总收入，而将更多的成本分配给知识产权费用。

· [bookmark: _Ref510811052]第10.2.2.1条，知识产权总收入的计算：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总收入是针对特定知识产权记录的。例如，如果一项名为“风力发电机”受专利和外观设计及所有相关专有技术技术诀窍保护的技术被许可给第三方，则在财政期间所有因许可风力发电机技术而从该第三方收到的收入都被记录为风力发电机技术的知识产权总收入。在收到第一笔知识产权总收入之前，风力发电机技术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费用可从知识产权总收入中扣除，以得出知识产权净收入。对于下一财政期间收到的后续知识产权总收入，在与知识产权创造者/知识产权推动者分享之前，只会扣除该财政期间风力发电机技术产生的知识产权费用。

· 第10.2.2.1条，以及产品或服务的直接销售：通常，知识产权总收入是从第三方获得的，替代为特定知识产权授予/转让的权利。《模板》对“产品或服务的直接销售”作了规定。这通常只适用于机构本身正在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因此收到的收入来自购买产品或采购服务的一方的情况。

专栏 考虑以下示例草案：
如果决定将“内部”技术商业化，则必须制定一份商业计划，包括与知识产权创造者/推动者分享惠益的提案，该提案应符合产品、工艺和/或服务的商业可行性。如果知识产权已被许可给第三方，那么所达成的惠益分享不应与预期的收入有显著差异。

· [bookmark: _Ref510815393]第10.2.2.2条，知识产权费用：机构为确保、维护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而向外部实体支付的费用可能包括搜索费用（包括新颖性和自由使用权搜索）；起草申请、提交申请（国际或国家申请）、准备提交和/或后续审查期间所需的任何正式文件（包括转让或授权书）以及审查申请以便授权所用的知识产权律师费（或类似费用）（包括更正或修正；接收、准备和回应官方通知、翻译费、授权申请的验证；以及所有相关的外国律师费和知识产权局官方费用）；更新/维护费用；以及服务提供商产生并反映在其提供服务发票上的管理费用（例如打印、传真、电话等费用）。

机构在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中产生的费用还可能包括对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给的第三方进行尽职调查的费用。

请注意，如第10.2.2.1条所述，只有当产品、方法或服务由机构直接制造时，才会包括制造、运输或以其他方式分销体现特定知识产权的产品、方法或服务的成本。如果没有，则将此类费用纳入知识产权费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费用将由被许可方或受让人产生。

最后，不建议将IPMO的员工工作时间（包含在机构管理费用中）或该办公室产生的行政费用（如复印）包括在内。

· 第10.2.2.4条，共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可以与产业合作伙伴或其他机构等第三方共有。共同所有权安排可能要求遵守国家立法（例如，在南非，为了与机构共同拥有，必须满足四项要求，其中一项是惠益分享协议，以确保知识产权创造者始终得到承认和奖励）。

共同所有权的百分比可以根据预先确定的公式通过合同确定，该公式通常由创造者在特定机构或产业合作伙伴处创造的知识产权百分比确定。

专栏 共有知识产权商业化惠益分享——假设性例子

例如，机构A创造了65%的知识产权，产业合作伙伴B创造了35%的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商业化产生的收入将按65%分配给机构A，35%分配给合作伙伴B。此后，知识产权公开表（第8.2条和第8.3条）将反映机构A对于其工作人员、学生或访客创造的知识产权所拥有的65%中三者各自的百分比。如果工作人员X和Z各贡献25%，访客Y贡献15%，则收入（10万单位知识产权总收入[可以是任何货币]，即机构A的份额）将按如下方式分享：

10万单位相当于机构A收到的知识产权总收入的65%

工作人员X=25%/65%*100000=38462
工作人员Z=25%/65%*100000=38462
访客Y=15%/65%**100000=23076

如果无法确定机构或产业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所有权百分比，则假设知识产权以同等不分割的份额拥有。同样，如果无法确定每位知识产权创造者对知识产权创作总份额的个人贡献，则假设知识产权创造的贡献程度是同等不分割的份额。
[bookmark: _Toc516219432][bookmark: _Toc516160096][bookmark: _Toc516829448][bookmark: _Toc516496076]收入分成——创造者/推动者
· 第10.2.3.1条，知识产权总收入的%/知识产权净收入的%：作为第一个出发点，机构必须确保其惠益分享公式符合这方面的任何国家立法。如果立法未作规定或没有立法，机构可以选择是否从知识产权总收入和/或知识产权净收入中奖励其知识产权创造者/推动者。

· 第10.2.3.1和12.2.3.2条，标准创造者/推动者份额：激励措施的变化会改变创造者/推动者的行为。许多研究已经对创造者的使用费百分比与许可或衍生公司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的一般结果[footnoteRef:183]如下： [183:  摘自：Breznitz, S.(2014年), The Fountain of Knowledge；Libecap, G.(2005),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 Desig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 为初级教师提供激励的政策将增加机构的专利和许可。[footnoteRef:184] [184:  这背后的原因是，正教授和副教授通常是终身教授，负责大部分的发明公开和专利申请。因此，鼓励年轻教师发挥更大作用。见Link, A. and Siegel, D.(2005年), Generating science-based growth: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on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 

· 通过向创造者分配更高份额的使用费，机构通常会向现有公司许可更多的发明[footnoteRef:185]； [185:  Link, A. and Siegel, D.(20055)。] 

· 将较低的份额分配给创造者将减少许可的数量，并促进衍生公司的创立[footnoteRef:186]。另见《指南》第9.4条。 [186:  Di Gregorio, D. and Shane, S.(2003年), Why do some universities generate more start-ups than others? , Research Policy 32: 209-227。] 


专栏 两所大学惠益分享比较

剑桥大学[footnoteRef:187]向发明人提供了很高百分比的使用费，从而促进了许可而不是衍生公司。 [187:  《剑桥大学知识产权权利政策》，第39条 ] 


	净收入
	发明人（联合）
	部门
	剑桥企业[footnoteRef:188] [188:  剑桥企业（Cambridge Enterprise）是该大学的IPMO。] 


	首笔£100,000
	90%
	5%
	5%

	下一个£100,000
	60%
	20%
	20%

	£200,000以上
	34%
	33%
	33%




在耶鲁大学[footnoteRef:189]，使用费也在按比例浮动，但与剑桥大学相比较低： [189:  《耶鲁大学专利政策》，第4(d)条。] 


	净使用费
	发明人 
	大学（分配给大学研究的一般支持）

	首笔$100,000
	50%
	50%

	$100,000至$200,000之间
	40%
	60%

	超过$200,000
	30%
	70%


通过将一小部分使用费分配给创造者，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被鼓励创立衍生公司，而不是许可技术。

· 第10.2.3.6条，权利资格：权利资格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一旦知识产权被创造，创造者/推动者仍然是创造者/推动者，因此只要机构继续获得收入，他/她们就应该继续从他/她们的智力产出或推动作用中获益。

如果创造者/推动者退休，此权利资格也适用。

如果创造者/推动者去世，标准的最佳做法是，所有本应属于这些人的收入现在都应该授予他/她们的继承人。遗嘱的监护人/遗产信托的保管人通常负责向IPMO公开继承人和/或收取持续分配的收入，特别是在继承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通常不满18岁或21岁]。IPMO没有责任确保拥有继承人的正确联系方式或正确的银行信息（根据《模板》第10.2.3.7条）。

· 第10.2.3.6条，在任何辞职/终止后仍然有效：如果创造者/推动者辞职从事其他工作或与机构的雇佣关系终止，创造者/推动者是否应继续从知识产权中获得应计入机构的收入，最佳做法是分开。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再次授予机构，并可能受到个人辞职或终止雇佣关系的条款和条件的影响。
[bookmark: _Toc516496077][bookmark: _Toc516160097][bookmark: _Toc516219433][bookmark: _Toc516829449]收入分成——机构
· 第10.2.2条，收入分成——机构。正如所证明的那样，创造者/推动者优先获得知识产权总收入和/或知识产权净收入。此后，机构将收到的收入余额分配到任何数量的领域，通常包括IPMO本身的运营费用（例如，可以用于对一种或多种技术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任何其他类别的费用以及分配给这些类别的百分比由机构自行决定。此外，有可能按类别提供一系列百分比，指示最小或最大百分比，并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技术来行使。

专栏 收入分成实例——康奈尔大学


[image: ]



[bookmark: Article10p3][bookmark: _Toc516160098][bookmark: _Toc516219434][bookmark: _Toc516496078][bookmark: _Toc516829450]第10.3条 – 其他激励措施（除分享商业化收入以外的激励措施）
[bookmark: _Toc516496079][bookmark: _Toc516829451][bookmark: _Toc516160099][bookmark: _Toc516219435]概述
· 第10.3.1条，将不接受非经济惠益，也不提供除收入分成以外的激励措施：因此，收入分成应是激励创造者/推动者的默认立场。

· 第10.3.1条，创造者/推动者选择其他惠益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惠益在几年后才能实现，并且另一种惠益有可能变现，那么最好让创造者/推动者可以选择接受其他惠益来代替收入分成。

[bookmark: _Toc516219436][bookmark: _Toc516496080][bookmark: _Toc516160100][bookmark: _Toc516829452]职业发展标准
· [bookmark: _Toc516160101][bookmark: _Toc516496081][bookmark: _Toc516829453][bookmark: _Toc516219437]第10.3.2条，在评估程序中认可知识产权生成和商业化绩效：长期以来，一直根据研究人员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和发表平台衡量和认可他/她们。支持商业化活动的机构在评估晋升和奖金时也应考虑技术转让绩效。
其基本原理是，除非研究人员因其研究成果的专利化和商业化而在职业方面获得奖励，否则他/她们不太可能走这条路，而是倾向于迅速公布研究成果，这可能会损害此后获得专利和转让技术的可能性。不同的机构采用了不同的制度来评估专利和许可，以促进职业发展，同时考虑到避免为不加选择地提交专利申请创造激励措施也可能很重要。
例如，南威尔士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依赖学术出版物的职业发展途径，将通过如下所述的创新和参与读者身份或教授身份发展：

专栏 不完全依赖学术出版物的职业发展途径实例——南威尔士大学（联合王国）的创新和参与路径[footnoteRef:190] [190:  见 http://research.southwales.ac.uk/our-culture/researcher-development/research-toolkit/career-progression/innovation-and-engagement-route/。] 

读者身份
“创新和参与读者”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头衔，是大学为表彰在企业相关活动中的卓越表现而授予的高级称号。“创新和参与读者”应在创新和参与活动以及应用研究方面表现出色，并有望发挥领导作用（例如，通过研究中心的活动，以及通过展示从所参与的不同社区的专业知识和见解中学习）。“创新和参与读者”必须继续展示作为一名教师的能力。
如果成功的申请人预计将承担新的职责，则应按照大学程序提交重新定级申请，以确定等级和工资的任何相关变化。
[bookmark: _Toc516219441][bookmark: _Toc516829457][bookmark: _Toc516496085][bookmark: _Toc516160105]

教授身份
“创新和参与教授”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头衔，是大学为表彰在企业相关活动中的卓越表现而授予的最高级称号。“创新和参与教授”应在创新和参与活动和应用研究方面表现出色，并有望发挥领导作用（例如，通过研究中心的活动，以及通过展示从所参与的不同圈子的专业知识和见解中学习）。“创新和参与教授”必须继续展示其作为教师的能力。
如果成功的申请人预计将承担新的职责，则应按照大学程序提交重新定级申请，以确定等级和工资的任何相关变化。教授的头衔将每五年进行一次评审，仅适用于受聘于南威尔士大学期间。
创业扶持
· 第10.3.2条，企业发展或能力发展的机会：向学术研究人员提供足够水平和质量的商业支持可能是最关键的激励措施。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
· 易于获得业务开发人员的支持；
· 更多的时间用于商业化，例如通过买断教学时间或减轻研究人员的行政责任；
· 内部商业化支持和指导（通过IPMO）；
· 灵活的雇佣条件，允许借调；
· 知识产权管理和创业培训（见专栏5）。
[bookmark: _Toc516160106][bookmark: _Toc516219442][bookmark: _Toc516496086][bookmark: _Toc516829458]道德声望和认可
· 第10.3.1条，表彰：可通过产权组织颁发的奖项、美国商会颁发的奖项、欧洲发明家奖、德国迪塞尔奖章和芬兰技术创新公司颁发的千禧年科技奖等奖项进行表彰。一些机构向发明人提供其专利的装裱副本或载有专利信息的牌匾。机构可以举办年度发明家表彰活动，如发明家颁奖晚宴。这些计划为薪酬方案增加了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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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资助机构对研究人员的评级可能会受到研究人员通过科学文章或作为创新者对公有领域所做贡献的影响。例如，这一评级可能会影响资助机构进一步分配研究资金、建立卓越中心或授予研究主席。

考虑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NRF）的实例[footnoteRef:191]，其中评级系统有主要和次要研究产出，包括出版物和知识产权产出以及原型等： [191:  国家研究基金会（NRF）的活动之一是根据预定义的类别向申请的学者授予评级。无论是否明确，这些评级都是学者为晋升和在南非大学就业而提交的文件的一部分。] 


专栏 实例——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NRF）评级系统

1. 主要产出：以下产出被列为主要产出：
(a) 书籍；书籍中的章节；经审阅/同行评议的会议记录；在经审阅/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
(b) 专利必须为每项专利提供以下信息：•请提供您名下或通过合作获得的所有过去和当前专利的信息。在说明书部分还包括专利是否为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或植物专利。只有已授予的专利才会显示在评级申请上。

2. 次要产出：以下产出被列为次要产出：
(a) 主旨发言/全体会议发言；
(b) 在非审阅/非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c) 其他重要的会议产出；
(d) 技术/政策报告；
(e) 产品——产品可以被定义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例如商品、戏剧、创造、发明；
(f) 艺术品——艺术品可被定义为为特定目的而有意制作或生产的人工制品，例如广播视频、电影、纪录片、物体、物品；
(g) 原型——原型可以被定义为某物模仿的原始模型，例如模型、实体模型、人体模型或范例。
[bookmark: _Toc516160107][bookmark: _Toc516219443][bookmark: _Toc516496087][bookmark: _Toc516829459]其他研究来源
· 第10.3.3条，研究基金。学术生涯需要资金用于研究、奖学金和创造性活动。通过研发协议、咨询或分配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份额，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可以成为此类资金的来源。例如，本质上，机构可以将其收入份额的更大一部分分配给创造者所属的研究部门，创造者可以利用这部分收入来资助其他研究活动。
[bookmark: _Toc516160108][bookmark: _Toc516219444][bookmark: _Toc516496088][bookmark: _Toc516829460]获得衍生公司的股权
· 第10.3.4条，商业化实体的股份。几乎所有的初创公司都受到严重的现金限制。因此，它们没有资源支付产业许可的典型前期费用。为了解决这一实际情况，一些机构在将技术许可给初创公司时，会以股权代替现金。股权也是大学分担与初创公司相关的一些风险的一种方式。[footnoteRef:192] [192:  若干项研究表明，衍生公司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当机构和发明人将技术许可给初创公司或衍生公司时，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股权而不是许可使用费。见Di Gregorio, D. and Shane, S.(2003), Why do some universities generate more start-ups than others? , Research Policy 32: 209-227。] 


· 发明人与机构的股份百分比比较。爱丁堡大学的“分拆公司支持指南”就如何与知识产权创造者分配股份以及机构应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提供了详细支持。以下是此指南的摘录，详细说明了考虑到股份分配，需要放弃知识产权创造者从许可收入中分享惠益的方案[第10.3.4.1条和第10.3.4.2条中的备选案文2]：

专栏 初创公司股份分配实例——爱丁堡大学（联合王国）

“本大学希望成为分拆公司的重要股东，因为它为分拆公司提供了资源和许可。通常，本大学的持股比例将与学术创始人的持股比例相等。本大学同意的持股规模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个人研究人员在公司中的角色；知识产权；公司成立前项目专项投资；以及本大学参与到可能成立分拆公司的阶段。分拆公司股权也需要在参与该公司工作的所有人员之间分享，如管理团队和（未来）雇员。这是一个需要在流程早期处理的关键问题，可以通过股份认购权计划来部分解决，以奖励未来的投入。对未来的投资者来说，公司股权（包括当前和任何股份认购权）的划分相称地认可和奖励那些对公司战略方向和增长至关重要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公司要求的本大学拥有知识产权的发明人，在公司成立过程中积极参与，通常可以选择获得公司的创始股权，或分享本大学获得收到的与技术许可协议有关的收入。如果创始人也从技术许可协议中获得收入，根据本大学的工作人员收入分成政策，他/她们将因同一活动获得两次奖励（通常称为“双重收费”）。因此，创始人研究人员被要求放弃根据技术许可协议获得未来可能流入的收入的权利。创始人可以与其他投资者在公平交易中购买股份，而不会影响他/她们分享本大学未来收入的权利。积极参与公司的发明人通常会在分拆公司中获得创始股权，而任何不积极参与的发明人通常会分享本大学的收入。以这种方式分配创始股权符合投资者的期望，他们希望看到那些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人通过公司的成功（通过提高股价）获得报酬。”
[bookmark: _Toc516219445][bookmark: _Toc516160109][bookmark: _Toc516496089][bookmark: _Toc516829461]激励措施更多实例
· 第10.3.1条，其他激励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第10.3.2至10.3.4条所述的激励措施：《模板》允许机构考虑其他激励措施。专栏80总结了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和非经济激励措施。
	[bookmark: Box80]专栏 可能的激励措施概述

	经济激励措施
	非经济激励措施

	· 公平报酬和惠益分享安排（第10.2条）
	· 知识产权成果的所有权

	· 为进一步研究活动获取资源（第10.3.3条）
	· 培训、商业拓展和商业化支持

	· 加薪
	· 职业发展标准

	· 为成功申请专利的创造者提供直接经济奖励[footnoteRef:193] [193:  例如，为完成发明公开支付一小笔款项；当专利申请被批准或向专利局提交申请时，支付一笔数额稍大的款项；在被授予专利时，支付一笔数额更大的款项。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欧洲专利局（EPO）授予的每一项专利都可以获得经济奖励，以促进国际化。] 

	· 实验室设备

	· 获得衍生公司的股权
	· 学术休假；流动性[footnoteRef:194]。 [194:  通过学生实习和研究项目与当地企业建立关系。] 


	· 税收问题
	· 声望



[bookmark: _Useful_Resources_Related][bookmark: _Toc516160110][bookmark: _Toc516219446][bookmark: _Toc516496090][bookmark: _Toc516829462]与第10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涉及学术研究商业化激励措施的一般出版物：
· Zuniga, P.和Correa, P.，《公共研究组织的技术转让》，世界银行[footnoteRef:195] [195:  世界银行的这份政策简报回顾了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以促进从科学到产业的技术转让的基本原理。该简报提及激励失当。] 

· 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AURIL），联合王国大学协会（2002年），《知识产权管理指南》。《大学战略决策》，第4章：激励措施，第60-69页
· Scheinberg, S、Norgren, A.和Käll, J.（2009年），《机构创新与知识产权政策、策略和做法的比较分析》。《IP-Unilink项目微观层面分析结果》，IP-Unilink联盟
· Yencken, J.和Ralston, L.（2005年），评价澳大利亚大学研究商业化激励措施：对选定澳大利亚大学的调查[footnoteRef:196] [196:  这项研究着眼于8所大学和澳大利亚技术网络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的激励措施，以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它提供了澳大利亚和海外成功激励做法的案例研究，提供商业化激励的最佳实践方法，并确定当前澳大利亚大学实践中的任何差距或不足之处。
] 


· 关于激励措施的国家立法:
· 《利用公共研究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的作用》附件表A.4.1概述了部分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发明人补偿立法。
· Paraskevopoulou, E.（2013年），《在发展中国家采取拜杜式政策》，世界银行
· 弗吉尼亚州联邦激励措施立法相关文章：“联邦生物科学研究、商业化和投资的激励措施”，弗吉尼亚生物网站

· 大学和研究机构指南
· 2018年指南6，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NIPMO）
· 关于大学和创始人/研究人员的股权：爱丁堡大学“分拆公司支持指南”。

· 激励计划实例
· 爱尔兰沃特福德理工学院（WIT）《知识产权政策》（摘录）第17-19页
· 研究机构创新基金专利激励基金。《申请政策和指南》（南非）
· 俄勒冈州立大学研究办公室提供的俄勒冈州立大学激励计划
· 一般研究基金
· 教师发表时间
· 研究设备储备基金
· 本科生研究、创新、奖学金和创造力（URISC）









[bookmark: _Toc490468526][bookmark: _Toc490821214][bookmark: _Toc486176931]
[bookmark: _Toc516829463][bookmark: _Toc183623401][bookmark: _Toc516496091][bookmark: _Toc516160111][bookmark: _Toc516219447]第11条 – 知识产权组合维护


[bookmark: _Toc486176932]记录、监控和会计

· 第11.1条，IPMO应保留机构知识产权的记录：应当经常审查机构的知识产权组合，以确定单个知识产权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是否继续为机构的利益和策略服务。当知识产权申请似乎在长期审查中受阻时，或者当维持费到期应支付时，这些话题应该引发IPMO——也许还有知识产权委员会——做出考虑放弃还是维持知识产权的决策。


专栏 记录、监控和评价提示

· 制定和实施明确的监控和评价系统，因为它们可以加强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管理的有效性。
· 对知识产权管理测量指标进行日常记录，以便：
· 向外部合作伙伴说明机构正在有效管理知识产权；
· 识别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问题和机遇，并改变预算和策略以反映这些变化；
· 有效地跟踪和记录，这可能是留住和招聘教师的一个因素。
· 每年设计和收集相应的指标。
· 采用可能包括支持此活动的专用软件的程序。此类软件可以发出有关截止日期的警报，从而防止可能的资产损失。

· 第11.1条，IPMO[或外部实体]：一种选择是外包给商业伙伴，让其协助记录和维护知识产权。在适当情况下，机构可以根据具体协议，允许该商业伙伴根据其利益和战略计划，控制知识产权组合中任何相关专利申请的行动策略。
选择合适的绩效指标
· 绩效指标可以实现两个主要目的。首先，它们可以用来向各外部方证明机构有能力有效地管理知识产权。其次，它们有助于协助IPMO识别问题和机遇，并相应地修改预算和策略。
· 大多数IPMO通常不会从知识转移活动中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保护机构的研究能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也很重要）。因此，应认真解读收集的统计数据，并围绕IPMO与知识转移有关的使命进行设计。IPMO应建立与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转移相关的合适指标。建议的可能指标示例包括：
· 发明公开表数量
· 专利申请量
· 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许可或技术转让数量；
· 被许可方类型——现有公司（包括是否为土著公司）、新公司或分拆公司；
· 与公司建立的联系数量和提供给公司的机会。[footnoteRef:197] [197:  有关更多实例，见与第11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bookmark: _Toc516160112][bookmark: _Toc516219448][bookmark: _Toc516496092][bookmark: _Toc516829464]与第11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关于良好管理研究数据的指南/政策的文献和实例。
· 格拉斯哥大学：《研究数据政策的良好管理》
· 赫尔辛基大学：《数据政策》
· A.A.Schreier, K. Wilson和D. Resnik（2006年），“学术研究记录保存：个人、团队领导者和机构的最佳做法”

· 监控和评价
· AURIL[footnoteRef:198]《大学知识产权管理与战略决策指南》 [198:  大学研究与产业联合协会。] 


· 知识产权管理的指标。
以下出版物提供了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转移的可能指标实例。
· 产权组织经济研究第10号工作文件，《非正规经济、创新和知识产权——概念、指标和政策考虑因素》；《国家公共资助研究知识产权管理行为准则》，爱尔兰科学、技术和创新理事会（ICSTI）（2004年），第32页；
·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人协会（AUTM）《许可调查》
· Unico报告《大学知识转移活动评价的指标》


[bookmark: _Toc490821215][bookmark: _Toc49046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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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0821216][bookmark: _Toc490468528][bookmark: _Toc486176933]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footnoteRef:199]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制定一项有效保护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国际法律文书，并解决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些谈判最终可能会对大学如何收集、使用、研究和管理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有关的知识产权权利产生影响。 [199:  见http://www.wipo.int/tk/en/igc/ ] 


机构经常面临与开展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研究有关的问题。在机构开展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有关的研究之前，机构应评估国家层级[footnoteRef:200]和国际层级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适用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法律制度。国家法律的多样性以及提供者和接受方的实际利益可能会导致广泛的选择。 [200:  与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有关的国家和区域立法文本集，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tklaws/ ] 


如果贵国没有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具体法律，合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无论国家法律如何，合同都可以包括事先知情同意以及惠益分享条款。合同或协议也可以自行确定关键术语的定义，例如参考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习惯法。[footnoteRef:201]换言之，机构可以通过合同授予比国家立法授予的权利更多的权利。[footnoteRef:202] [201:  详见阿德莱德大学的实例。]  [202:  例如，大学可以决定承认土著人民对知识产权和文化产权的所有权（见堪培拉大学的实例）。已经制定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有关的示范协议，例如生物技术产业组织的示范材料转让协议（详见示范协议摘录）。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协议中，为知识产权管理做出的具体安排会影响获取遗传资源的总体结果。在谈判、编制和起草一份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期间认真管理知识产权问题，对于确保以下事项具有重要意义：协议产生惠益，并公平分享惠益，尊重资源提供者的利益和关切（例如，有权对利用资源进行的发明和其他研究成果寻求知识产权权利，任何此类衍生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许可，维护和行使知识产权权利的责任，分配此类衍生知识产权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或其他惠益的安排，以及要求资源接受方报告所申请的任何知识产权)。[footnoteRef:203] [203:  产权组织编制并维持了一个“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协议数据库”，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contracts/。产权组织编写了一份《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与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利益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说明遗传资源的提供方和接受方在谈判协议时可能面临的实际知识产权问题，可查阅：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k/en/resources/pdf/redrafted_guidelines.pdf  ] 


有一些成功的合作研究项目实例，例如丘兰贡原住民公司（Chuulangun Aboriginal Corporatio）和南澳大利亚大学之间的合作。 

专栏 案例研究：一项合作研究项目产生一项专利 

丘兰贡原住民公司与南澳大利亚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灌木药用植物的合作研究项目。他们一起收集了植物，并在实验室对其进行了试验，以研究它们的药理活性。通过这项联合研究，已鉴定出可用于治疗炎症的某些化合物。因此，已经提交了专利申请，并且南澳大利亚大学和丘兰贡原住民公司已经获得了一项名为“抗炎化合物”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之一戴维·克劳迪（David Claudie）是丘兰贡社区的一位老人，他继承其父亲的血统，知道生长在那里的植物的药用价值。由于双方签署了共同商定的条款并共同拥有专利，南澳大利亚大学和丘兰贡原住民公司都对所发现的化合物如何商业化有发言权，并将分享商业利益。 [footnoteRef:204] [204: 见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sites/g/files/net856/f/uts_-_recognising_and_protecting_aboriginal_knowledge.pdf，另见产权组织出版物《保护并弘扬您的文化》第37页，可查阅：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195 ] 


专栏83实例——符合习惯法和程序的惠益分享谈判：阿德莱德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澳大利亚） [footnoteRef:205] [205:  见http://www.wipo.int/about-ip/en/universities_research/ip_policies/details.jsp?id=5896  ] 

第14条  传统的土著知识。“本大学认识到，使用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产品的商业开发应与此类知识的提供者进行惠益分享谈判，并符合相关的土著人民议定书和伦理指南（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民研究伦理研究指南》）。” 

专栏84 实例——承认土著人民对传统知识的所有权：堪培拉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澳大利亚）[footnoteRef:206] [206:  见http://www.wipo.int/about-ip/en/universities_research/ip_policies/details.jsp?id=10067  ] 

第9.2条“在创造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大学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和维护土著人民的知识产权和文化财产权的所有权，包括文化材料的所有权和使用；仪式问题和“秘密”问题；对死者或其名字的使用/提及；不得擅入仪式性葬礼地点；以及对文化价值的尊重。”



专栏85 实例——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组织（BIO）建议的示范材料转让协议
第三条A.尽合理努力确定事先知情同意的任何具体要求是否适用于收集的受监管遗传资源。为此，必须：
1．	确定缔约方是否制定了事先知情同意的要求，或者该权力是否已委托给提供方。
2.	确定缔约方或提供方（视情况而定）制定的事先知情同意要求的性质。
3.	满足已确定的要求，以遵守适用于所收集的受监管遗传资源的缔约方或提供方的事先知情同意义务，并将遵守此义务的证据纳入生物勘探。 
[bookmark: _Toc516160114][bookmark: _Toc516219450][bookmark: _Toc516829466][bookmark: _Toc516496094]与第12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产权组织出版物“保护并弘扬您的文化：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知识产权实用指南”，可查阅：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195
· 产权组织出版物《传统知识文献编制——工具包》，可查阅：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235
· 产权组织出版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专利公开要求方面的关键问题》，可查阅：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194
· 产权组织出版物《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与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利益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可查阅：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k/en/resources/pdf/redrafted_guidelines.pdf
· 背景简介第1号“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第6号“知识产权与传统医学知识”、第7号“习惯法与传统知识”、第10号“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可查阅：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series/index.jsp?id=144 
· 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重要词语汇编，可查阅：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396139
· 产权组织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协议数据库，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contracts/
·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区域、国家、当地和社区经验资源库，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resources/tk_experiences.html 
· 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远程学习高级课程，可在以下网址注册：
https://welc.wipo.int/acc/index.jsf?page=courseCatalog.xhtml&lang=en&cc=DL203E#plus_DL203E
· 与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有关的国家和区域立法文本集，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legal_texts/ 
· 要了解更多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IGC）的信息，可查阅：http://www.wipo.int/tk/en/igc/；背景简介第2号，可查阅：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3861&plang=EN
· 了解更多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名古屋议定书》的信息：www.cbd.int/intro/。
· 了解更多关于国际条约的信息：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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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9699569]
与机构的使命相一致，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进入商业领域，与产业界合作。然而，在这些关系和互动中，工作人员的利益有时可能会与他们在机构中的角色和责任产生实际、潜在或感知的利益冲突或承诺冲突。 

确保利益冲突或承诺冲突得到妥善管理，对于降低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以及证明工作人员个人和机构的诚信至关重要。需要制定指南，以协助机构及其研究合作者在机构与外部角色和关系不同但有时重叠的领域中开展工作时，积极应对各种要求的复杂性。

第13条 《模板》旨在突出这些问题，并建立一种方法来保护机构社区免受可能出现的可疑情况的影响。建议编制单独的附加政策和/或一套指南，以制定更详细的标准和要求，保护机构的财务状况、声誉和法律义务，并解决任何明显或实际的冲突。 

· 第13.1条，对机构的承诺：本条涉及承诺冲突。承诺冲突通常涉及时间分配问题（见《模板》第2条下的定义）。工作人员和访客在专业上主要忠于机构；因此，他们的主要专业时间和智力投入是支持实现机构使命的教育、研究和其他计划。试图平衡机构责任与外部活动，如咨询、政府服务、公共服务或公益工作，可能会导致时间和精力分配方面的冲突。工作人员和访客如果打算从事需要在机构外付出大量努力并可能引发承诺冲突的外部活动，必须获得相关部门/办公室的书面批准。如果无法妥善管理，个人可能需要请假才能继续进行外部活动。外部活动的允许范围通常在机构的承诺冲突/利益冲突政策和/或教师手册中有述及。

· 第13.2条，机构的最大利益。本条款涉及利益冲突。考虑个人利益不得影响个人在履行其机构职责时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此类激励措施可能会让人觉得不恰当，因此，需要识别、管理或消除此类冲突。一般来说，当外部利益提供了一种激励，可能会损害一个人在机构内履行所有职责和责任的能力，以及当个人有机会影响机构的决策或其他活动时，就会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让将研究成果商业化通常涉及潜在的财务利益和其他利益问题，因此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可以在不同层级发现利益冲突：

1. 机构一级。机构的使命是创造、保存和传播知识，造福公众。与企业不同，机构是非营利性的。知识产权商业化过程可能会使机构处于直接的经济利益与核心使命相冲突的境地。例如，一个机构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全部/部分所有者，该公司的直接利益是最大化其利润，即使它与开放和知识共享等基本学术原则相冲突。同样，通过知识产权许可获得重大经济利益的愿望与该知识产权相关慈善问题之间也可能产生冲突。因此，机构必须在促进创新和创业与维护其研究的完整性和客观性的承诺之间取得平衡。

2. IPMO一级。负责知识产权商业化过程的实体应服务于机构的利益，以及产业界和发明人的利益。然而，这些利益可能不同，因此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3. 个人一级。与发明相关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特别是在其正式隶属于多个组织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有问题的情况包括，例如：
· 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在担任研究人员或导师/经理时，亲自投资于用机构的知识产权创建的企业；
· 如果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工作人员亲自与机构协商许可条款；
· 如果在公司担任董事会职务的工作人员就有关与机构之间的许可条款的问题作出决定；
· 如果同时为另一家公司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需要决定是将其发明转让给机构还是其提供咨询的公司；
· 如果工作人员接受其有经济利益的公司的研究赞助；产生冲突是因为研究结果可能会对研究人员的个人财富产生重大影响。

· 第13.4条，对外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公开：应当明白，承诺冲突/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任何人有不当行为。然而，工作人员和访客需要警惕他/她们或其管理或监督的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并确保迅速、透明地公开情况。承诺冲突/利益冲突政策应提供有关公开过程的指导。

· 第13.4条，对适当的机构当局而言：设立知识产权利益冲突/承诺冲突委员会可能对模棱两可或复杂的情况有用。该委员会通常负责:

· 管理和监督机构的利益冲突/承诺冲突计划；
· 领导利益冲突/承诺冲突相关政策培训和教育；
· 批准或拒绝个人提议参与的活动；
· 落实机构利益冲突/承诺冲突政策的要求；
· 发生冲突时，管理和解决冲突；
· 审查上诉。 

· 第13.5条，单独全面的政策：为了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产权商业化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强烈建议机构制定一项单独的政策来处理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此类政策应该：

· 帮助提醒工作人员认识到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就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或承诺冲突的情况提供指导，例如，工作人员可能用于外部活动的时间）； 
· 鼓励充分公开潜在的冲突领域，并在早期阶段与利益冲突/承诺冲突委员会进行公开讨论（明确的公开程序和要求）； 
· 解释利益冲突办公室的角色和职责； 
· 确保个人信息和隐私等得到保护。 
与第13条相关的有用资源
· 利益冲突/承诺冲突指南。
· 美国大学协会，《个人和机构财务利益冲突报告》（2001年）提供了定义、利益冲突操作指南和校园领导者管理利益冲突的问题检查清单。
·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建议摘要：指导学院-产业界合作的56项原则》，包含指导利益冲突管理的一般原则。

· 利益冲突/承诺冲突政策实例。许多机构就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制定了单独的政策，有时还附有指南、利益冲突程序、利益冲突公开表和其他工具。 
· 可以在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中找到实例，选择“重点”下的“利益冲突”。例如：
· 联合王国格拉斯哥大学
· 美利坚合众国西北大学
·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 美利坚合众国圣母大学
· 肯尼亚丘卡大学
· 美国发布的利益冲突政策实例可以在AUTM网站上查看。
· 其他实例包括： 
· 孟买印度理工学院
· 南非开普敦大学
· 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利益冲突政策声明
· 联合王国牛津大学 
·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bookmark: _Toc490468529][bookmark: _Toc4908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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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494116001][bookmark: _Toc516160117][bookmark: _Toc516496097][bookmark: _Toc516219453][bookmark: _Toc516829469]第14.1条 - 违反政策：鼓励机构明确、一致地执行其知识产权政策。然而，可能需要谨慎。过于激进的知识产权政策执行可能会对大学的传统文化和活动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大学应该避免专制的官僚主义和对违反知识产权政策的行为处以过于严厉的惩罚。最重要的是，潜在的发明人和创造者应该自愿而非强行参与知识产权过程。每个机构都需要确定其执行知识产权政策的力度。
· [bookmark: _Toc516160118][bookmark: _Toc516219454][bookmark: _Toc516829470][bookmark: _Toc516496098]第14.2条 – 争议解决：除通过法院解决争议外，也应考虑知识产权政策中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可以作为独立的解决方式，也可以在未能解决争议的情况下，作为补充手段，向法院寻求解决。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产权组织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和程序。

[bookmark: _Toc516829471][bookmark: _Toc183623405][bookmark: _Toc516496099][bookmark: _Toc516219455][bookmark: _Toc516160119]第15条 – 修正


· [bookmark: _Toc494116003][bookmark: _Toc516160120][bookmark: _Toc516219456][bookmark: _Toc516496100][bookmark: _Toc516829472]第15.1条，修订： 
· [bookmark: _Toc516160121][bookmark: _Toc516829473][bookmark: _Toc516219457][bookmark: _Toc516496101]修订后的政策副本需要发送给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并需要获得他们的书面同意（签名）。请注意变更内容，并明确指出每项新政策的版本号和生效日期。
· [bookmark: _Toc516160122][bookmark: _Toc516829474][bookmark: _Toc516496102][bookmark: _Toc516219458]在一些国家，劳动法要求雇员代表机构（代表全体雇员的内部委员会）批准知识产权政策（的任何变更），特别是在涉及经济激励和补偿的情况下。
[bookmark: _Toc516219459][bookmark: _Toc516496103][bookmark: _Toc516829475][bookmark: _Toc516160123]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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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Advisory Committee

5.1

52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isory Committee shall be established on commencement
of this Policy, which shall comprise members selected as follows:

Deputy Vice-Chancellor responsible for research

The Registrar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Finance

Any such person(s) the members above may wish to co-opt, such as a
Professor of Law from the Law Faculty, or a Professor with a technical

background, drawn from the faculties of Engineering and Built Environment,
Health Sciences or Science, or external exper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P Advisory Committee shall be to advise RCIPS on matters

relating to:

5.2.1 the establishment of spin-out companies and the share in equity of the
founders of such companies;

5.2.2  preside over any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is Policy;

5.2.3 decide on endorsements and bran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dorsement
policy;

5.2.4  decide on the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of revenue received from
Commercialisation activities that exceeds R10 million;

5.2.5  such other matters as RCIPS may deem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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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va: origin

Inova is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of Unicamp
It precedes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sector:
Innovation Law (2004)

History of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t Unicamp
- 1984 - Creation of the Permanent 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Property
1990 - Cre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 1998 Transformed into the Office of Broadcast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 2003 - Transformed into Inova Unicamp Innovatio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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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RSS SN WHSE SRR S e, KU s UWC Initial Disclosure Form

WESTERN CAPE No. IIDYYMMDDUWCHnitials

For Office Use only

Initial IP Disclosure Form

This form is for the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o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TO) by
employees and students at UWC. The disclosure processis align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AIPR
Act of 2008 and the University’s IP Policy.

The TTO will review the IP disclosure and provide its decision on IP protection together with some
feedback

The completed IP disclosure submission and any questions may be directed to:

tto@uwc.ac.za or 021 959-2603

NB: Allinput below in ‘blue’ represents examples/guidelines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Your input should be in black and
the blue text should be deleted before submission.

Name of inventor(s):

Job Title (eg. acad., student):

Contact details (disclosing
inventor/s):

Title of invention:

Date of disclosure:

1. Brief Description of Invention:
(Concise and clear description of your invention)

e.g. Alateral flow rapid (<5 mins to result), hand-hel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 test kit for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froma blood or sputum sample

2. Problem Statement:
State the problem (identified need/gap) that your invention is designed to solve

e.g. Lack of an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specificity & sensitivity) rapid (less than 2 hours) point of care
rapid diagnostic for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3. Why do you believe your invention is protectable by patent:

Novelty: No Prior art, i.e. new & differs from existing inventions and has never been disclosed in any previous technology or
publication

Inventiveness: is not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consider ‘obvious’ based on existing prior art

Usefulness: has an obvious useful application and is a process or method, machine, product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e.g. Initial online searches (non-exhaustive)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invention (process or method,
machine, product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existing inventions and has notbeen
disclosed in any way.

Based on ourknowledge of the art,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invent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osed invention thatis not obvious.

The proposed invention is useful in that it can be applied forthe detection of a locally important and
prevalent disease and addresses a huge needin the market fora rapid (short time to result), hand-hel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 for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which then allows forthe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regime to be selected and timeously applied.

4. Technical details of invention & stage of development:

A medical diagnostic device for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a target analyte in a sample (sputum, serum or
whole-blood) and is for point of care testing including home and/orlaboratory use.

The device would be produced in a dipstick format which uses lateral flow, where the sample flows along a
solid substrate via capillary action.

The sample is applied to the dipstick where it encounters a coloured reagent which mixes with the sample
and travels through the substrate encountering lines or zones which have been pre-treated with an antibody
or antigen. Dependinguponthe analytes present in the sample the coloured reagent can become bound at
the testline o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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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orm is for the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o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TTO) by 

employees and students at UWC. The disclosure process is align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A IPR 

Act of 2008 and the University’s IP Policy. 

The TTO will review the IP disclosure and provide its decision on IP protection together with some 

feedback 

The completed IP disclosure submission and any questions may be directed to: 

tto@uwc.ac.za or 021 959-2603 

 

NB: All input below in ‘blue’ represents examples/guidelines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Your input should be in black and 

the blue text should be deleted before submission. 

Name of inventor(s):   

Job Title (eg. acad., student):   

Contact details (disclosing 

inventor/s): 

 

Title of invention:   

Date of disclosure:   

 

 

1.  Brief Description of Invention: 

(Concise and clear description of your invention) 

e.g. A lateral flow rapid (<5 mins to result), hand-hel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 test kit for 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from a blood or sputum sample 

2.  Problem Statement: 

State the problem (identified need/gap) that your invention is designed to solve 

e.g. Lack of an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specificity & sensitivity) rapid (less than 2 hours) point of care 

rapid diagnostic for 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3.  Why do you believe your invention is protectable by patent: 

Novelty: No Prior art, i.e. new & differs from existing inventions and has never been disclosed in any previous technology or 

publication  

Inventiveness: is not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consider ‘obvious’ based on existing prior art 

Usefulness: has an obvious useful application and is a process or method, machine, product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e.g. Initial online searches (non-exhaustive)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invention (process or method, 

machine, product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existing inventions and has not been 

disclosed in any way. 

Based on our knowledge of the art,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invent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osed invention that is not obvious. 

The proposed invention is useful in that it can be applied for the detection of a locally important and 

prevalent disease and addresses a huge need in the market for a rapid (short time to result), hand-held, 

point of care diagnostic for the detection of TB and TB resistance which then allows for the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regime to be selected and timeously applied. 

4. Technical details of invention & stage of development: 

A medical diagnostic device for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a target analyte in a sample (sputum, serum or 

whole-blood) and is for point of care testing including home and/or laboratory use.  

The device would be produced in a dipstick format which uses lateral flow, where the sample flows along a 

solid substrate via capillary action.  

The sample is applied to the dipstick where it encounters a coloured reagent which mixes with the sample 

and travels through the substrate encountering lines or zones which have been pre-treated with an antibody 

or antigen. Depending upon the analytes present in the sample the coloured reagent can become bound at 

the test line o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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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ATENTS ACT, 1978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INDIGENOUS BIOLOGICAL RESOURCES, GENET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OR USE
(Section 30(34) ~ Regulations 22(1) 67B(4))

OFFICIAL APPLICATION NO. LODGING DATE AGENT'S REFERENCE

21 |01

22

FULL NAME(S) OF APPLICANT ()

7

EARLIEST PRIORITY CLAIMED COUNTRY NUMBER DATE
NOTE: The country must be ndicated by ts 33 31 32
Intermationsl Abbranaton

TITLE OF INVENTION

54

1/ We hereby declare that -

. 1
“ 2
w3
. g
w g

Lam L We-ars the-applicant(s)-above;

Ii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applicant(s) to make this declaration and hav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herein
stated in the capacity as indicated below;

‘The invention for which protection is claimed

®) s not based on or is not derived from an indigenous biological resource or a genetic resource.

‘The invention for which protection is claimed
; svod s i . oR
®) s not based on or is not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or use.

‘The invention for which protection is claimed
; , ity-or incividisal OR
®) s not co-owned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or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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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NIUM
TECHNOLOGY
PRIZE

Awarded for  Life-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untry Finland

Presented by Technology Academy Finland

Reward(s) €1 milion

First awarded 2004

Website taf.fen/millennium-
technology-prize/ &




